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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核設施除役與拆除將產生大量的廢棄料，其中大部分的材料並

不具放射性或僅具有非常低的放射性污染，經過適當地處理及解除

管制之後，可以以有條件或無條件的方式進行回收及再利用。回收/

再利用的做法為極具價值的解決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除役產

生的放射性廢棄物，同時也可最大限度地回收或重新使用仍具有價

值的材料。囿於除役廢棄物種類相當歧異，且解除管制離廠後的回收

與再利用產物也可能牽涉十分複雜的應用範疇與放射性曝露情節，

目前國際上仍缺乏一致性的廢棄物離廠輻射偵檢管制標準，此將可

能造成未來廢棄物離廠後進行回收與再利用的限制與挑戰。為因應

未來核設施廢棄物解除管制可能面臨的劑量評估與特性偵檢需求，

本研究計畫已完整地收集與分析目前國際上針對除役廢棄物解除管

制的相關規範及執行實務，並完成廢棄物解除管制的放射性評估方

法及偵檢標準研析，藉此預先獲知核設施廢棄物離廠偵測在管制上

可能面臨的挑戰，相關的成果可提供國內的設施經營者與管制機關

在擬定廢棄物解除管制之做法與管制策略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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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decommissioning and demolition of nuclear facilities is expected 

to generate a large amount of scrap materials. Most of them are non-

radioactive or are of very low-level radioactivity and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facilities by means of conditional or unconditional clearance for 

further recycling and reuse if they have been properly treated. Recycling 

and reuse option is a valuable solution to minimize radioactive waste from 

decommissioning and simultaneously maximize recovery and resue of 

valuable material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ypes of decommissioned waste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recycling and reuse products after clearance may 

involve very complex applications and radioactive exposure scenarios. 

Currently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onsistent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standards of rad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for waste clearance, which may 

result in restric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recycling and reuse of scrap 

materials cleared from nuclear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possible needs of radiological dose assess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survey for clearance of materials from nuclear facilities, we have 

thoroughl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actices on clearance of decommissioning waste by 

this project. We have also completed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radiological dose assessment methods as well as characterization survey 

standards for waste clearanc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regulatory 

challenges on clearance of waste from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facility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fruitful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can be useful 

reference for domestic facility licensee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when 

formulating the practices and regulatory strategies of waste 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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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根據 IAEA動力用反應器資訊系統 (PRIS) 最新的統計資料 (資

料更新時間：2022 年 7 月 15 日)，目前國際上總計有 440 個反應器

機組正在運轉中，而有 201 個機組正處於永久停止運轉階段，這些

正在運轉或已永久停止運轉的反應器未來終將面臨除役的命運 [1]。

同樣地，國內在非核家園的能源政策之下，核一/二廠日前已提出除

役計畫並已獲核准在案，核三廠則正處於除役計畫審查階段，三座核

能電廠未來也都將除役而必需採取立即拆除的處置方案。在可預見

的未來，全球經由核設施除役與拆除預期將會產生相當大量的廢棄

物，包括：廢鋼鐵、銅、鋁及混凝土瓦礫等。由 1996年美國阿岡國

家實驗室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ANL) 技術報告中的統計數

據顯示，在下一個 50年期間，預估全球因核設施除役作業將產生大

約三千萬公噸的廢金屬材料 [2]。然而，在這些金屬廢棄物之中，大

部分的材料係未遭受放射性污染或可能僅遭受輕微的污染，可藉由

適當的除污與偵檢措施即可確保其殘留的放射性活度不會對公眾或

環境造成影響，並可採取解除管制 (clearance) 的方式來釋出這些材

料。 

    圖 1.1所示為排除 (exclusion)、豁免 (exemption) 和解除管制三

者的概念示意圖及其在管制範疇上的差異 [3]，排除、豁免和解除管

制可涵蓋所有的曝露情況，並藉由監管控制的性質和程度進行區分。

如圖所示，排除適用於那些被認為無法控制的曝露，不論所考慮的曝

露大小為何，因此排除並未涵蓋在管制範疇之內。豁免係指經由監管

機構確定之後，射源或相關實務的某些或所有活動可不需要受到監

管控制。解除管制則是在被通知或被授權的實務範圍內，將放射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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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物體從放射性的監管控制中移出，其概念與除污整治的工作相

關，通常會在監管控制的計畫活動之後發生，亦即可經由除污整治來

改正現有的曝露情況。因此，解除管制的核准決定通常發生在進行計

畫活動之後，而豁免則指的是先驗的決定，雖然兩者在本質與實務上

有些差異，但進行此類決定所依據的標準通常是非常相近的。上述的

解除管制意指取消對原先材料的使用管制或處置的所有放射性限制，

材料可無條件地從監管控制中釋出，而這些解除管制的廢棄物後續

並可藉由回收及再利用 (recycling and reuse) 的過程繼續發揮其本質

價值，藉此亦可實現環境永續的目的 [4, 5]。基本上，解除管制除適

用於金屬材料之外，亦可適用於其它材料、廢棄物或可移動物件，如：

車輛、建築物或建築物內的房間或實驗室等。 

    綜觀目前國際上對於核電廠除役廢棄物所採取的方案大抵可分

為兩類，一為處置/替代 (disposal and replacement)，另一則為回收/再

利用。前者係指將廢棄物送往低階掩埋場或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設施進行處置，為便於運送及貯存，放射性廢棄物需要先進行除污、

切割、減容、包封等程序。以金屬廢棄物為例，一旦採用此種處置做

法，該放射性金屬廢棄物將會從世界的金屬庫存中抽離，而這些材料

將被由另外從礦石中新生產的金屬所替代。這種替代過程需要牽涉

相關的製造流程，包含採礦、礦石濃縮或精煉、金屬冶煉、鑄造和製

造、以及為完成上述這些活動而須重新生產能源等。另一方面，回收

/再利用則是前述處置/替代以外的另一種可以採行的實務方案，其係

藉由除污與偵檢的過程，確認廢棄物之放射性活度符合解除管制的

標準之後，即可離廠釋出並經由回收與再利用的過程進行無條件或

有條件的使用。處置/替代方案雖為目前較為普遍的做法，然該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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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備可容納足夠大量體的處置設施以貯存廢棄物，由於建置新

的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的選址和審查一直是許多國家必須面

臨且難以處理的政治議題，強烈的反對聲浪勢必會使得未來新增處

置量能及申請執照許可變得更加困難，預期與處置相關的成本應會

持續地大幅增加。再者，處置/替代方案也會牽涉新材料的採礦及冶

煉等程序，製造過程中勢必會衍生其它與健康、環境、社會經濟等面

向的負面衝擊與風險。因此，採用傳統的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

的成本通常會遠高於採用回收/再利用方案的成本，在管制規範完備

及確保放射性活度可符合標準的條件之下，採用解除管制的方式釋

出不同類型材料並進行後續的回收和再利用的處理策略應是未來值

得進一步考慮的做法。 

    考量未來核電廠拆除之後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且採取材料解

除管制的回收/再利用方案又較具優勢，預期材料解除管制的需求將

是未來的發展趨勢，除了設施經營者應深入地瞭解核電廠除役廢棄

物解除管制的基本原則與實務要點，管制機關亦應及早制定嚴謹且

可行的離廠偵檢標準以供遵行。囿於除役廢棄物種類相當歧異，且解

除管制後的回收與再利用產物也可能牽涉十分複雜的應用範疇與放

射性曝露情節，目前國際上仍缺乏一致性的管制釋放標準，此將可能

造成未來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的限制與挑戰。有鑑於此，為了預先評

估國內未來實施材料解除管制的適切性及可能遭遇的困難，應先行

針對國際上目前對於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的實施現況及偵檢標準進

行研析，同時也應深入瞭解用於分析材料解除管制之回收與再利用

之各類應用情節的放射性評估模型與方法，藉此可協助管制機關執

行材料解除管制相關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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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夠更有效地執行廢棄物解除管制的活動與決策、增加公

眾的信心及降低非必要的管制負擔，除了有必要先行開發可應用於

各式不同回收及再利用情節的放射性評估模型之外，也需要針對目

前國際上用於進行材料解除管制的偵檢標準進行研析。國際原子能

總署 IAEA 的安全系列報告已提出可應用於核設施材料回收及再利

用的豁免原則，同時也提供可作為推導材料解除管制標準的放射性

評估方法。美國核管會過去亦曾致力於開發能用以評估廢棄物解除

管制的放射性分析技術，藉由嚴謹的材料流程模型及曝露情節分析，

嘗試確認可能遭受影響的關鍵群體及其可能接受的劑量，所得的結

果並可用以支援管制機關執行管制決策的技術基礎。放射性評估方

法的保守度攸關於解除管制的可實施性，過於保守的假設將使得解

除管制的釋放標準窒礙難行，不夠保守的假設則又易造成放射性劑

量風險增加。目前國際普遍採用的做法為分層系統 (tiered system) 

的概念，亦即在進行放射性評估時，除了考量無條件解除管制 

(unconditional clearance) 的情節，同時也涵蓋有條件解除管制 

(unconditional clearance) 的方案，並且採用機率性分析模式來降低參

數值不確定性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目前國際上並未針對材料解除

管制的標準制定共同認可的標準，致使解除管制的回收及再利用案

例僅限於個別國家或個案，無法一體適用擴及於不同國家的相關設

施。美國核管會過去曾制訂用於放射性污染材料表面活度偵檢的指

引，該指引中的標準 (beta/gamma emitters < 5000 dpm/100 cm2) 目前

也已被許多機構採用做為核設施材料表面污染特性偵檢的限值，針

對此限值的來源或依據實有必要進行進一步地釐清，以做為國內執

行材料解除管制時的參考。因此，為了因應未來核設施材料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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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臨的劑量評估需求，本研究計畫將廣泛地收集與分析國際上

目前針對材料回收及再利用的管制規範及執行實務，首要之務將針

對材料解除管制的放射性評估方法及偵檢標準進行研析，藉此預先

獲知核設施材料離廠管制上可能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國內可採行的建

議做法。 

    核電廠除役廢棄物無條件或有條件解除管制的做法相較於目前

普遍被採用的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具有相當多的優勢，藉由

解除管制離廠的材料可經由回收及再利用的程序持續發揮材料的本

質價值，除可減少佔用低放處置場的貯存空間之外，亦可降低因重新

生產鑄造新的替代材料所衍生的健康、環境、社會經濟、能源耗損等

負面效應。隨著核電廠除役廢棄物的總量日益增加，在有限的貯存空

間的限制之下，預期除役廢棄物朝無條件或有條件解除管制的需求

將會日益增加。本研究計畫之執行將可做為國內的管制機關預先研

擬建立核電廠除役廢棄物離廠管制之放射性評估方法的參考，同時

也能協助管制機關制訂與國際接軌的離廠釋出標準與管制策略。此

外，國內目前僅有位於蘭嶼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暫時貯存場，雖有設置

低放最終處置設施的規劃，然在社會反對的聲浪之下導致選址工作

屢遭瓶頸，致使未來核電廠除役產生的廢棄物僅能先採暫存的方式

辦理。因此，除役廢棄物經解除管制離廠釋出的方案應是未來國內在

最終貯存處置之外的另一個重要選項，本研究的執行成果預期對於

國內未來執行核電廠除役廢棄物的離廠管制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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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排除、豁免及解除管制之概念示意圖 

 

貳、 研究方法與過程 

    由於核設施除役產生的大部分廢棄材料或物件對公眾健康的危

害通常極低或可忽略不計，藉由解除管制的過程可以回收及重複使

用，然廢棄物的解除管制目前在國際上並無一致性的離廠偵檢標準，

致使解除管制的做法雖有相當多的優勢，但迄今並未被廣泛地施行。

探究其欠缺一致性離廠偵檢標準的原因，主要係由於廢棄物解除管

制離廠之後可能牽涉相當複雜的回收及再利用情節，且過往的放射

評估常採用過於保守的假設，致使各國紛紛採行較為嚴謹的標準，進

而可能衍生解除管制離廠限值過度保守，並造成特性偵檢的困難。為

使解除管制的原則更易於落實，發展可行的廢棄物解除管制放射性

評估方法及適合國內採行的離廠偵檢標準將有其必要性。本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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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將針對上述面向進行深入研析，預定工作項目之執行進度規劃如

圖 2.1所示，主要的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一、 文獻資料收集：藉由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相關文獻與技術資料

研析，確實掌握目前國際上對於材料解除管制離廠的相關政策、

規範及執行實務，作為日後國內實際執行核設施材料離廠之審

查與管制時的參考。 

二、 廢棄物解除管制國際管制規範研析：目前國際上雖有部分除役

核設施開始採行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之做法，然僅限於個案或

個別國家，並無國際一致的釋出標準可供採行。本研究將針對除

役廢棄物解除管制的相關指引、管制規範、各國偵檢標準的變

革、實績案例等進行分析與比較。 

三、 材料解除管制之放射性評估方法研析：根據美國核管會所發布

之 NUREG-1640 技術文件，核設施除役所產生的廢棄物主要包

含廢金屬 (鋼、鋁、銅) 及混凝土瓦礫等，進行上述材料回收及

再利用的放射性評估必須考量各類材料的回收及再利用處置流

程、可能的曝露情節及其對應的輻射評估模型，該方法涵蓋相當

複雜的工人/非工人曝露情節及數量龐大的模型參數，如：材料

來源參數、運輸與處置參數、質量與元素分配因子 (partitioning 

factor)、製程及劑量評估相關參數等。本研究將針對鋼、鋁、銅、

混凝土瓦礫等個別廢棄物解除管制之放射評估方法進行研析，

除深入分析各類材料的廢棄物處置流程、曝露情節及重要參數

之外，也將針對其分析結果歸納可能產生主要劑量貢獻的曝露

情節與關鍵群體及其可能接收的劑量範圍。 

四、 材料解除管制離廠偵測限值之來源與依據研析：美國核管會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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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81年在 IE Circular第 81-07號通告中提出放射性污染材料

的管控方案，並提供做為放射性污染的管制指引。在該指引中，

主要藉由考量儀器可解析的能力並依據研究報告中的結果建立

離散粒子低階表面污染的偵檢限值，即表面總貝他活度為 5000 

dpm/100 cm2與表面可移除污染活度為 1000 dpm/100 cm2。在此

限值之內，任何未偵測到的殘留污染可以忽略不計，並且可確保

該殘留量對於個體所造成的劑量影響極其輕微，可遠低於 5 

mrem/yr。在此通告發布之後，許多機構或設施即採用該指引的

限值來做為材料表面特性偵檢的指引。本研究計畫將針對該偵

檢限值的來源與依據進行深入研析，以確認該限值用於核設施

材料解除管制離廠供無限制使用之特性偵檢標準的適切性。 

五、 期末報告撰寫：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撰寫期末報告，整理並歸納

國際上在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離廠的實務做法及偵檢標準，並

提出未來可實際用於強化核電廠除役廢棄物離廠安全管制之審

查與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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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本研究計畫之預定工作項目執行進度規劃 

 

參、 國際發展現況 

一、國際管制規範 

    根據 OECD/NEA 除役合作計畫團隊針對國際上已完成或正在

進行除役的設施所執行的調查資料顯示，除役廢棄物經解除管制而

採取回收/再利用的做法普遍受限於不一致的釋出標準，目前大部分

的解除管制案例僅限於個別國家或個案，國際上或各國並無一體適

用的標準與程序。雖然解除管制的概念為完全解除廢棄物的監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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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然實務上的做法仍依個案的條件及差異而有不同的替代性釋出

方案，包含無條件的使用、無放射性限制處置、核設施內有條件的再

利用、有放射性限制的處置、以及有條件的釋放到特定的熔爐等。舉

例來說，金屬廢棄物如果可以符合釋出標準，則可被運送到熔化設施

並熔煉成鑄塊，後續即可釋出進行無條件的使用；相對地，假使此類

金屬材料仍含有超出釋出標準的放射性污染，則可能被繼續貯存待

活度衰減至允許的標準再行釋出，或者可被有條件的釋出在其它核

工業相關應用中再使用。圖 3.1所示即為廢棄物經解除管制釋出之分

層系統 (tiered system) 概念示意圖 [4, 5]，圖中係將監管環境中的廢

棄物依其回收/再利用屬性分為 A至 D四個層級，可涵蓋解除管制釋

出的可能情節： 

(一) 層級 A：金屬材料具表面污染或僅受到輕微活化，能經由除污

程序盡可能地移除污染，並無條件釋放以供再使用或熔煉。 

(二) 層級 B：金屬材料屬體積型的污染，必須先在受監管的環境中進

行熔化以完成除污，然後在商業冶煉廠或工廠進行金屬回收，最

後加工用於消費品，屬有條件式的解除管制  (conditional 

clearance)。 

(三) 層級 C：金屬材料含有短半衰期核種，必須在受控環境中熔化及

鑄造，並釋出用於特定的初始工業用途 (如：鋼橋)。此類僅限

於被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種污染或活化的材料，其半衰期則應取

決於終端產品的使用壽命。 

(四) 層級 D：此類材料屬於無法由監管控制釋出的材料，將在受監

管的核工業中回收或再利用 (如：用於廢棄物最終貯存容器)。

層級 D的材料實際上並未解除監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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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廢棄物經解除管制釋出之分層系統概念示意圖 

    由於國際上缺乏一致性的解除管制標準，致使上述的概念應用

可能會依個別國家或個別計畫而有所差異，這也使得解除管制的材

料並無法在不同國家之間輸送，並且也造成離廠偵檢要求與程序上

的差異，如：儀器選擇、量測頻率、取樣規則、文件、以及品保要求

等。目前國際上已有幾份基礎文件可做為主管機關制訂解除管制釋

出標準的重要指引 [6-11]： 

(一) RS-G 1.7 –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Exclusion, Exemption and 

Clearance 

(二) IAEA 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Part 3 (No. GSR Part 3) –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 International 

Basic Safe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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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Radiation Protection 89 (RP 89) – Recommended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Criteria for the Recycling of Metals from the Dismantling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四) Radiation Protection 101 (RP 101) – Basis for the Definition of 

Surface Contamination Clearance Levels for the Recycling or Reuse 

of Metals Arising from the Dismantling of Installations. 

(五) Radiation Protection 113 (RP 113) – Recommended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Criteria for the Clearance of Buildings and Rubble from 

the Dismantling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六) Radiation Protection 122 (RP 122) – Practical Use of the Concepts 

of Clearance and Exemption – Part 1, Guidance on General 

Clearance Levels for Practices. 

上列這些指引提供了不同管制條件之下特定核種的表面活度與比活

度限值，其中所建議的解除管制標準無論是用於運轉中設施還是除

役設施都是相同的。除此之外，美國 ANSI/HPS機構於 2013年也提

出解除管制之表面活度和比活度篩選標準，旨在提供與 IAEA 建議

的方式一致的解除管制指引 [12]。然而，IAEA建議涵蓋解除管制、

豁免和排除等管制條件，ANSI/HPS的標準則僅聚焦於解除管制，目

前該指引並未正式被美國管制機關簽署，然部分數值標準 (比活度標

準) 已被一些機構 (例如美國能源部) 允許在特定情況下使用。 

    基於上述的國際規範與指引，許多國家已經發展出該國家特定

的規範，少數國家甚至直接採用國際規範做為其國家法規或個案監

管的準則 (如：日本、西班牙、義大利等)。法國則是例外，其並未建

立解除管制的規範，而是引入廢棄物分區概念，亦即來自放射性區域

的廢棄物無論其實際放射性如何都被視為放射性廢棄物，而來自非

放射性區域的廢棄物則直接被歸類為一般廢棄物。較早之前，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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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要採用總活度限值來做為解除管制標準，而在 1996年之後則

逐漸有國家開始採用核種特定限值來做為無條件及有條件解除管制

標準。在此情況之下，當多種核種共同存在時，必須採用值一法則 

(sum of fraction) 來進行符合性驗證，亦即所有核種之比活度與其限

值比之總和需小於 1，如下式： 

1≤∑
i i

i

Cl

C
                                                (1) 

其中，Ci為核種 i的比活度 (Bq/g or Bq/cm²)，Cli為核種 i的解除管

制限值 (Bq/g or Bq/cm²)。表 3.1 與表 3.2 即比較國際上不同國家所

採用的解除管制標準，由表可知各國所採用的限值確實仍存在一些

差異性，早期大部分係採用 beta/gamma 總比活度的限值，近期則逐

漸引入核種特定標準與值一法則的做法，並且部分國家也開始考慮

採用 alpha發射體的限值。 

 

表 3.1、各國用於廢棄物解除管制之表面濃度限值 [5] 

國家 

1996年以前 2016年 

表面污染限

值(β/γ 

emitters) 

額外資訊 污染限值 1996年後的改變 

德國 0.37 Bq/cm2 

適用於面積 >100 

cm2 的固著和可移

除污染的單一物件

表面污染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總活度限值已被核種特定

限值取代。對於固著和可

移除污染的單一物件，適

用於面積>1000 cm2的平均

值；對於建築物，面積可增

加到 1 m2 

芬蘭 0.40 Bq/cm2 

適用於可觸及表面

>0.1 m2的可移除表

面污染 

α: 0.4 Bq/cm2； 

強 β/γ emitter: 

4 Bq/cm2； 

弱 β/γ emitter: 

0.4 Bq/cm2 

這些限值用於可回收金屬

之解除管制與熔化時，以

面積>0.1 m2的可觸及區域

取平均值。 

比利時 0.40 Bq/cm2 

針對低毒性的 β/γ

和 α 發射體，適用

於面積>300 m2的可

移除表面污染的平

均值 

α: 0.04 

Bq/cm2； 

β/γ emitter: 0.4 

Bq/cm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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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0.83 Bq/cm2 

該限值適用於>1 m2

的平均表面污染。

對於<100 cm2 的污

染區域，最高限值

為 2.5 Bq/cm2 

α: 核種特定； 

β/γ emitter: 

0.83 Bq/cm2 

法規並無改變，然在 2013 

年 ANSI/HPS 發布 N13.12

之表面和體積放射性解除

管制標準，迄 2016 年為止

尚未被美國監管機構正式

採用作為通用標準 

瑞典 4.00 Bq/cm2 

該限值適用於>100 

cm2 的可移除表面

污染平均值。對於

面積<10 cm2的表面

污 染 ， 則 為 40 

Bq/cm2 

α: 0.4 Bq/cm2； 

β/γ emitter: 4 

Bq/cm2 

目前適用於量測>300 cm2

的平均值，並且僅對具有

明確表面的材料有效。對

於建物與房間，則適用核

種特定限值 (再利用和拆

除對應不同限值) 

義大利  未取得限值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法規並無改變。解除管制

係根據個案進行管理 (通

常在除役許可期間) 

西班牙  未取得限值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僅

適 用 於 混 凝

土) 

解除管制係根據個案進行

管理 (通常在除役許可期

間)。這些限值引用歐盟標

準 (RP 122 適用無條件解

除管制，RP 113 則適用建

物再利用或拆除的有條件

解除管制)，但每種情況均

應由監管機構確認 

 

表 3.2、各國用於廢棄物解除管制之比活度限值 [5] 

國家 

1996年以前 2016年 

污染限值 

(β/γ emitters) 
額外資訊 污染限值 1996年後的改變 

德國 

0.1 Bq/g 無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總活度限值已被核種特

定限值取代，適用於<300 

kg的平均值。對於無條件

釋出的混凝土，則為 1000 

kg的平均值。 

1.00 Bq/g 

針對一般熔化設施

中金屬的再利用則

為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總活度限值已被核種特

定限值取代，適用於<300 

kg的平均值，條件是解除

管制的材料必須在每年

吞吐量為 40 Mkg的熔化

設施中回收/再使用。 

瑞典 0.1 Bq/g 

適用於超過和高於

天然活度含量的核

設施以外的相關商

品 (主要是為了限

制已熔化、可在新

產品中重新使用的

材料活度)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核種特定限值用於石油

和有害廢棄物的無條件

和有條件解除管制。土壤

沒有規定的解除管制限

值，由監管機構根據個案

決定。解除管制限值主要

是根據 RP 122 part 1 和

R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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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0.4 Bq/g 

適用於密封射源外

不溶於水的固體總

活度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總活度限值由源自於

IAEA BSS 指引推導的核

種特定限值所取代。政府

已頒布適用於放射性廢

棄物解除管制的法規指

引 

美國  
美國尚未制定釋放

標準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核種特定限值由劑量或

風險標準推導，主要使用

基於未來使用情節的特

定路徑分析模型。模型使

用廠址特定或普遍接受

的預設參數值來推導限

值。2013 年 ANSI/HPS

發布 N13.12 之表面活度

和比活度解除管制限值，

迄 2016 年為止尚未被美

國監管機構正式採用為

通用標準 

比利時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該國法規採用基於 IAEA 

BSS 指引所推導之核種

特定限值 

義大利  未取得限值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每個廠址都有特定的解

除管制限值。任一比活度

測量必須考慮1000 kg

的質量1 m3的體積；對

於金屬材料，比活度必須

考慮在任何情況下400 

kg 的金屬。無論任何核

種，比活度限值不能大於

「排除限值」，即 1 Bq/g 

法國  未取得限值 無解除管制限值 

根據核設施的法規需要

針對廢棄物分區，定義廢

棄物可能已被活化或污

染的區域 (核廢棄物區) 

和不可能被污染或活化

的區域(一般廢棄物區)。

根據法規，材料不允許從

核廢棄物區解除管制。 

芬蘭  未取得限值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法規包括垃圾填

埋處理的有條件

解除管制限值 

(α emitter ： 0.1 

Bq/g ；  強 β/ 

emitter：1 Bq/g；

弱 β/ emitter：10 

Bq/g)  和無條

件解除管制限

值) 

垃圾填埋處理的有條件

解除管制：限制適用於平

均最多 500 kg 的廢棄物

測量，並且每個設施的每

年總量限制在 100 噸以

下。 無條件核種特定解

除管制限值是由  IAEA

安全導則 RS-G-1.7 所推

導。此不適用於易燃或易

揮發的廢棄物，或其它可

能特別容易遭受輻射曝

露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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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未取得限值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解除管制係根據個案進

行管理  (通常在除役許

可期間)。這些限值引用

歐盟標準 (RP 122 適用

無條件解除管制，RP 113 

則適用有條件解除管

制)，但每種情況均應由

監管機構確認。表面活度

和比活度測量必須符合

解除管制限值。在無條件

解除管制的情況下，比活

度以一公噸的金屬質量

進行平均 

日本  

未取得限值 
核種特定  

(值一法則) 

物體的比活度由平均求

得  (僅包含金屬、混凝

土、玻璃棉或岩棉等)。

「物體」質量以一公噸

為原則。 日本的解除管

制限值是經由考慮 IAEA 

RS-G-1.7 確定的，這些限

值是根據年曝露量 10 

μSv/y進行推導 

 

二、案例研析 

如圖 3.1 所示，層級 A 的回收方案為目前國際上普遍期望採用

的做法，亦即為無條件解除管制並採用一般材料回收的方式來進行

處置，這是由於對於核設施而言，大部分的結構及流程系統都是乾淨

的或者是僅遭受微量污染。另一方面，屬於有條件解除管制的層級 B

及層級 C 的回收方案，目前大多僅是無條件解除管制發生窒礙難行

時的替代選項。 

(一) 金屬解除管制 

    金屬為目前除役核設施中最常被進行回收與再利用的材料，這

是由於金屬相較於建築材料較易於除污，且金屬材料的回收與再製

的程序在傳統的廢棄物管理中已是相當成熟的做法，特別又以鋼鐵

最為普遍。鋼鐵是除役廢棄物中佔比最高的金屬，為最常見被回收及

再利用的金屬，其它銅、鉛、鋁等金屬同樣也有類似的做法。由於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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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對較高的價值；鉛和鋁則因具有本質上的化學毒性和產生氫

氣等特性，如採用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的方案會有不利的影響，目前國

際上廢棄物相關的接受標準都會限制鉛與鋁的含量，如：比利時即限

制貯存桶的鋁含量不得超過 10 kg、英國的低階放射性處置設施也有

類似的規定 [13]。 

    鋼鐵和其它金屬通常在除污及無條件解除管制之後送去回收，

除污程序可能涉及化學/水噴射清洗、乾/濕噴射、凝膠法或這些方法

的組合，最後藉由表面活度量測和/或比活度量測來確認是否可釋出

這些金屬。金屬也可在受監管的設施先行熔化後，然後以鑄錠的型式

釋出，熔化過程中的均質化可允許從鑄錠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樣品，

可簡化特性偵檢的難度。此外，熔化製程也會降低金屬的活度，因為

部份核種會積聚在爐渣中或在融化過程中揮發 (如：Cs-137) [14]。解

除管制之後的金屬即可依常規的廢金屬回收流程進行回收，並不會

有限定的終端應用或目的。此外，工具和設備也可以無條件地解除管

制並直接重複再使用，國際上部份核電廠除役的緊急柴油發電機即

採用此種做法。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當材料採用有條件解除管

制進行加工和回收時，與無條件解除管制的回收和再利用相比可減

少可能的曝露途徑，例如：瑞典的 Studsvik 核能機構將欲釋出的金

屬送到傳統的熔煉設施，條件是必須確保在此設施中將污染廢金屬

與非污染金屬混合進行重熔，且業者必須定期對熔煉設施進行審核

並落實此過程中的品保相關措施，此項有條件解除管制的做法可符

合 RP 89指引的相關規範，並已獲得瑞典的管制機關許可 [5, 7]。表

3.3為 Studsvik 核能機構在 1987 年至 2015 年間經由熔煉設施所解

除管制釋出的金屬總量，涵蓋有條件和無條件釋出的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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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的 Stade核電廠除役之後也拆除數以萬噸的廢金屬，這些廢

棄物如果可以藉由合理的除污程序而達到無條件釋出的標準，一般

會選擇在現場處置完後即釋出進行熔化。然而，如當材料超出無條件

釋出標準時，則會優先考慮採用在受監管的熔煉設施中進行熔化的

有條件式解除管制。西班牙的 Vandellos-1 核電廠除役從從核島區釋

出了約 8,000 噸的材料 (大部分為金屬)，並從常規島區組件中釋出

了額外的 8,000噸，而大部分的這些材料也已被送去回收及再利用。

此外，也有一些未解除管制的金屬在核工業中回收和再利用的案例，

某些設施使用這些材料重製作為輻射屏蔽材料或用於製造放射性廢

棄物貯存容器，如：法國的 Socodei使用核設施中的廢金屬生產輻射

防護用的廢棄物封裝容器、比利時的 SCKCEN核能研究中心和法國

的薩克雷加速器設施使用回收和再利用的鉛作為屏蔽材料、西班牙

的 Vandellos-1 核電廠則將受污染的含鐵金屬材料回收並用於芝加哥

費米實驗室的屏蔽材料 [5]。 

    為了滿足從核工業回收材料的需求，並緩解放射性廢棄物臨時

和最終處置設施有限的可用性，國際上已有部分公司建置專用的熔

煉廠，可專門提供從正在運轉或除役核設施中回收受污染金屬的營

運項目，而這些被回收後的金屬可用於核工業內外的相關應用，甚至

有部份公司可提供直接在核設施廠址內建置熔煉設備的服務。 

    核設施中通常也存在大量的電纜，電纜中的銅導線可被解除管

制和回收。電纜可以完好無損地釋出並送去進行一般回收處置，也可

以對電纜先進行處理，即將銅與塑料絕緣層分離之後單獨釋出銅材

料的部分。這兩種做法都已在國際相關的核設施中被採用，而採用第

二種做法的優點是在某些情況下，即使銅以外的其它材料部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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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無條件解除管制的釋出限值，銅金屬的釋出可不受其影響，然而採

用此法需要現場建置專用的電纜處置相關設備。 

    此外，鑑於從鋁土礦生產鋁需要相當高的能量，就環境和經濟的

角度而言，從核設施中回收鋁金屬亦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因鋁金

屬在氧化過程中會快速產生氫氣，致使鋁金屬在廢棄物處置設施中

可能會面臨貯存量限制的問題，而有回收之必要。雖然國際上已有部

份核設施藉由符合解除管制要求而將鋁釋出，然而目前鋁金屬回收

的公眾接受度仍低，傳統的回收商對於處理此類材料仍具有較高的

顧忌，因此大部分的回收鋁金屬主要被重新用於廠址現場的相關建

造，如：現場造景用的植栽花壇等。 

  

(二) 混凝土解除管制 

    除了金屬廢棄物之外，核設施除役也會產生大量的混凝土碎塊，

主要來自解除管制建築物所產生的混凝土。建築物在被拆除之前，通

常會先進行表面和/或比活度量測之後才進行釋出，然後將混凝土依

傳統的建築碎石處理並相應地進行回收利用，或者也可將混凝土結

構切成小塊並單獨釋出。瑞典的 Ringhals 核電廠採用後者的做法，

比利時的 SCK-BR3核電廠則是這兩種方法都採用。此外，某些混凝

土會先在現場壓碎，然後對壓碎的材料進行比活度量測之後才會解

除管制，比利時的 BelgoProcess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機構即採用此種

方法。壓碎混凝土亦可以使細粒料與粗粒料部分分離，2011年 NEA

的研究已經證實污染通常會穿透具多孔性的細粒料，但不會穿透較

緻密的粗粒料 [15]。因此，即使污染物已經滲透到混凝土結構中，

這種壓碎分離也將允許粗粒料可被釋出及回收。 



 

20 

    使用混凝土作為回填材料 (backfilling material) 已經成為國際

除役核設施回收混凝土相當普遍被採用的做法，此類以現場復原目

的的混凝土回收屬有條件的解除管制。使用壓碎的混凝土於現場回

填可以減少對公眾的曝露，與無條件解除管制相比可允許更高的釋

出限值。此種做法已應用於國際上部份核設施，例如：西班牙的

Vandellos-1 核電廠與瑞典的 Ranstad 鈾加工廠即重新使用來自建築

結構解除管制的混凝土做為土地復原之用 [5]。 

    圖 3.2 (a) ~ (b) 顯示過去國際上部分核設施實施材料解除管制的

回收案例與成果，包含鉛、鋁、混凝土等廢棄物。表 3.4所列則為國

際核設施之除役廢棄物採用回收與再利用的實施情形，涵蓋了各類

金屬與混凝土的釋出案例，並依專案類別、廠址、國家、材料種類、

重量、物理型式、釋出情節、終端應用等進行比較。由表可知，釋出

的案例以混凝土佔最大宗，其次為鋼鐵，亦有少部分的銅、鋁、鉛等

其它類金屬材料。釋出情節主要以層級 A 的無條件解除管制為主，

另有少數則採取有條件的層級 B 及未解除管制直接在廠使用的層級

D。因此，無條件解除管制確實已在大多數的除役專案中被採用，而

有條件的解除管制及在核工業內部回收使用的作法雖目前仍較欠缺

具國際共識的指引，然考量此作法具有放射性廢金屬供應與需求相

匹配的優勢，同時對公眾的風險可適當地抑低，應是未來相當值得考

慮採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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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國際核設施實施材料解除管制的回收案例與成果 

 

表 3.3、瑞典 Studsvik核能機構經由熔煉設施解除管制釋出的金屬

總量 [5] 

金屬 重量/噸* 

碳鋼 32,000 

不鏽鋼 5,200 

鋁 2,033 

鉛 1,153 

黃銅 307 

銅 (非電纜) 99 

電纜 (已剝除絕緣包覆層) 3,896 

*資料取自 1987年至 2015年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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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國際核設施除役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之案例比較 [5] 

專案 廠址 國家 材料 數量 (噸) 

物理型

式/製

程 

層級
1 

終點 

BWR 渦輪轉

子 Ringhals 

NPP 

Ringhals NPP 瑞典 鋼鐵 360 
大/整

個組件 
A 

傳統回收

業者 

Berkeley 鍋

爐 
Berkeley NPP 英國 鋼鐵 3200 

切割組

件/熔

化 

A, B2 
傳統回收

業者 

來自可拆卸

屏蔽中的鉛 
BR3 NPP 

比利

時 
鉛 34 

封裝用

鉛/熔

化 

A, D 新的熱室 

燃料再處理

廠 
Eurochemic 

比利

時 

混凝

土/鋼

鐵 

25166/2439 

建築結

構/碎

石 

A 
傳統回收

業者 

PWR 圍阻體

之混凝土 
Ringhals NPP 瑞典 

混凝

土 
200 

1 噸的

混凝土

塊 

A 現場施工 

Sorting plant

除役 
Ranstad 鈾處理廠 瑞典 

混凝

土 
15000 

建築結

構/碎

塊 

B 廠址復原 

電纜釋出 
Wiederaufarbeitun 

gsanlage 

Karlsruhe (WAK) 

德國 銅 4.15 

離廠電

纜剝除

機 

A 
傳統回收

業者 

混凝土碎塊

回收 

JRR-3 研究用反

應器 
日本 

混凝

土 
1800 

混凝土

碎塊 
A 廠址復原 

氣體離心機 Ningyo-Toge 中心 日本 鋁 11 導管 D 現場施工 

廢氣廠房除

役 
Caorso NPP 

義大

利 

混凝

土/鋼

鐵 

7200/908 

碎混凝

土/廢

金屬 

A 現場施工 

渦輪機廠房 Caorso NPP 
義大

利 

混凝

土/鋼

鐵 

--/8272 

整棟建

築/廢

金屬 

A 再利用 

Calder Hall冷

卻塔 

Calder Hall NPP, 

Sellafield 
英國 

混凝

土 
5200 

碎混凝

土 
A 

傳統回收

業者/廠

址復原 

Windscale 

pile 

煙囪 

Windscale, 

Sellafield 
英國 

混凝

土 
3000 

碎混凝

土 
A 廠址復原 

廢棄物管理

廠房 

MZFR, WAK, 

Karlsruhe 
德國 

混凝

土 
3530 

整棟建

築 
A 

傳統回收

業者 

核電廠除役 NPP Vandellos-1 
西班

牙 

混凝

土 
78962 

混凝土

結構 
D 

現場再使

用 
1. 層級概念被延伸應用至金屬材料以外 
2. 材料被允許採無條件及有條件的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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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環境和社會經濟影響 

    如前所述，現行核設施除役廢棄物的處置方案大抵可分為處置/

替代及回收/再利用，評估此兩類做法的實施效益除了應著眼於來自

輻射導致的風險之外，也應由健康、環境及社會經濟等非輻射性影響

面向所造成的風險或衝擊進行考量。放射性金屬廢棄物以低階廢棄

物於掩埋場或低階廢棄物處置設施進行處置的方案為回收/再利用的

替代選項，此種做法的廢棄物在運送與處置之前需要進行切割、包

裝，也可能需要除污來降低工作人員的曝露及先行熔化以降低其體

積。由於處置/替代方案會視同將金屬廢棄物由世界庫存中抽離，抽

離的量則會使用由原礦冶煉鑄造的新金屬來替代，而產製新金屬則

需要採礦、礦石濃縮或精煉、金屬冶煉、鑄造和製造等活動，以及完

成這些活動所需的能源生產等。這些活動本質上對於健康、環境及社

會經濟等都會造成重大衝擊，在考量是否採用回收/再利用方案時應

被列為必須考慮的因素。 

(一) 人類健康風險     

    不論是採用回收/再利用或處置/替代方案進行金屬廢棄物處理，

都會對工作人員或一般公眾造成健康風險，這些健康風險涵蓋輻射

曝露、毒性物質曝露、以及來自工安及運送時所造成的意外等。表 3.5

所示為阿岡國家實驗室針對回收/再利用與處置/替代兩種金屬廢棄

物處置方案對於公眾或工作人員健康風險的評估比較，相較於輻射

與化學物質曝露，工作場所意外對於工作人員及運輸意外對於公眾

所造成的物理性風險具有較高的致死率。基於 IAEA 的豁免管制原

則，金屬廢棄物在符合圖 3.1 所示之層級 A、B、C 回收曝露情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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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活度限值的條件之下，一般民眾之個體經由年度曝露所造成的終

生癌症致死風險可低於 10-7~10-6之間 [16]。 

    對於商業金屬廠工作人員也有與一般個體近似的致死率，且在

施加適當的防護措施的條件之下，致死率可降到更低的數值。以年產

量 50,000公噸的回收實務作業中，總群體風險之癌症致死率低於 10-

2~10-1。相對地，當採用處置/替代方案時，部分礦工可能會曝露於天

然存在核種的放射性活度之中，可能會超出輻射工作者的劑量管制

限值。值得注意的是，非含鐵類金屬的輻射曝露風險相較於鐵礦可能

更高。 

    上述兩種方案所造成的非輻射性健康風險都較輻射性健康風險

為高，其中工作場所意外所導致的死亡與傷殘風險最高。對於回收/

再利用方案，工作場所風險係針對除污作業，包含受管制的熔煉和商

業冶煉活動等。整體而言，處置/替代方案的意外風險約比回收/再利

用方案高兩倍以上，此係由於處置/替代方案牽涉較為複雜的流程，

如：鐵礦開採、煤炭開採、焦炭生產、高爐操作、以及鋼鐵冶煉等。 

    對於交通意外事故的死亡風險，兩種方案對於公眾及工作人員

的致死率約為 10-2。此類事故風險係基於利用卡車運送 50,000 噸放

射性金屬廢棄物或替代材料，每 100公里因意外的致死率約為 10-2。

雖然此兩種方案具有約略近似的風險，但因處置/替代方案相對牽涉

較複雜的程序及較多的運輸需求，其風險值可能會高於數倍以上。 

    不論是商業金屬廠工作人員或公眾，經由熔化放射性金屬廢棄

物所造成的化學曝露風險會明顯小於經由熔煉鐵礦所產生的風險。

對於包含相對大量可疑但可能是非放射性金屬廢棄物的部分，回收/

再利用對公眾和金屬工人的放射性和非放射性風險將低於處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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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這是因為大多數天然存在於礦石中的放射性核種及污染物，在

放射性廢金屬原始熔煉的過程中早已被移除。 

    總體而言，回收/再利用方案牽涉由輻射工作人員承擔的可控風

險，而對於商業金屬廠工人和公眾的風險略有增加；處置/替代方案

則涉及輻射工作人員的可控風險，而礦工和公眾所需承受的相對不

受控的風險則大幅增加。處置/替代方案所造成的健康風險至少是回

收/再利用放射性金屬廢棄物的兩倍以上。 

 

表 3.5、放射性金屬廢棄物採回收/再利用及處置/替代方案之健康風

險 [16] 

影響類別 回收/再利用方案 處置/替代方案 

放射性風險 1  對工人及民眾的癌症

致死率：10-7 ~ 10-6 

 每年作業的群體風

險：10-2 ~ 10-1  

 對礦工可能具有較

高的風險 

非放射性風險 

 意外 (工作場所) 

 

 意外 (交通) 

 

 來自熔煉作業的

化學曝露 2 

 

 來自焦炭生產的

化學曝露 

 

 約 7 位工作人員死亡

或重殘 

 對工人及民眾的致死

率：10-2 

 對工人的癌症致死

率：10-3；對民眾的癌

症致死率：10-4 

 無 

 

 約 15 位工作人員死

亡或重殘 

 對工人及民眾的致

死率：10-2 

 對工人的癌症致死

率：10-3；對民眾的癌

症致死率：10-4 

 對工人的癌症致死

率：1；對民眾的癌症

致死率：10-2 
1. 以 50,000 公噸的年產量、個體接受劑量不超出 10 μSv/a 所計算之

最大個體生命風險 
2. 以美國許可每年最高排放量所估算之癌症死亡的最大個體生命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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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境風險 

    採用處置/替代方案也會造成較高的環境風險，此做法會因為需

要使用更多的土地、採礦及相關製程所造成的破壞與損害而對環境

產生嚴重的負面衝擊。據估計，由原材料產生 1.0公噸的鋼需要使用

超過 2.0公噸的鐵礦及 0.5公噸的焦炭，而且所提取的礦石僅佔採礦

作業期間所產生的材料的一小部分。除了與冶煉相關的影響之外，可

歸因於處置/替代做法的其它環境影響還包括增加重金屬從土壤和採

礦廢棄物中滲濾到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增加溪流和河流的沉積、由採

礦作業中排放有毒化學物質、廢棄物堆積、焦炭生產、以及能源需求

增加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收/再利用放射性金屬廢棄物的做法也有

效節省寶貴的天然資源，例如：採用回收/再利用方案可免於製造用

於替代的金屬，其能源需求可能可降低一半以上、回收金屬廢棄物可

降低原材料的消耗達 90%以上及減少採礦廢棄物達 97%以上 [4]。

表 3.6所示為依土地使用、水、空氣、礦物資源、能源資源等環境衝

擊面向，針對回收/再利用與處置/替代兩種做法所進行的評估比較。

相較於處置/替代方案，回收/再利用僅會牽涉相對少量的土地使用，

除污與熔煉程序產生的污水會在管控的條件下排放，熔煉過程產生

相對少量的有害氣體、有毒化學物質、具放射性的爐渣等，而熔煉廢

鐵所需的能源需求也較低。 

 

表 3.6、放射性金屬廢棄物採回收/再利用及處置/替代方案之環境影

響比較 

收影響資源 回收/再利用方案 處置/替代方案 

土地使用  某些歸類為低放射性廢  需要擴建或新建低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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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者須採處置方案，

但毋須新建新的處置設

施 

性廢棄物處置設施 

 須新增供採礦使用之土

地 

 採礦和提煉製程導致土

壤中重金屬積累而影響

土地使用 

用水品質  回收金屬的除污及冶煉

產生的廢流體可在受監

控的條件下釋出 

 使礦區流出的地表水酸

化 

 重金屬由土壤及採礦廢

棄物中滲濾至地表水及

地下水的機率增加 

 放射性物質由採礦廢棄

物中滲濾至地表水及地

下水的機率增加 

 增加溪流和河流的沉積 

 重金屬經由冶煉製程釋

出到地表水中 

空氣品質  經由冶煉製程排放二氧

化硫 

 經由冶煉製程排放有毒

化學及放射性物質 

 經由冶煉製程大量排放

二氧化硫 

 經由採礦、廢棄物堆積、

冶煉、以及焦炭生產過

程中排放有毒化學物質 

 經由採礦及冶煉過程放

出天然存在的放射性物

質 

礦產資源  某些爐渣可能需要進行

低放廢棄物處置 

 需要大量的金屬礦石 

 煉鐵用焦炭需要大量的

煤炭 

能源資源  熔煉廢金屬需要使用一

些能源 

 提煉礦石及生產焦炭需

要消耗相當多的能源 

 

(三) 社會經濟影響 

    回收/再利用與處置/替代兩種做法都存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影響，

最須關注的議題則為公眾的接受度。由於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社會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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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核工業相關的偏見，公眾對回收帶有微量放射性金屬的做法可

能會存有質疑。然而，含有低活度添加或天然放射性的產品目前已被

廣泛使用，少量放射性廢金屬也已在許多國家成功地被回收使用。公

眾對於含有放射性物質的產品 (如：煙霧報警器) 相關的風險認知與

產品熟悉度、益處、以及產品放射性方面的宣傳程度有關。例如：在

金屬、石油、磷酸鹽和煤炭等產品生產過程中雖釋出了大量天然存在

的放射性核種，但公眾對這些行業通常並不存有核相關的污名化。 

    建置低放廢棄物處置設施的做法同樣遭受類似的公眾監督及高

度敏感性。處置/替代方案將需要增加貯存容量的需求，可能超出當

前運營設施的能力。以目前及未來國際會產生的放射性廢金屬庫存，

如全部採取低放廢棄物處置方式來處理，預期將需要非常大的處置

容量，這意味未來將需要花費相當多的總處置成本。此外，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設施的選址和許可一直是存在強烈政治反對的議題，這使

得未來的處置成本可能會繼續增加，並且處置做法的可行性可能會

變得更加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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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之放射性評估方法 

一、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限值   

    目前歐洲、美國、IAEA等不同國家及國際機構都已經嘗試致力

於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的放射性劑量評估的相關研究，用以制定材

料解除管制的比活度 (Bq/g) 或表面活度 (Bq/cm2) 限值，包括：歐

盟委員會 RP 101 [8]、美國 NUREG-1640 [17] 及 ANSI/HPS N 13.12 

[12]、IAEA No. GSR Part 3 [11]等相關指引或研究。表 4.1列出了上

述文件針對特定核種所推導的解除管制比活度與表面活度限值，表

中所給出的所有解除管制限值都是基於 10 μSv/a 之個體有效劑量標

準所推導得出，且僅限於無條件解除管制的廢棄物外釋。由表中數值

比較可知，由 Co-60、Cs-137 或 Eu-154 等強 γ 發射體核種所對應之

解除管制限值相當接近，但其餘部分核種對應的限值卻有極大的差

異，此可能與劑量評估時所假設的情節不一致所致。 

    在 IAEA No. GSR Part 3中，主要提供用於大批固體材料解除管

制的比活度限值 (Bq/g)，這些限值涵蓋天然及人工來源的放射性核

種，而其用於計算人工來源放射性核種的個體劑量所採用的模型則

是依據 IAEA 第 44號安全系列報告中的方法 [18]，表 4.2所列即為

其推導人工來源放射性核種活度限值所考慮的情節及相關途徑，總

共包含三個工人情節及七個居民情節，並考慮體外、攝食及吸入等輻

射曝露途徑。 

    針對歐盟委員會所發布之 RP 101解除管制建議，則包含用於推

導解除管制表面活度限值的放射評估模型的詳細描述。該模型所推

導之解除管制表面限值主要是針對金屬廢棄物 (如：鋼、銅、鋁)，且

因考量回收和再利用的情節，可滿足無條件解除管制的要求。由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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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假設最可能發生的再使用情節，這些解除管制限值不僅適用於

金屬，還適用於其它經處理、處置及使用過的物品，如：塑料、木材

或玻璃製品等。另一方面，文件中也提及解除管制表面限值的重要性

對於金屬廢棄物採用回收或再利用方案並不相同，亦即採用回收方

案的解除管制主要應由比活度限值所控制，而採用再利用方案的解

除管制則應由表面限值所決定，此係由於在多數情況下，採用塊體的

比活度量測勢必會破壞材料或設備的完整性，可能違背再利用方案

的目的。此外，該文件中所採用的放射模型具有決定性 (deterministic) 

的特質，並且僅適用於解除管制表面限值的推導，其表面限值並非使

用質量表面比率 (mass to surface ratio) 轉換因子計算求得，因此與

比活度限值的放射評估模型無關。 

    在美國 NRC 所發布的 NUREG-1640 技術報告中，則採用與 RP 

101完全不同的做法，NUREG-1640主要係發展一個完整的放射評估

模型，旨在推導廢鋼鐵、銅、鋁和混凝土瓦礫經解除管制之後採取回

收及再利用的比活度限值，而所考慮的廢棄物種類則涵蓋了可能從

核設施或其它許可設施中所釋出的大部分組件與材料。在 NUREG-

1640 的模型中，表面限值主要是藉由所關注材料的質量與表面比率

轉換因子，經由特定於質量的比活度限值轉換所求得。例如：鋼及混

凝土的質量表面比率轉換因子分別為 5.1 g/cm2及 280 g/cm2，使用這

些數值及所推導的比活度限值即可求得鋼及混凝土所對應的表面限

值，而兩者將近 50倍的差異也說明廢鋼的解除管制會對應最低表面

活度限值的原因。同樣地，在 ANSI/HPS N 13.12 的標準文件中也使

用與 NUREG 1640 類似的方法，此也說明當開發用於推導表面活度

限值的專用放射評估模型過於複雜或具有難度時，使用質量表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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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轉換因子來推算表面限值應是另一種可行的方法。由於 NUREG-

1640 所提出的模型可分別評估個別材料核種特定的解除管制限值，

並且也採用質量表面比率轉換因子來進行比活度及表面活度限值的

轉換，同時模型中也引用不同於決定性分析的機率分析計算模式，預

期應可考慮因各類參數之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影響。在以下內文中，我

們將詳細地探討 NUREG-1640 中各種材料回收與再利用的曝露情節、

放射模型、計算方法、以及參數來源等。 

 

表 4.1、特定核種之解除管制比活度及表面活度限值比較 

核種 

IAEA GSR 

Part 3 

(Bq/g) 

NUREG 1640 

(Bq/g) 

RP 101 

(Bq/cm2) 

NUREG 1640 

(Bq/cm2) 

Mean 95th percentile Rounded Mean 95th percentile 

H-3 100 526 137 10,000 2,632 714 

C-14 1 313 208 1,000 1,600 1,053 

Cl-36 1 5.9 1.4 100 29 7 

Fe-55 1,000 21,739 5,882 1,000 109,890 29,411 

Co-60 0.1 0.2 0.1 1 1 0.3 

Sr-90 1 17.5 6.7 10 83 34 

Cs-137 0.1 0.6 0.2 10 3.1 1.0 

Eu-154 0.1 0.5 0.2 1 2.3 0.6 

U-234 N.A. 0.7 0.2 1 3.7 1.2 

Pu-242 0.1 0.3 0.1 0.1 1.6 0.5 

Am-241 0.1 0.2 0.1 0.1 1.1 0.3 

 

表 4.2、IAEA No. GSR Part 3用於推導解除管制限值所考慮的情節

及曝露途徑 

情節 說明 曝露個體 相關曝露途徑 

WL 
垃圾掩埋場或其

它設施的工人 
工人 

體外曝露 

吸入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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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廠除外) 污染材料的直接攝食 

WF 鋼鐵廠工人 工人 

設備或廢料堆的體外曝

露 

吸入曝露 

污染材料的直接攝食 

WO 
其他工人 (如：卡

車司機) 
工人 

設備或卡車貨物的體外

曝露 

RL-C 垃圾掩埋場或其

它設施附近的居 

民 

孩童 

(1~2歲) 

吸入曝露、攝食受污染土

地上種植的受污染食品 

RL-A 
成人 

(>17歲) 

吸入曝露、攝食受污染土

地上種植的受污染食品 

RF 
鋼鐵廠附近的居

民 

孩童 

(1~2歲) 
吸入曝露 

RH 

居住於使用污染

材料建造的房屋

的居民 

成人 

(>17歲) 
吸入曝露 

RP 

居住於使用污染

材料建造的公共

場所附近的居民 

孩童 

(1~2歲) 

體外曝露 

污染粉塵的吸入曝露 

污染材料的直接攝食 

RW-C 居民使用私人井

水或食用受污染

河流中的魚 

孩童 

(1~2歲) 攝食受污染的飲用水、魚

和其它食物 
RW-A 

成人 

(>17歲) 

 

二、NUREG-1640劑量評估方法 

(一) 概述 

除了 IAEA 與歐盟委員會所制訂的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的標

準與輻射劑量評估相關指引之外，美國 NRC 於 2003 年也發布了

NUREG-1640 技術報告。該報告係針對核設施廢棄物解除管制之放

射劑量評估，在進行輻射曝露情節與模型的設計時，完整且縝密地考

量美國當前工業實務的實際處理流程與情節，並且也納入更貼近於

美國群眾生活習性的數據，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劑量曝露評估時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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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保守度或高估可能的劑量。該報告的分析結果雖不能被視為代

表任何管制政策或管制決策，但可作為支援管制考量的技術基礎。具

體而言，其結果可用於判定各類材料解除管制之回收或處置作業流

程中的關鍵群體，並可藉此求得各關切核種以劑量為基準的比活度

或表面活度標準。對於通用法規的制訂，各情節中具有最大平均歸一

化劑量的個體，在核種相依的基礎上可被判定為該類材料解除管制

的關鍵群體，而涉及個體劑量的監管決策通常會基於此關鍵群體的

平均劑量，只要限制關鍵群體的潛在劑量，即可確保任何其他群體的

平均潛在劑量不會超出限值。NUREG-1640 報告中的劑量評估即廣

泛地考慮材料在回收與處置流程中所有可能的情節，除了可精準掌

握關鍵群體之外，這些大量的曝露情節、計算模型、建模參數、數學

公式等也可能可實際應用於某些特定的個案，當曝露情節與個案分

析的情況足夠相似時，對應的方法即可用於劑量重建。 

NUREG-1640 的劑量評估分析分別計算一年曝露期間的有效等

效劑量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EDE) 或有效劑量 (effective dose)，

前者係基於 1977年 ICRP 26號報告的建議，後者的計算係數則是採

用 1991 年所出版的 ICRP 60 號報告的建議。由於材料解除管制時，

殘餘活度可能會留在表面或分布於整個塊體之中，個體會遭受整批

材料的曝露，包含不同尺寸及形狀的組件，藉由假設活度平均分布於

整個塊體或表面進行分析，並以單位活度進行歸一化，即可求得以比

活度或表面活度歸一化的劑量值，即 μSv/ (Bq/g) 或 μSv/ (Bq/cm2)。     

所考慮的廢棄物種類涵蓋鋼鐵、銅、鋁、以及混凝土等材料的回

收與處置流程，總計共納入 86種曝露情節及 115個關注核種。任一

曝露情節需藉由一組參數及數學關係式來描述，這些參數包含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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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關的參數，亦即可適用於所有放射性核種的參數 (以廢鋼鐵的分

析為例即有超出 300 個此類參數)、與回收及處置流程相關的製程參

數、與核種物理特性相關具固定值的參數 (如：半衰期或劑量轉換因

子) 等，其中所採用的許多參數值係源自於已發表的論文或技術報告，

或經由工業聯繫及實地參訪所取得。 

1. 參數分布 

對於部分具變異性的參數並無法採用固定值來進行描述，評估

時則會依參數的屬性來指定適當的機率分布型式，依其屬性大致可

分為： 

(1) 均勻分布 (uniform distribution)：亦稱為矩形分布，常用於定義參

數在某一個範圍之內出現機率相等的分布。 

(2) 貝他分布 (Beta distribution)：通常用於描述廢金屬熔化和精煉過

程中的雜質分配，當參數存在自然附加的範圍 (例如分配因子介

於 0與 1之間) 或基於專業判斷的性質時可使用此分布，其被認

定為均勻分布與三角形分布之間的折衷。貝他分布由兩個正值的

形狀參數來表示 (α與 β)，做為隨機變量的指數項，並控制分布

的形狀。  

(3) 三角形分布 (triangular distribution)：如果已經知道隨機變數最可

能出現的數值，即可以定義該變數的上、下限與模數，並使用三

角形分布來描述該隨機變數。 

(4) 常態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又稱為高斯分布，為統計學上十

分常見的連續機率分布，必須配合使用該隨機變數的平均值 (μ) 

及標準差 (σ) 來描述這個分布。 



 

35 

(5) 對數常態分布 (Lognormal distribution)：當一個隨機變數取對數

之後為常態分布，則稱此連續隨機變數具有對數常態分布，採用

此對數常態分布需要給定隨機變數對數的平均值 (μ) 與標準差 

(σ)。 

(6) 自定義分布 (Custom distribution)：自定義分布可以是離散的或連

續的。如果參數只能假設幾個離散值之一，每個值都有一個指定

的概率，則它被分配一個離散分布；如果參數可以取連續範圍的

值，並且其數據是百分位數的形式，則可以通過相鄰數據點之間

的線性插值來構建連續的累積分布。 

    對於上述機率類型的參數，劑量分析時主要係採用蒙地卡羅取

樣法來決定這些參數的數值，共進行 5800 至 10000 次的取樣計算，

並相應產生 5800~10000次的計算結果及其機率分布，由此求取其平

均劑量及各分布百分位 (5%、50%、90%、95%) 所對應的劑量值。 

2. 核種選擇 

劑量分析中的一個關鍵步驟為確定放射性核種，這些放射性核

種是解除管制材料中所殘留放射性活度的可能成分。表 4.3 列出了

NUREG-1640 所考慮的 115 個放射性核種，並依據其對應的參考文

獻分別陳列。這些核種係選自許多參考來源，說明如下： 

(1) NRC 與 IAEA 通信函件 [19]：構成解除管制材料殘留活度的放

射性核種可能與低放射性廢棄物中的核種相似，此函件中所列出

的核種佔美國低放射性廢棄物 LLRW 處置場在 1988 年至 1990

年處置的總活度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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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用處置場評估文件 [20]：本文件列出 1992 年美國商用 LLRW

處置場所處置的各種來源的廢棄物中的放射性核種，來自間接取

得、反應器、學術、醫療、工業和政府等。 

(3) 商用核動力反應器核種清單 [21]：本文由部分研究數據中提出核

電廠系統和材料 (特別是不銹鋼) 中所發現的放射性核種清單，

僅包括半衰期超過 50天的放射性核種。 

(4) 中子活化產物：由於中子輻照而可能在解除管制的材料中發現的

活化產物，而被添加到放射性核種的列表中。 

(5) 放射性核種之子核：由上述來源中所確定的母核的潛在重要 (半

衰期大於 30 天) 的放射性子核而被列入清單之中。半衰期少於

30天的子核則被假設與其母核處於長期平衡，因此被隱含在母核

的分析中。 

(6) 歐盟委員會第 89號輻射防護指引 [7]：歐盟委員會在核設施回收

金屬的放射防護標準中所建議的放射性核種也包括在清單之中。 

相較於上述被考慮的核種，半衰期長於 Th-232 (> 1.41  1010年) 的

放射性核種未包括在分析中，此類核種 (如 Sm-147) 的比活度通常

非常低，以至於在解除管制材料中發現的有限數量並不會產生顯著

的劑量。此外，除 P-32和 I-131之外，半衰期小於 30天的核種也被

排除在外，由於在解除管制的材料中不太可能發現此類短壽命核種

的任何顯著活度。上述兩種核種則是因為它們在醫學和研究中的用

途，而且 I-131亦是主要的裂變產物之一。 

3. 體外曝露 

    在任一個曝露情節之中，輻射劑量可以經由一個或多個曝露途

徑傳遞，主要可分為體內與體外兩類。在 NUREG-1640 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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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放射性核種都會釋出可計算的光子輻射，包含原子核衰

變期間放出的射線或 x 射線， 或在 β 衰變後產生的制動輻射 

(bremsstrahlung) x射線。在個體可能接近殘留放射性物質的各種情節

下，都會評估這種直接穿透性輻射的體外曝露。在特定射源所造成的

體外曝露劑量率可經由下式計算： 

𝑑𝑖𝑥 = 𝐶𝑖𝐹𝑖𝑥𝑈𝑥                                              (2) 

其中，dix為核種 i 造成的體外曝露劑量率 (μSv/h)、Ci為核種 i 於源

材料的比活度 (Bq/g)、Fix 為核種 i 的體外曝露劑量因子 (μSv/h / 

Bq/g)、Ux為不確定因子。參數 Fix是核種和情節特定的劑量率因子，

當射源相對緊湊或具有復雜的幾何形狀時，Fix 的值可藉由計算機模

擬具有指定形狀、尺寸、密度和元素組成的射源所發射的光子與 β射

線求得。模擬時係使用 Los Alamos 所開發的蒙地卡羅 MCNP 4C 程

式，主要考量發射粒子與源材料以及附近的其它物體和環境介質的

相互作用，如：空氣、底層土壤或路面以及其它屏蔽或散射材料等。

計算時假設該射源在其整個質量範圍內被放射性核種及其短半衰期

子核均勻污染。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會在兩個或多個受體位置計算各

曝露幾何形狀的劑量率，並藉由這些劑量率的組合來決定所在位置

的劑量率。劑量率隨位置的變化可用於計算不確定性因子 Ux，該因

子被指定為具有平均值為 1 的均勻分佈。假設受體位置是固定的，

或劑量率的計算是對占用的面積或體積進行平均，這些情況之下的

不確定性因子將設定為 1 (Ux  1)。 

    對各種曝露幾何形狀及源材料會執行有效等效劑量 EDE及有效

劑量兩種計算，EDE 係數使用 ICRP 26號報告 (ICRP 1977) 的組織

加權因子，而有效劑量係數則使用 ICRP 60 號報告的因子 (I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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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對於可以用無限平面近似的延伸射源，包括表面受污染的半

無限土壤板或對於被污染到無限深度的土壤，EDE 計算係使用聯邦

指引報告 (Federal Guidance Report，FGR) 第 12號的劑量係數，而

有效劑量係數則同樣是基於 FGR 12 號報告之計算，但採用 ICRP 

1991中的組織加權因子。 

4. 體內曝露 

體內曝露涵蓋吸入及攝入殘留放射性物質所引起的劑量。FGR第 

11 號報告列出了吸入和攝入的劑量轉換因子 (dose conversion factor，

DCF)，可用於計算個體攝入單位活度的放射性核種所造成的 EDE劑

量。同樣地，ICRP 第 68 號報告也列出了工人攝入放射性核種的有

效劑量係數，因大多數放射性核種的關鍵群體包括工人，因此這些係

數可適用於相關的分析。對於許多放射性核種，DCF 和有效劑量係

數具有不同的數值，具體而言須取決於核種的化學形式。ICRP第 68

號報告更進一步根據顆粒大小區分吸入係數。為了進行更實際的評

估，該分析則是依據各放射性核種在特定介質中最有可能出現的化

學形式和該情節下懸浮氣溶膠最可能的粒徑尺寸，來選擇各情節下

的 DCF和劑量係數。 

表 4.3、NUREG 1640所考慮的 115個放射性核種及其參考來源 

參考來源 關注核種 

NRC 與  IAEA

通信函件 

H-3、C-14、Na-22、P-32、S-35、Cl-36、Ca-45、

Cr-51、Mn-54、Fe-55、Fe-59、Co-57、Co-58、Co-

60、Ni-63、Zn-65、Se-75、Sr-90、Zr-95、Nb-95、

Tc-99、Ru-103、Ru-106、Ag-110m、Sb-124、I-125、

I-129、I-131、Cs-134、Cs-137、Ce-141、Ce-144、

Pm-147、Po-210、Th-232、U-238、Pu-241、 

商用處置場評

估文件 

K-40、Ni-59、Sr-85、Cd-109、Sb-125、Ba-133、

Eu-152、Eu-154、Ir-192、Th-228、U-235、Am-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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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核動力反

應器核種清單 

Sr-89、Y-91、Nb-93m、Nb-94、Mo-93、Ag-108m、

Eu-155、Pu-238、Pu-239、Pu-240、Cm-242、Cm-

244 

中子活化產物 Ca-41 

放射性核種子

核 

Pb-210、Ac-227、Th-229、Th-230、Pa-231、U-233、

U-234、Np-237 

歐盟委員會第

89 號輻射防護

指引 

Sc-46、Mn-53、Co-56、As-73、Zr-93、Tc-97、Tc-

97m、Sn-113、Te-123m、Te-127m、Cs-135、Ce-

139、Sm-151、Gd-153、Tb-160、Tm-170、Tm-171、

Ta-182、W-181、W-185、Ox-185、Tl-204、Bi-207、

Ra-226、Ra-228、U-232、U-236、Pu-236、Pu-242、

Pu-244、Am-242m、Am-243、Cm-243、Cm-245、

Cm-246、Cm-247、Cm-248、Bk-249、Cf-248、Cf-

249、Cf-250、Cf-251、Cf-252、Cf-254、Es-254 

 

(二) 廢鋼鐵的回收與處置 

    鋼鐵為核設施除役之後最重要的廢金屬材料，而廢鋼鐵解除管

制之後大抵可採取回收/再利用或於掩埋場進行處置兩種方案，因此

含鐵金屬廢棄物解除管制的潛在劑量評估包括兩個主要部分：(1) 廢

鋼鐵處理流程描述：此部分涵蓋經由正常回收過程來描述廢鋼鐵解

除管制的流程，從廢鋼鐵的產生開始，並經過熔化、精煉、製造和產

品使用等過程；另一部分則為回收的替代方案，亦即將廢鋼鐵直接送

往工業或公立掩埋場進行處置。(2) 曝露情節之發展與劑量評估：針

對解除管制的廢鋼鐵之回收及處置作業對個體可能造成的輻射劑量

進行評估，該評估涉及 37種曝露情節，這些曝露包含在鋼鐵廠及鑄

造廠處理與加工解除管制的廢鋼鐵及熔化和精煉這些廢鋼鐵的產品、

這些設施排放的空浮污染物、廢鋼鐵及爐渣產品的運送、回收產品的

使用、解除管制廢鋼鐵及熔煉副產物的填埋處置，以及來自垃圾掩埋

場和含有解除管制廢鋼鐵或爐渣副產品儲存堆的滲濾液滲入井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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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劑量評估時，則採用美國目前含鐵金屬回收相關的數據，以及

當代美國工作實務和生活習慣的數據。 

    NUREG-1640 分析中所採用的劑量評估方法係為特定法與通用

法的結合。在可用數據允許的情況之下，使用特定法來假設一些具體

的情節，使評估可盡可能地貼近實際的情況。同時，也使用通用法納

入可廣泛定義的情節，這些情節可代表各種可能的曝露情況，並且不

會嘗試對任何特定的真實情況的細節進行建模。因此，曝露情節的設

計基礎要求情節應能力求完整、適當且實際。完整意味著所考慮的情

節必須能夠涵蓋潛在關鍵群體的個體的輻射曝露。適當則表示這些

情節必須適合廢鋼鐵回收和處置的實際實務以及產品使用條件。最

後，情節的數量必須是實際的，亦即所考慮的情節不可過於發散而無

法管理，對於發生機率低或僅影響小眾的情節應被排除。此外，所評

估的情節僅涵蓋輻射工作人員以外的關鍵群體，並依其屬性分為”工

人相關情節”及”非工人相關情節”。 

1. 廢鋼鐵的回收與處置流程分析 

    圖 4.1所示為廢鋼鐵回收與處置流程的簡化示意圖，描繪了曝露

情節所代表的步驟順序，其中虛線方框的金屬製品製造的中間步驟

並未被考慮。在廢棄物由核設施解除管制之後，將由卡車運送至由廢

金屬經銷商所運營的廢料場。廢棄物到達廢料場之後，將依其等級進

行後續的加工，包含剪切、切割、壓塊或壓薄、車削、鑽孔及捆包等，

然後再由廢料商將其運至鋼鐵廠或鑄造廠，待靜置一段時間或即時

進料至熔煉爐中。在廢料場中，解除管制的廢棄物與其它廢棄物被混

合之後一起送至金屬廠。除了上述的流程之外，設施經營者或拆除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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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也有可能會選擇直接將廢棄物送至工業或公立固體廢棄物掩埋

場進行處置。 

    在美國的鋼鐵工業，主要有三種類型的設施會使用廢鋼鐵作為

熔煉的材料，分別為：綜合鋼鐵廠 (intergrated steel mills) 使用的鹼

性氧氣爐  (basic oxygen furnaces，BOFs)、煉鋼廠使用的電弧爐 

(electric arc furnaces，EAFs)、以及其它由鋼鐵鑄造廠 (foundries) 使

用的沖天爐 (cupola firnaces)、感應爐 (induction furnaces) 與電弧爐

等。如圖 4.1所示，在爐料熔化過程中，將產生三種不同的製程產物，

分別為：廢氣 (off gas)、爐渣 (slag)、以及金屬，這些產物會遭受不

同的處理、使用與最終處置。廢氣包含來自熔煉爐中的氣體、蒸氣與

顆粒物，蒸氣冷卻之後也可能形成顆粒物。大部分的顆粒物會被集塵

袋濾芯或其它空氣控制裝置 (air pollution control device，APCD) 所

收集。氣體排放物與少部分未被捕捉的顆粒物則會散布於大氣之中。 

    大部分的 BOF爐所產生的灰燼與污泥會直接被填埋，少部分則

會被再生或用於水泥之中。EAF 爐集塵袋中的粉塵因含有鉛、鎘與

鉻等有害物質，屬管制性的廢棄物，必須遵循美國環保局的法規進行

處置。 

    爐渣係為助熔劑 (flux) 與雜質在融化的金屬中反應生成的非金

屬產物。由於爐渣較鐵輕，會漂浮在熔體上方。在爐渣從熔煉爐中移

除並冷卻之後，會被成堆地存放在鋼鐵廠的戶外，直到被鋼鐵廠使用

或被運送至爐渣加工廠。由於爐渣含有如氧化鈣的成分，有 10%以

上的機率會發生水合作用 (hydration)，因此限制了爐渣的使用，目前

大部分被用於鋪路使用。一般而言，爐渣會存放於室外 6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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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游離石灰 (free lime) 含量降到爐渣穩定性可接受的水平。此外，

爐渣也可能被卡車直接運送至掩埋場進行處置。 

    鋼鐵廠所產生的鋼或鐵可用於製造數以萬計的產品，NUREG-

1640的分析中僅挑選 3種一般性產品 (generic products) 及 5種特定

性產品 (specific products) 的曝露情節進行劑量評估。 

(1) 解除管制廢鋼鐵的來源 

    經解除管制的廢鋼鐵主要來自於核能電廠、測試及研究用反應

器及其它核燃料循環設施等，其中最主要的來源則是商用沸水式反

應器  (BWR) 與壓水式反應器  (PWR) 拆除所產生的。根據美國

NRC委託的除役分析報告 [22]，PWR反應器拆除平均約需耗時 1.7

年，因此在該分析中即假設由 BWR或 PWR拆除所產生的廢棄物會

在此 1.7年內，以一定的速率 (uniform rate) 被解除管制而釋出。 

(2) 廢鋼鐵回收 

    生鐵 (pig iron)、直接還原鐵 (direct reduced iron，DRI) 及廢鋼

鐵為鋼鐵熔煉過程中的主要進料來源。生鐵係為高爐 (blast furnace) 

中送進鐵礦及少量的直接還原鐵與廢鋼鐵熔化後所產生的。用於生

產鍛造鋼的 EAF爐，則大部分採用廢鋼鐵作為進料來源。在 BOF爐

中，約有四分之一的進料來源為廢鋼鐵，其餘則為生鐵。用於生產鑄

鐵或鑄鋼的小型 EAF、沖天爐或感應爐，同樣地大部分採用廢鋼鐵

作為爐料。圖 4.2即顯示 BOF與 EAF熔煉爐的精煉步驟，圖中雖未

涵蓋小型鑄造廠的沖天爐或感應爐，然其流程係與 BOF 及 EAF 爐

相似。根據 Fenton 的研究報告 [23]，美國在 2000 年時總計耗費 74 

百萬公噸 (Mt) 的廢鋼鐵，其中有 15 Mt用於 BOFs爐、43 Mt用於

EAFs 爐，其餘則用於製造生鐵的高爐及製造鑄鐵或鑄鋼的小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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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製鋼工業中所使用的廢金屬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工廠廢

料 (home scrap)、新廢料 (new scrap或 prompt scrap) 及舊廢料 (old 

scrap)。工廠廢料為鋼鐵廠在鋼鐵加工或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用

金屬。新廢料則是在終端產品製造過程中產生，為具有較少雜質的較

高等級的廢金屬。舊廢料則包括已被工業或消費者使用過的過時、破

舊或損壞的產品，屬較低等級的廢金屬，由除役核設施解除管制的金

屬則屬於此類。據估計，在 2000年回收的廢金屬之中，屬舊廢料的

廢金屬約佔 44% [24]。 

 

圖 4.1、廢鋼鐵回收與處置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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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BOF與 EAF熔煉爐的精煉步驟 

 

2. 質量比率 (mass fraction) 與分配因子 (partition factor) 

    在鋼鐵回收/處置的分析中，材料進入煉鐵或煉鋼爐之後，會被

重新分配到三個製程產物之中：金屬、爐渣及廢氣。廢氣包含氣體、

蒸氣及顆粒物，其中顆粒物與蒸氣冷卻凝結之後形成粉塵，這些粉塵

部分會被集塵袋濾心或其它 APCD 裝置捕獲，未被捕獲的顆粒物連

同可揮發物質則會被釋放到大氣之中。因此，任何存在於廢鋼鐵中的

雜質或放射性核種可能會被分配到金屬產物、爐渣及揮發性排放物

之中。為了進行劑量評估，首先必須決定上述三種程序流相對於總進

料的廢鋼鐵及年度鋼鐵生產量所佔的質量比率，並且也應依放射性

核種化學特性建立各核種於各程序流中的分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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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質量比率 

    表 4.4所示為用於決定各類型熔煉爐質量流參數的關鍵數據，這

些數據大部分係取自鋼鐵產業分析報告或相關文獻，部分數據被直

接引用，部分數據則與其它數據結合而被修正或依其數據範圍加入

不確定分布，且數據與參數值由於進位或近似而存在些微誤差。 

 

表 4.4、各類型熔煉爐質量流參數的關鍵數據 

 

 爐料 

    廢鋼鐵佔總爐料的比率隨熔化製程而變。在 EAF爐中，爐料大

部分由廢鋼鐵組成，約佔 95.5% [25]；在 BOF爐中，廢鋼鐵約佔 24% 

[26]；在鑄鐵廠中，則佔爐料的 91.5% [26]。 

    很高比例的廢鋼鐵來自家庭廢料 (home scrap)，而家庭廢料也與

熔化製程有關。由美國鋼鐵回收機構 (SRI 2001) 的數據指出，EAF

爐使用的廢鋼鐵有大約 25%來自家庭廢料，BOF爐則約有 24%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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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廢料 [25]。此外，根據 1998年的工業數據，用於生產鑄鋼鐵的廢

鋼鐵約有 38%為家庭廢料 [27]。 

 金屬製品 

    由工業數據指出，EAF爐每使用 100公噸的廢鋼鐵約可生產 90

公噸的鋼鐵 (質量比率為 0.9) [28]；BOF爐平均的金屬製品回收比例

約為 91 % [27]；對於熔化鑄鐵的沖天爐，則有數據指出其金屬製品

的質量比率為 98% [29] 或介於 90~93% [30]；對於感應爐，金屬回

收比率約介於 98~99%之間 [30]。 

 集塵袋粉塵與污泥 

 針對 EAF爐的集塵袋粉塵產生率，目前已有許多合理且一致的

數據被提出，該分析採用每噸金屬裝入熔爐產生 10~20 kg粉塵的範

圍，最佳估計值為 15 kg/t [27]。BOF爐的可用數據相對較有限，該

分析採用 AISI 1998的數據，粉塵產生率範圍為 4~31 kg/t，平均約為 

18 kg/t [31]。用於熔化鑄鐵的沖天爐的未受控制粉塵排放率 (未過濾

或不使用 APCD裝置) 範圍為 3.3~10 kg/t，平均為 6.9 kg/t；灰鑄鐵

鑄造廠感應爐的未受控制排放率大約低一個數量級，範圍為 

0.41~0.5 kg/t，平均值為 0.45 kg/t [32]。 

一小部分爐塵可能從 APCD 裝置中逸出，並與氣態產物一起從

煙囪中釋出。EAF集塵袋的效率範圍為 99.88~99.91%，BOF鋼鐵廠

的過濾系統效率範圍為 99.4~99.9% [32]。熔煉鑄鐵的沖天爐的集塵

袋效率為 95%，感應爐為 78% [30, 32]。 

 爐渣 

    根據 AISI 1998， BOF 爐渣相對於鋼生產量的質量比率範圍為

50~220 kg/t，平均值為 120 kg/t [31]。由一家主要的爐渣銷售商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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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噸鋼在 EAF爐中產生 120~140 kg的爐渣，平均值為 130 kg/t [33]。

熔煉鑄鐵的爐渣生成率低於熔煉鋼的爐渣生成率，沖天爐的爐渣生

成率介於 65~ 86.5 kg/t [30]，感應爐則約為 15.7 kg/t [29]。 

(2) 分配因子 

    為了確定前述之每種熔爐產品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必須針對

進入熔爐中的已解除管制廢鋼鐵之殘餘活度的重新分佈或分配進行

分析。分配因子被定義為各熔爐產品中特定元素或化合物的總量與

裝入爐中廢金屬總量的比值。由於特定元素的所有同位素具有幾乎

相同的化學性質，因此各種放射性同位素的分配因子可以經由相同

元素的穩定同位素或已存在分配因子數據的其它放射性同位素來決

定。 

    在鋼或鑄鐵的熔化和精煉過程中，雜質可以分配到一種或兩種

液體成分之中 (即爐渣和金屬相)，或從熔爐中以揮發氣體排出。在

揮發氣體中，離開熔爐的一些雜質將保留在氣相中，而另一些則會凝

結或聚結成顆粒粉塵。在粗顆粒中發現的雜質會被 APCD裝置捕獲，

氣相中的一些細顆粒和物質將會以空浮排放物的形式離開煙囪而釋

出於空氣之中。一小部分難熔或含鐵的金屬和氧化物則會被帶到粉

塵中。上述的熔煉和精煉過程中，雜質分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會受

到許多化學和物理因素的影響，包括鋼浴的成分、爐渣的化學成分、

特定化學物質的蒸氣壓、熔化鐵的溶解度、氧化物密度、熔鋼溫度和

熔煉方法等。 

    用於決定元素分配因子的一般性方法係基於熱力學計算，主要

考量金屬/爐渣反應的自由能 (Gibb’s free energy)，以確定元素是否

可能分配到爐渣或熔體中。通常具有高穩定性氧化物的錒系或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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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會強烈傾向於分配於爐渣之中，而相較於氧化鐵 (FeO) 具有較

不穩定氧化物的元素則會傾向於留在熔體之中，如：Co、Ni、Tc等。

較易揮發的元素及其氧化物的蒸氣壓也會影響元素會傾向於留在熔

爐中或離開熔爐而被集塵袋收集。Cd、Cs、Po、Zn等元素的正常沸

點均遠低於 1873 K，預計會從熔體中揮發並濃縮在粉塵中。上述元

素的分配因子係基於理論考量或文獻數據的回顧。然對於某些元素，

並無可用的熱力學或文獻數據可資參考，在這種情況下，分配因子則

以與化學特性相似元素作為類比。例如：鑭系元素 Pm和 Gd的化學

特性類似於 Ce 和 Sm。在許多情況下，熱力學和蒸氣壓數據僅代表

元素如何分配的趨勢，而無法定量地決定各熔爐產品的分配因子，因

此採用工程判斷來量化這些趨勢。採用的慣例是，如果一種元素傾向

於留在熔體中，考量熔化和精煉過程紊流相關的物理現象，則會假設

約有 1%的元素會被分配到粉塵中。同樣地，如果一種元素傾向於分

配到爐渣中，則假定 5%會分配到粉塵中。表 4.5 與 4.6 分別列出煉

鋼與鑄鐵生產過程各元素於各熔爐產品中的分配因子範圍，該元素

亦可代表其對應的放射性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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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煉鋼過程各元素於各熔爐產品中的分配因子 

 

表 4.6、鑄鐵生產過程各元素於各熔爐產品中的分配因子 

 

 

3. 解除管制廢鋼鐵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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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熔化之前，解除管制廢金屬中的每一種放射性核種的濃度可

能經由與其它材料 (包括來自其它來源的廢金屬) 混合而降低。在處

置熔煉爐副產品的過程中，進一步地混合也會發生。廢金屬的混合可

藉由計算混合因子來模擬，並假設在一年內拆除商業核電廠期間所

有解除管制的廢鋼鐵都由一個廢金屬經銷商處理，混合因子則可定

義為一年內從核設施解除管制的廢鋼鐵質量除以廢金屬場的年回收

量。在 NUREG-1640 的分析中，各種曝露情節中所使用的混合因子

類型包含：年平均 (annual average) (AA)、EAF粉塵處理 (DP)、有

害廢棄物掩埋場 (HL)、工業掩埋場 (IL)、公立掩埋場 (ML)、未混

合 (N)、廢金屬零售商 (SD)、最大單爐次 (maximum single heat) (SH)。 

 年平均混合因子 

模擬廢鋼鐵混合牽涉多步驟過程，第一步為選擇接收廢鋼鐵的熔

煉爐類型，亦即 BOF、EAF及鋼鐵鑄造廠的熔煉爐。假設解除管制

的廢鋼鐵在任何特定熔煉爐中被回收的機率與該爐的年廢鋼鐵消耗

量成正比 [23]，由此可推知三種熔煉爐類型接收廢鋼鐵的機率分別

為 BOF：20 % (15 Mt/74 Mt)、EAF：58% (43 Mt/74 Mt)、鋼鐵鑄造

廠：22% (17 Mt/74 Mt)。再者，每種類型的熔煉爐使用不同來源的爐

料來進行混合，包含外購廢料、家庭廢料和原始金屬等，此可由表 4.4

取得相關數據。 

由於特定類型熔煉爐的年廢鋼鐵消耗量的範圍很廣，為了確定美

國煉鋼爐和熔煉廠的混合因子範圍，該分析收集了 23 家 BOF 鋼鐵

廠、168台 EAF和 1703台鋼鐵鑄造廠熔煉爐的年生產能力。因為混

合是由一年的生產量進行平均，所計算的比率稱為”年平均混合因

子”。 熔煉爐是由爐尺寸分佈中隨機選擇的，並以各尺寸類別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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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平均廢鋼鐵消耗量進行加權。消耗大量廢鋼鐵的熔煉爐比小型

熔煉爐更有可能成為特定批次廢鋼鐵的接收者。 

 最大單爐次 (furnace heat) 混合因子 

    在一年的過程中，解除管制廢鋼鐵的比例會因爐次而異。在大型

熔煉爐中，使用購買廢鋼鐵的年消耗量會遠遠大於核設施在一年內

釋出的量。許多爐次可能不包含解除管制的材料，該爐次的混合因子

即為零；相反地，部分爐次所包含的解除管制材料也許會相較於年平

均比率多得多。最大單一爐次混合因子即定義為解除管制廢鋼鐵與

單一爐次所生產的金屬質量的比率，且該爐次為一年生產期間中，包

含最大比例之解除管制廢鋼鐵的爐次。 

 廢棄物於垃圾掩埋場處置之混合 

    解除管制廢鋼鐵、爐渣或 BOF/鑄造廠粉塵於掩埋場進行處置之

分析係假設一年期間來自核電廠或熔煉廠的材料將被安置在單一垃

圾掩埋場，並與該掩埋場在一年內收到的其它廢棄物混合在一起，被

處置的廢鋼鐵或粉塵的混合因子則可藉由將此類材料的數量除以在

特定掩埋場處置的所有廢棄物的年總量來計算。 

 EAF粉塵於加工與處置過程之混合 

    如前所述，特定的廢料場、掩埋場或鋼鐵廠一年內只會接收到  

單一核電廠的廢鋼鐵送出的廢棄物，並不會接收到其它來源的放射

性材料。此假設相當合理，因為在美國的處置、加工或回收設施的數

量通常遠多於在任何一年中正進行拆除之核電廠的數量。然而，此假

設對於 EAF粉塵的加工與處置並不適用，這是由於 EAF粉塵包含有

害物質，僅能被送至具有營運執照的加工或處置設施。因此，EAF粉

塵之混合必須假設來自全國鋼鐵廠 EAF爐產生的粉塵互相混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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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同時從其它反應器回收廢鋼鐵的鋼鐵廠。在有害廢棄物掩埋場處

置 EAF粉塵情節的混合因子可以下式表示： 

𝑑𝑓𝑟 =
𝑑𝑓𝐻𝐹𝑑𝑓𝐸𝑚𝑑𝑛𝐷

𝑀𝑡
                                         (3) 

其中，dfH為粉塵穩定化製程中的稀釋因子 (=0.77 (100/130)，每 100 

g EAF 粉塵須混合 30 g 的添加劑)、Fd為 EAF 粉塵採用廢棄物處置

方案之比率 (=0.75) [34]、fE為廢鋼鐵採用 EAF爐熔煉的比率 (0.58)、

md為 EAF爐產生的粉塵質量 (g)、nD為某一年進行拆除的核電廠總

數、Mt為美國每年產生的 EAF 粉塵總量 (g)。nD可由基於 NRC 許

可的核動力反應器執照到期日的分布進行取樣，並假設各電廠的拆

除期為 1.7年，如該年度無計畫拆除的核電廠則不予考慮。 

 

4. 熔化和精煉過程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 

(1) 年平均濃度 

熔爐產品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取決於以下五個因素：(a) 廢鋼鐵

中的初始放射性比活度；(b) 解除管制廢鋼鐵與其它金屬的混合 (從

其它來源購買的廢鋼鐵、原始金屬和家庭廢料)；(c) 熔爐產品的質量

比率；(d) 放射性元素的分配因子；(e) 放射性衰變及子核內成長 

(progeny ingrowth)。在該分析中，為了計算歸一化劑量，初始比活度

均被設定為 1 Bq/g。 

在不考慮放射性衰變和子核內成長的條件之下，年平均濃度、揮

發性核種的年釋放量、釋放到大氣中的粉塵活度可分別依下式計算： 

𝐶𝑖𝑗 =
𝐶𝑖𝑠

𝑓𝑝𝑘
(

1−𝑓ℎ𝑘

1−𝑓𝑖𝑝𝑓ℎ𝑘
)

𝑓𝑖𝑗

𝑓𝑗𝑘
                                     (4) 

上式中，Cij為核種 i 於材料 j 中的濃度 (Bq/g)、Cis為核種 i 的平均

濃度 (外購廢鋼鐵加原生金屬) (Bq/g)、fhk為家庭廢料被用於熔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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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中 (BOF、EAF或其它) 的比例、fip為核種 i於金屬產品中的比例、

fij為核種 i於材料 j中的比例、fpk為金屬產品於熔煉爐 k中相對於金

屬進料的質量比率、fjk為材料 j於熔煉爐 k中相對於金屬產品的質量

比率。 

𝐴𝑖𝑣 =
𝐶𝑖𝑜𝑓𝑖𝑎𝑀𝑜

1−𝑓𝑖𝑝𝑓ℎ𝑘
                                            (5) 

上式中，Aiv為一年內揮發的核種 i的總活度 (Bq)、Cio為解除管制廢

金屬中核種 i 的濃度 (Bq/g)、fia為核種由熔煉爐中揮發的比率、Mo

為一年內裝入熔煉爐的解除管制廢金屬的總質量 (g)。 

𝐴𝑖𝑑 = 𝐶𝑖𝑑𝑓𝑑𝑘𝑚𝑝(1 − 𝜀𝑘)                                   (6) 

上式中，Aid為一年內核種 i釋放到空氣塵埃中的總活度 (Bq)、Cid為

核種 i 於粉塵中的比活度 (Bq/g)、fdk為粉塵於熔煉爐 k 中相對於熔

融金屬的質量比率、mp為特定熔煉爐或鋼鐵廠的金屬年產量 (g)、fdk

為k為熔煉爐 k的 APCD裝置的過濾效率。 

(2) 最大單爐次濃度 (Maximum Single-Heat Concentrations) 

式 (4)-(6) 是使用年產量的平均值計算放射性核種濃度，可適用

於爐渣、粉塵之加工、處理和運送相關的曝露情節，也適用於金屬產

品的處理及運送情節。然而，在考量由此類金屬製成的單個或一批物

品的所有曝露情節之下，則應保守地假設這些物品是在一年的過程

中，由某熔煉鋼廠使用包含最高比例廢鋼鐵的單一爐次所製成的。最

大單爐次產生的金屬的放射性核種濃度可由式 (7) 計算： 

𝑆𝑖𝑝 = 𝑓𝑖𝑝[𝑆𝑖𝑠(1 − 𝑓ℎ𝑘) + 𝐶𝑖𝑝𝑓ℎ𝑘]                               (7) 

其中，Sip為核種 i 於最大單爐次金屬產品中的濃度 (Bq/g)、Sis為核

種 i 於最大單爐次所使用之外購廢鋼鐵加原生金屬的濃度 (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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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為核種 i於金屬產品中的年平均濃度 (Bq/g)，Cip可由式 (4) 計算

求得。 

 

5. 曝露途徑 

(1) 體外曝露 

 穩定射源情節 

    對穩定的殘餘放射性物質所造成的體外曝露可依下式評估： 

𝐷𝑖𝑥 = 𝐶𝑖𝑗𝐹𝑖𝑥𝑡𝑥𝑦𝑈𝑥𝑒−𝑖𝑡𝑠                                    (8) 

其中，Dix為評估期間核種 i 所造成的體外曝露劑量 (μSv)、Cij為核

種 i於材料 j的平均比活度 (Bq/g)、Fix為核種 i的體外曝露劑量係數 

((μSv/h)/(Bq/g))、txy為評估期間的曝露時間 (h)、Ux為不確定因子、

i為核種 i的放射性衰變率 (d-1)、ts為從廢鋼鐵解除管制到評估情節

開始的時間間隔 (d)。嚴格來講，式 (8) 僅適用於無子核的核種或放

射性衰變鏈的母核，在評估期之前或期間具有顯著內成長的子核的

劑量貢獻則是使用貝特曼方程式 (Bateman equations) 來進行內成長

的建模。 

 單一產品使用情節 

   個體在整個評估期間接觸相同的單一產品所造成的體外曝露劑

量可根據下式評估： 

𝐷𝑖𝑥 = 𝐶𝑖𝑗𝐹𝑖𝑥𝑡𝑥𝑦 (
𝑒−𝑖𝑡𝑠−𝑒−𝑖(𝑡𝑠+𝑡𝑎)

𝑖𝑡𝑎
)                             (9) 

上式中，Dix為評估期間的體外曝露劑量 (μSv)、ta為評估期間 (d)。 

(2) 體內曝露 

 吸入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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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與工作相關的情節下，某些被加工或處理的材料 (如：金

屬顆粒、爐渣或 EAF 粉塵) 會散佈到空氣中並被曝露的個體吸入。 

該吸入曝露途徑引起的劑量計算如下： 

𝐷𝑖ℎ = 𝐶𝑖𝑗𝐹𝑖ℎ𝑅ℎ𝑡𝑖𝑦𝑑
𝑒−𝑖𝑡𝑠                                   (10) 

其中，Dih為評估期間吸入核種 i所造成的劑量 (μSv)、Fih為核種 i的

吸入劑量轉換因子 (μSv/Bq)、Rh為吸入率 (m3/h)、tiy為評估期間的

體內曝露時間 (h)、d為粉塵的空浮濃度 (g/m3)。在該分析中，吸入

率參數參考來自於 1997 年 EPA 曝錄因子手冊中的數據：久坐活動

的成人平均吸入率為 0.6 m3/h，輕度活動為 1.2 m3/h，中度活動為 1.8 

m3/h [35]。依據這些數據，吸入率參數被指定為三角形分布，範圍為

0.6~1.8 m3/h，模數為 1.2 m3/h。 

 非故意攝入 (inadvertent ingestion) 曝露 

散佈至空氣中的顆粒或粉塵也可能會沉積在個體可觸及的表面

上，非故意攝入包括攝入受污染的手或食物中的殘留放射性物質。每

個與工作相關情節中的劑量評估都會包括吸入及非故意攝入途徑。

該曝露途徑的劑量計算如下： 

𝐷𝑖𝑔 = 𝐶𝑖𝐹𝑖𝑔𝐼𝑠𝑡𝑖𝑦𝑒−𝑖𝑡𝑠                                     (11) 

其中，Dig為評估期間經由攝入核種 i的劑量 (μSv)、Fig為攝入核種 

i的劑量轉換因子 (μSv/Bq)、Is為非故意攝入率 (g/h)。非故意攝入率

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參數，該分析引用 1997 年 EPA 的數據 [36]，

將參數 Is指定為均勻分布，範圍為 0~0.02 g/h。 

 

6. 廢鋼鐵回收和處置之曝露情節 

    曝露情節的設計主要是基於圖 4.1 所示的廢鋼鐵回收/處置流程

圖，可分為六大類：處理及加工、大氣釋放、運送、產品使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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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場處置、垃圾掩埋場或儲存堆滲濾液滲入地下水。表 4.7 (a) ~ (f) 

所列為此六大類情節中的每個單獨情節所對應的敘述、混合因子、所

考慮的曝露途徑等。以下即逐項針對各情節之劑量評估模型進行說

明： 

(1) 處理與加工類別 

 從核設施解除管制廢金屬後，廢金屬及其熔煉/精煉過程的各種

產品 (爐渣、粉塵和金屬產品) 將在多個環節中進行處理和加工，表

4.7 (a) 列出一系列工人於處理與加工情節的代表性活動。 

表 4.7 (a)、處理與加工類情節及其考慮之曝露途徑 

情節 
混合因

子 1 

曝露途徑 

體外 2 吸入 攝入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SD 1   

在鋼鐵廠處理爐渣 AA F1   

在鋼鐵廠搬運 EAF粉塵 AA 4   

EAF集塵袋維護 AA 10   

在鋼鐵廠或鑄造廠處理金屬產品 AA 5   

處理 EAF粉塵 DP 3   

處理鋪路用之爐渣 AA 2   
1. AA: annual average, DP: EAF dust processing, SD: scrap dealer 
2.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1: Scrap pile, 2: Slag pile, 3: Dust pile, 4: 

Baghouse, 5: Large metal object, 10: Worker atop dust truck, F1: Soil 

contaminated to an infinite depth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廢鋼鐵經核設施解除管制之後，將被運送至廢料場，並在廢料場

進行卸載、加工並準備運往熔煉爐。廢料處理情節描述廢料場工人在

剪切或切割金屬、壓塊或壓薄材料以及捆裝時的曝露。根據現場參訪

資訊，個體每日接收體外與體內曝露的持續時間被假設為 4~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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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個體每年工作 250 天。體外曝露源為 3175 t 的廢鋼鐵堆，並且與

工人距離約 2 m左右。 

    此情節的空浮粉塵吸入曝露係根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SHA) 所收集的數據進行建模 [36]，亦即使用 OSHA 的 250 筆空

浮濃度量測數據做為隨機取樣的樣本，以 10000 次取樣的平均作為

年平均濃度。此外，被加工的鐵或鋼在以氣溶膠形式懸浮時會被氧

化，以氧化鐵 (Fe2O3) 的型式出現，其含有 69.94%重量的 Fe。因粉

塵的殘留放射性來源為金屬，在計算廢料場工人的吸入劑量時，在式 

(10) 和 (11) 中須加入 0.6994係數以調整粉塵中的鐵含量。 

 在鋼鐵廠處理爐渣 

    處理爐渣情節的曝露個體為鋼鐵廠工人，該工人將使用推土機

搬運爐渣，爐渣散佈在一個大而平坦的區域，推土機會在頂部或邊緣

移動。該工人每日曝露的持續時間被指定為 2~6 小時的均勻分佈，

且每年工作 250天。此情節的體外曝露劑量可由下式計算： 

𝐷𝑖𝑥 = 𝐶𝑖𝑔𝐹𝑖𝑥𝑆𝑣𝑥𝑡𝑥𝑑𝑡𝑦𝑥𝑈𝑥𝑒−𝑖𝑡𝑠                               (12) 

上式中，Cig為爐渣中核種 i 的平均比活度 (Bq/g)、Fix為核種 i 的體

外劑量轉換因子 ((μSv/h)/(Bq/g))、Svx為車輛屏蔽因子、txd與 tyx為每

日的曝露時間與每年的天數 (h/d 與 d/y)。Svx為推土機的屏蔽因子，

根據所建構的幾何模型計算結果，此參數被指定為三角形分布，範圍

為 0.3~0.7，模數為 0.5。此外，Ux為不確定因子，可用於描述工人相

對於爐渣的位置。當工人位於爐渣正上方時，Ux=1；位於邊緣時，

Ux=0.5。因此，參數 Ux被指定為均勻分布，範圍為 0.5~1。 

    爐渣成分在空氣中的濃度主要受制於與 OSHA 的防護曝露限值 

(protective exposure limit，PEL)，對於可吸入顆粒為 5 mg/m3。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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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限值適用於任一 8 小時班次的時間加權平均值 (TWA)，因此年平

均濃度將顯著低於此限值。在該分析中，年平均空氣粉塵濃度被建模

為截斷對數常態分布，範圍為 0~5 mg/m3，平均值為 2.5 mg/m3。 

 在鋼鐵廠搬運 EAF粉塵 

    EAF粉塵搬運情節描述鋼鐵廠工人將 EAF粉塵從集塵袋下方的

料斗移送到散裝拖車以準備裝運。工人站在拖車頂部，粉塵藉由天車

或傳送帶裝載，體外曝露來自拖車中的粉塵，此情節並已根據 EAF

粉塵拖車製造商的工程圖進行建模。由於部分粉塵在轉移過程會變

成空浮粒子，而空浮粉塵的濃度則採用與爐渣處理情節相同的分布

來模擬。EAF 粉塵搬運時間 (ttr) 實際約需 30 分鐘到 1 小時，年曝

露時間取決於鋼鐵廠一年內產生粉塵的卡車裝載量，可依下式計算： 

𝑛𝐿 =
𝑀𝑑

𝑚𝐿
                                                (13) 

其中，nL為一年內產生的 EAF粉塵所需的卡車載運數量、Md為某鋼

廠一年產生的粉塵質量 (g)、卡車負載質量 (t)。此情節的體外曝露

同樣可依式 (8) 計算，體內劑量則依式 (10) 與 (11) 計算，而各式

中的曝露時間則根據下式計算： 

𝑡𝑥𝑦 = 𝑡𝑖𝑦 = 𝑛𝐿𝑡𝑡𝑟                                        (14) 

 EAF集塵袋維護 

    鋼廠工人偶爾會被指派花一天時間修理或更換集塵袋，這樣的

工人通常會佩戴配備全面罩的呼吸器，在集塵袋濾芯附近充滿粉塵

的空氣中花費 4~6 個小時。在進行此類維護時，工人將曝露於來自

清空濾芯後保留在其上的殘留粉塵的體外輻射。在典型的設施中，該

程序平均每年執行 7 次 [37]。在一年中，可能會指派不同的工人執

行此任務，因此曝露可能每年至少一天；如果總是指派同一名工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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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則曝露可能一年至多 10天。由於此作業會使用呼吸器以及視需

要使用自給式空氣呼吸器，可以排除任何重大的體內曝露，因此此情

節並未涵蓋吸入與攝入的途徑。 

 在鋼鐵廠或鑄造廠處理金屬產品 

    處理金屬的情節主要針對在鋼鐵廠或鑄造廠執行各種任務的個

體的潛在風險。即使處理金屬產品不會產生空浮粉塵，但在熔煉設施

進行的其它加工活動 (如：熔化、澆注熔融鋼、水冷鋼等) 仍會導致

金屬粉塵懸浮在空氣中。 

    在此情節之下，體外曝露來自於平均距離為 2 m的 200 kg質量

的金屬。吸入與攝入曝露的空浮粉塵濃度模型則使用與爐渣處理情

節相同的分布。同樣地，由於顆粒物很可能以氧化鐵的形式存在，上

述的 0.6994 係數需用於校正式 (10) 和 (11) 中的 Fe 含量。基於此

情節的一般性質，曝露持續時間的範圍設定為 4~8小時/天。 

 處理 EAF粉塵 

    EAF粉塵處理情節係針對在處理設施中靠近 EAF粉塵堆工作的

工人，體外曝露的來源為重量為 7.26 kt 的 EAF 粉塵堆  (根據

Envirosource設施的年產量 (180 t) 與現場備 2週存貨數據估計求得)，

平均距離為 2 m。空浮粉塵濃度與爐渣處理情節中使用的分布相同。

此情節的曝露持續時間範圍為 2~6小時/天，發生時間為 250天/年。

此外，此情節的混合因子可藉由式 (3) 計算求得。 

 處理鋪路用之爐渣 

    爐渣處理情節係針對在處理設施中靠近爐渣堆工作的工人的曝

露情況，其來源材料僅限於鋼渣，因為鑄造廠通常不會產生足夠的爐

渣用於商業用途。體外曝露的來源為 20 kt的鋼渣堆。空浮粉塵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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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同於在鋼鐵廠處理爐渣情節。在此情節之下，曝露持續時間範

圍為 2~6小時/天，發生時間為 250天/年。 

 

(2) 大氣釋放類別 

    當熔化與精煉解除管制的廢鋼鐵時，附近的居民可能會曝露於

由熔煉爐釋出的空浮放射性排放物質。空浮排放情節發生在一家鋼

鐵廠或鑄造廠附近，該廠正回收從核設施中解除管制的廢金屬。曝露

的個體常年住在熔煉設施附近，其飲食包括一定比例的自產水果、蔬

菜、牛奶和肉類，該情節的曝露途徑如圖 4.3所示。 

 大氣擴散項 (Atmospheric Dispersion Term) 

    由熔煉設施釋出的排放物會形成煙羽 (plume)，當它從設施下風

處傳送時，會由於大氣的紊流而發生擴散，這種氣體排放物的下風處

濃度通常可藉由高斯擴散模型 (Gaussian dispersion model) 來估算，

並據此評估附近居民的曝露。扇形區平均高斯煙羽模型假設在每個

扇形區內，污染物濃度不會隨受體相對於排放源的角坐標而變化。對

於在一年中具穩定排放率的污染物，在某扇形區中距排放點給定距

離的大氣污染物的平均濃度可根據
𝑘

(𝑥)̅̅ ̅̅ ̅̅ ̅̅ 公式計算，而放射性核種濃

度與排放率之比則為扇形區平均大氣擴散因子 (/Q)。 

    上述的大氣擴散因子 (/Q) 必須搭配各地區的大氣穩定性及平

均風速及其對應的頻率來計算，NUREG-1640 係採用與 Red. Guide 

1.111相同的做法，即採用 XOQDOQ 程式分別計算美國相鄰 48個州

的 54 個位置的年平均大氣擴散因子 (/Q) 與年平均地面沉積因子 

(D/Q)。這種方法評估 16個扇形區中的每一個，並選擇大氣和地面濃

度在年平均基礎上最高的扇形方向。受曝露的個體則被假設居住於

距排放源 1公里的扇形區中，該扇形區則具有最高的年平均/Q。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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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此計算方法求得之 54組擴散及沉積係數則被建構為一機率分

布，並用於該情節的蒙地卡羅分析。 

    由於熔煉廠之大氣排放高度通常不會高於附近結構物的 2 倍高

度以上，依據 Red. Guide 1.111之建議，該情節之大氣釋放可視為地

面釋放 (ground level release)，/Q可以下式表示： 



𝑄
=

2.032𝑓𝐷(𝑥)

𝑥
∑

𝑓𝑖𝑗𝑘

𝑢𝑖(𝜎𝑧𝑗
2(𝑥)+

𝐷𝑧
2

2
)

1/2𝑖𝑗                             (15) 

上式中，x為排放點到受體之距離 (m)、fD(x)為距離 x處的煙羽損耗

因子、fijk為扇形區 k中 Pasquill穩定性等級 j和風速範圍 i之下的聯

合頻率、ui為扇形區 k中風速範圍 i的平均速度 (m/s)、σzj(x)為距離

x處穩定性等級 j的煙羽垂直標準差 (m)、Dz為從排放點上風或下風

處的最大相鄰建築物高度。根據 Red. Guide 1.111，在距離地面釋放

1公里處，fD的值為 0.9。由於鋼鐵製造設施相當多且各自迥異，  Dz

被指定為 15~50 m 的均勻分佈，此數據主要是基於現場參訪資訊及

工程判斷。 

 大氣釋放引起的地表濃度 

    放射性核種與顆粒物的濃度隨著大氣擴散會逐漸損耗並沉降於

地表，其隨距離變化的地表沉積率可由下式表示： 

D(𝑥) =
𝜋𝑓𝐷(𝑥)𝑓𝑝(𝑥)𝑄

8𝑥
∑ 𝑓𝑖𝑗𝑘𝑖𝑗                                  (16) 

其中，D(x)為距離 x處放射性核種的沉積速率 (Bq/(s·m2)、fp(x)為距

離 x 處的相對沉積率 (m-1)。由式(16)之地表沉積率即可計算年平均

核種沉積於地表的表面濃度及比活度： 

𝐶𝑔(x) = D(x) (
1−𝑒−𝑡𝑏


)                                    (17) 

𝐶𝑠(0)(x) =
𝐶𝑔(𝑥)

𝑑1𝜌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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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g(x)為距離排放點 x處的地表濃度 (Bq/m2)、tb為活度積累於

土壤的時間 (d)、為放射性衰變常數 (d-1)、Cs(0)(x)為距離排放點 x

處的土壤比活度 (Bq/g)、d1 為表土層的厚度 (m)、s 為表土層的密

度 (g/m3)。在式(17)中，括號中的項係表示植物活度受風化的影響。 

 可食用植物的濃度 

在收成時期，可食用植物中的放射性濃度可描述如下式： 

𝐶𝑣 = D [
𝑟(1−𝑒−𝑒𝑡𝑔𝑣)

𝑌𝑣𝑒
+

𝐵𝑖𝑣(1−𝑒
−𝑗𝑡𝑏)

𝑗𝑃
]                          (19) 

𝑒 = 𝑗 + 𝑤 

上式中，Cv 為可食用植物 v 經由大氣直接沉積 (前項) 與根部吸收 

(後項) 的放射性核種濃度 (Bq/kg濕重植物)、r為被作物攔截而沉積

的活度比例、e為收成時的有效風化與衰減常數 (d-1)、j為核種 j的

放射性衰變常數 (d-1)、w為風化常數 (d-1)、tgv為作物 v在成長季曝

露於污染的時間 (d)、Yv為作物 v 的產率 (kg 濕重植物/m2)、Biv為

核種 i 由土壤至植物 v 的根部吸收因子、P 為土壤面密度 (kg/m2)，

即為土壤體密度 (1.6 g/cm3) 與土壤混合層深度 (0.15 m) 之乘積。

上式大部分核種的環境與生物傳輸參數為固定值，可由 NUREG/CR-

5512取得其數據 [38]。 

    另一方面，植物中 C-14 與 H-3 的濃度則由以下的關係式計算： 

𝐶𝑣,𝐶−14 =
𝑓𝑣,𝐶𝐶−14

𝐶

                                        (20) 

𝐶𝑣,𝐻−3 =
𝑓𝐻2𝑂𝑟𝐻−3𝐻−3

𝐻
                                     (21) 

其中，Cv, C-14為可食用植物 v中 C-14的比活度 (Bq/g濕重植物)、fv, 

C 為植物總質量中穩定碳的比率 (=0.11)、C-14 為受體位置空氣中的

C-14 濃度 (Bq/m3)、C為空氣中穩定碳的濃度 (=0.16 g/m3)、Cv,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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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食用植物 v 中 H-3 的比活度 (Bq/g 濕重植物)、fH2O為植物總質

量中水的比率 (=0.75)、rH-3 為植物水中之氚濃度與大氣中水之氚濃

度的比值 (=0.5)、H-3為受體位置空氣中的氚濃度 (Bq/m3)、H為受

體位置大氣的絕對溼度 (g/m3)。參數 H 依據美國各區的加權數值被

指定為三角形分布，範圍為 3~16 g/m3，模數為 7 g/m3。此外，植物

被人類消耗之前會有滯留期，其比活度經考量此滯留期可修正如下： 

𝐶𝑣,ℎ = 𝐶𝑣𝑒−𝑡ℎ                                          (22) 

其中，Cv, h 為可食用植物 v 於滯留期結束後之比活度 (Bq/g 濕重植

物)、th為收成與消耗之間的滯留期 (d)。 

 劑量計算 

個體經由煙羽沉積所造成的體外劑量計算如下： 

𝐷𝑖𝑥 = 𝐶𝑖𝑠𝐹𝑖𝑥(𝑆𝑠𝑥𝑡𝑖𝑑 + 𝑡𝑜𝑑)                                 (23) 

其中，Cis為核種 i 在地表的比活度 (Bq/g)、Fix為核種 i 於污染區地

表上之劑量係數 ((μSv/h)/( Bq/g))、Ssx為室內屏蔽因子、tid為評估期

間於室內的時間 (h)、tod 為評估期間於室外的時間 (h)。參數 Ssx 係

引用參考文獻中的數據 [38]。 

    由通過的煙羽與土壤懸浮粒子所造成的吸入劑量可依下式計算： 

𝐷𝑖ℎ = (𝐴𝑖𝑝 + 𝐴𝑖𝑟)𝐹𝑖ℎ                                     (24) 

其中，Aip為評估期間由通過的煙羽直接吸入核種 i的活度 (Bq)、Air

為評估期間由土壤懸浮粒子吸入核種 i的活度 (Bq)。 

𝐴𝑖𝑝 = (𝑅ℎ𝑠𝑅𝑠𝑜𝑡𝑠 + 𝑅ℎ𝑜𝑑𝑡𝑜𝑑)
𝑖
                              (25) 

其中，Rhs為室內活動的吸收率 (m3/h)、Rso為室內與室外的核種比例、

Rhod為室外正常活動的呼吸率 (m3/h)、i為核種 i於大氣煙羽中的平

均濃度 (Bq/m3)，可由式(15)求得。參數 Rso則被指定為 0.40 [39]。 



 

64 

𝐴𝑖𝑟 = [𝑅ℎ𝑑𝑑𝑡𝑑𝑑𝑑𝑑
+ 𝑅ℎ𝑜𝑑(𝑡𝑜𝑑 − 𝑡𝑑𝑑)

𝑑𝑜
+ 𝑅ℎ𝑠𝑡𝑠(

𝑠
+ 𝐹𝑟𝑃𝑑)]

𝐶𝑖𝑠

𝑠𝑑𝑠
(26) 

上式表示土壤懸浮物的活度 (Bq)，包含個體居住於室內及於室外從

事產生粉塵活動及一般活動的曝露。其中，Rhdd為於室外從事粉塵活

動的呼吸率 (m3/h)、tdd 為室外從事粉塵活動的時間 (h)、dd 為室外

從事粉塵活動期間大氣中懸浮土壤的濃度 (g/m3)、do為室外從事一

般活動期間大氣中懸浮土壤的濃度 (g/m3)、s 為吹進室內之懸浮土

壤的濃度 (g/m3)、Fr為室內懸浮因子 (m-1)、Pd為室內地板的灰塵負

載 (g/m2)、Cis為核種 i的地表濃度 (Bq/m2)、s為地表層土壤平均密

度 (g/m3)、ds 為再懸浮層的土壤厚度 (m)。參數 ds 之數值被假設為

0.01 m，此係由於在正常條件之下，經大氣釋放而被沉積在土壤上的

粒子並不會被混合至較深層。 

    經由攝入污染植物與土壤之劑量可計算如下： 

𝐷𝑖𝑓 = [𝑓ℎ𝑣(𝐶𝑖𝑙𝑈𝑙 + 𝐶𝑖𝑣𝑈𝑣) + 𝑓ℎ𝑓𝐶𝑖𝑓𝑈𝑓 + 𝑓ℎ𝑚𝐶𝑖𝑚𝑈𝑚 + 𝑓ℎ𝑘𝐶𝑖𝑘𝑈𝑘 +

𝐶𝑖𝑠𝑈𝑠]𝐹𝑖𝑔                                                 (27) 

其中，fhv為所有蔬菜的自產比率、Cil為核種 i 於可食用葉菜類植物

的濃度 (Bq/kg 濕重量)、Ul 為人類對葉菜類植物的年消耗率 (kg 濕

重量/y)、Civ為核種 i於可食用非葉菜類植物的濃度 (Bq/kg濕重量)、

Uv為人類對非葉菜類植物的年消耗率 (kg濕重量/y)、fhf為水果的自

產比率、Cif為核種 i 於可食用水果的濃度 (Bq/kg 濕重量)、Uf為人

類對水果的年消耗率 (kg/y濕重量)、fhm為肉類食物的自產比率、Cim

為核種 i 於肉類食物的濃度 (Bq/kg 濕重量)、Um為人類對肉類食物

的年消耗率 (kg濕重量/y)、fhk為牛奶的自產比率、Cik為核種 i於牛

奶的濃度 (Bq/L)、Uk為人類對牛奶的年消耗率 (L/y)、Cis為核種 i於

土壤的濃度 (Bq/g 乾重量)、Uk為人類對土壤的年消耗率 (g 乾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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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上述牛奶、肉類、水果、蔬菜等食物的總年攝入量係參考自 EPA

曝露因子手冊 [35]。各項食物的自產比率則使用不同全體數據所建

構的三角形分布來表示，低限值表示都市型住戶、模數表非都市型人

口、而最大值則代表農場型住戶。此外，土壤攝入率為具不確定性的

參數，其範圍係以對數常態分布表示。 

表 4.7 (b)、大氣釋放類情節及其考慮之曝露途徑 

情節 
混合因

子 

曝露途徑 

體外 1 吸入 攝入 

熔煉爐空氣排放物外釋 AA F2   
1.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F2: Contaminated ground surface 

 

 

圖 4.3、空浮排放情節之曝露途徑示意圖 

 

(3) 運送類情節 

    由圖 4.1 可知，解除管制廢鋼鐵之回收/處置有幾個階段會涉及

運送需求，包含解除管制廢鋼鐵從核設施運送到廢料場或垃圾掩埋

場、金屬產品及熔煉副產物從熔煉設施運送到製造商、加工商、用戶

或處置場。雖然這些運送可以藉由卡車、鐵路、空運或海運來完成，

但對於大多數材料來說，卡車運送仍是較普遍的做法。由於曝露時間

長且材料與駕駛員之間的距離短，卡車運送對個體的潛在劑量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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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最顯著。表 4.7 (c) 中列出五種運送情節，潛在的關鍵群體為運送

上述各類材料的卡車司機。 

 卡車司機拖運解除管制廢鋼鐵 

    由核設施解除管制的廢鋼鐵可被運送至廢金屬經銷商進行回收

處理，或者也可能依設施經營者的選擇運送至廢棄物處置設施。在此

情節之下，預期卡車司機應不會遭受體內曝露的影響。體外曝露則主

要來自 20噸卡車的解除管制廢鋼鐵，會由 6~8輛卡車組成的車隊來

負責運送，單趟運送的時間約 1~1.5 小時 [40]。該分析假設同一組

司機將在一年內執行這項工作，每年的曝露時數計算如下： 

𝑡𝑥𝑦 =
𝑀𝑜𝑡𝑡

𝑚𝐿𝑁𝑑
                                              (28) 

其中，Mo 為一年內解除管制的廢鋼鐵質量 (t)、mL 為卡車的負載質

量 (t)、tt為每趟時間 (h)、Nd為司機數量。 

 卡車司機拖運爐渣 

 爐渣通常是由爐渣處理商所雇用的司機將其由鋼鐵廠或鑄造廠

運送至爐渣處理商，大多數的爐渣運送不會超過 100 km。由於爐渣

是用敞篷自卸卡車或自卸拖車運送，並且駕駛員會在現場操作卸載

拖車的機構，因此在卡車裝卸過程中會發生空氣中和沈積的爐渣粉

塵的體內曝露。體外曝露則是來自司機在卡車駕駛室期間所接近的

20噸爐渣。裝卸過程中可吸入粉塵的空氣濃度則參考 EPA委外研究 

的量測數據 [41]，基於不同粒徑數據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來建構空

浮粒子濃度的對數常態分布。 

    司機每年在駕駛座上的體外曝露時數計算如下： 

𝑡𝑥𝑦𝑑 =
𝑀𝑔𝑡𝑤̅̅ ̅̅ 𝑋

𝑚𝐿𝑡𝑑𝑤̅̅ ̅̅ ̅𝑣
  ≤ 52 𝑡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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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xyd為在駕駛座的體外曝露時間 (h/y)、Mg為一年產生的爐渣

質量 (t)、X為駕駛距離 (mi)、𝑡𝑤̅̅ ̅為拖運單趟負載在駕駛座上的平均

時間 (h/w)、𝑡𝑑𝑤̅̅ ̅̅̅為單趟負載平均行駛時間  (h/w)、v 為平均時速 

(mph)、tw為單趟負載在駕駛座上的時間。在駕駛座上的時間除行駛

時間之外，須包含過磅、檢查、裝卸載、登記等時間，此參數係根據

美國貨運協會 Type II 司機的數據 [42] 加上額外估算的時間，此額

外時間的算法為總工作時數減去駕駛時間的差額的三分之一。 

    司機接收體內曝露的時間可由下式計算： 

𝑡𝑖𝑦 =
𝑀𝑔

𝑚𝐿
𝑡𝑖𝑡                                             (30) 

上式中，tiy為體內曝露時間 (h/y)、tit為裝卸載時間 (h/trip)。 

 卡車司機在乾散貨拖車 (dry bulk trailer) 中拖運 EAF粉塵 

    用於托運 EAF粉塵至處理或處置設施可分為乾散貨拖車與自卸

卡車，托運 EAF粉塵的司機通常係受聘於有執照的有害廢棄物托運

業者或處置公司，因此部分司機可能會經年累月地執行此項任務。 

    乾散貨拖車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容器，可藉由氣動方式卸載。將粉

塵從集塵袋轉移到拖車的過程中，拖車通常不會繫在拖拉機上。拖車

司機通常不會接觸到任何空氣中的或沉積的粉塵。因此，本情節僅包

括體外曝露，曝露時間與爐渣類似，如下式： 

𝑡𝑥𝑦𝑑 =
𝑀𝑑𝑡𝑤̅̅ ̅̅ 𝑋

𝑚𝐿𝑡𝑑𝑤̅̅ ̅̅ ̅𝑣
  ≤ 52 𝑡𝑤                                    

(31) 

其中，Md為一年內集塵袋捕獲的 EAF粉塵質量 (t)。EAF粉塵運送

的距離可能較長，坐在駕駛座上的時間係參考美國貨運協會 Type I

司機的每週駕駛時間 [42]。根據參訪與鋼鐵工業的資料，駕駛距離

被指定為三角形分布，範圍為 100~3200 km，模數為 1600 km。 



 

68 

 卡車司機在自卸拖車 (dump trailer) 中拖運 EAF 粉塵 

    自卸卡車或自卸拖車為用防水油布覆蓋的開放式運輸工具，該

類拖車通常附有臥鋪，且司機可能會在裝卸過程中曝露在空氣中或

沉積的粉塵中。臥舖曝露天數計算如下： 

𝑡𝑦𝑠
′ =

𝑀𝑑𝑋

𝑚𝐿𝑡𝑚𝑑𝑣
  ≤  

52𝑡𝑑𝑤

𝑡𝑚𝑑
                                     

(32) 

上式中，t’ys為每年在臥鋪的曝露天數、tmd為無 8小時休息時間的最

長允許駕駛時間 (10 h)。每晚於卡車臥鋪的時間是根據聯邦公路管

理局委託對長途司機進行的一項調查得出的數據 [43]，用於構建該

參數的累積分布函數。 

    自卸車裝卸過程中空氣中粉塵濃度的分布與司機拖運爐渣分析

中使用的分布相同。體內曝露時間的計算方法與爐渣拖車相同 (如式

(30))，但須根據 EAF 粉塵的運送條件進行適當地調整 (如：行駛距

離、副產物年產量等)。 

 卡車司機拖運金屬產品 

    拖運重物的司機在這項工作中通常技術嫻熟且專業，並且可能

會全職運輸此類貨物。唯一的曝露途徑為體外曝露於 20噸的鋼鐵產

品負載。體外曝露時間如下： 

𝑡𝑥𝑦 =
𝑀𝑝𝑡𝑤̅̅ ̅̅ 𝑋

𝑚𝐿𝑡𝑑𝑤̅̅ ̅̅ ̅𝑣
  ≤ 52𝑡𝑤                                     

(33) 

其中，Mp為一年內金屬的產量 (t)。行駛距離由 beta分布表示，平均

距離為 444 km [44]，最短距離以工程判斷為 80 km，最長距離則為

3200 km [45]。 

表 4.7 (c)、運送類情節及其考慮之曝露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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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 
混合因

子 1 

曝露途徑 

體外 2 吸入 攝入 

卡車司機拖運解除管制廢鋼鐵 N 8   

卡車司機拖運爐渣 AA 9   

卡車司機在乾散貨拖車中拖運 EAF

粉塵 
AA 11   

卡車司機在自卸拖車中拖運 EAF 粉

塵 
AA 12   

卡車司機拖運金屬產品 AA 13   
1. N: no mixing 
2.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8: Scrap truck, 9: Slag truck, 11: Dust in dry bulk 

trailer, 12: Dust in dump trailer: (a) driver's seat, (b) sleeper, 13: Truck 

with I-beams 

 

(4) 產品使用類情節 

    表 4.7 (d) 列出產品使用類之情節，依情節中的材料使用條件可

再分為兩類，前五項牽涉大批量型材料，使用年平均混合因子；後七

項屬特定產品使用情況，使用最大單爐次混合因子。 

 於操作區值班站的海軍士兵 

    選擇服役於軍艦上海軍士兵情節的原因係由於軍艦是很大的金

屬物體，所有的組成鋼板可能來自於使用解除管制廢鋼鐵的 BOF或

EAF 爐熔煉而成。此外，在一年中的大部分時間，軍艦情節有可能

會提供每天 24小時曝露的機會。在該分析中，曝露模型的建構係參

考美國海軍 AOE-6級快速作戰支援艦，為美國海軍最大的作戰後勤

軍艦 [46]。海軍士兵的體外曝露來自船體、甲板和艙壁的鋼板。由

於在此期間鋼材不會有明顯的磨損，並不會有體內曝露的問題。所有

船員的曝露持續時間部分取決於船舶在海上的時間比率，該參數被

指定為為三角形分布，範圍為 45~65%，平均值為 55%。當船在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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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船員會休年假。休假時間呈三角形分布，範圍為 14~28天，平均

為 21天 [47]。 

    體外曝露的模型係計算在操作區值班站的海軍士兵所佔用的四

個區域 (操作區、寢室、休閒區、甲板) 的面積平均曝露率。由於

MCNP 程式計算的劑量率已經考慮到每個佔用區域內的位置變化，

不確定因子 Ux被指定為固定值 (Ux=1)。每一個區域的曝露源是構成

船舶結構的船體、甲板和艙壁，大約有 30個獨立部件組成。各區域

的曝露時間則依軍艦在海上或港口而異。在海上時，每週於操作區、

寢室、休閒區、甲板的時間分別為 66、72、24、6小時。在港口時，

以 28天為一周期分配，於操作區、寢室、休閒區、岸上的時間分別

為 189、248.5、56、178.5小時。 

 於甲板值班站的海軍士兵 

    參與補給作業的海軍士兵會在主甲板上值班，其工作地點有三

個：寢室、休閒區、主甲板。由於不同的職責分配，這些地點的時間

分配有些不同。每週在寢室、主甲板、休閒區的曝露時間分別為 89、

53、26小時。在港口時，在每 28天的周期中分別花費 252、179、56 

小時分別待在寢室、主甲板與休閒區，其餘時間則為自由時間。 

 使用爐渣鋪路 

    使用爐渣作為路基底層的道路建設工人將受到爐渣的體外曝露

影響，並且也會遭受爐渣粉塵的體內曝露。由於這樣的工人會曝露在

厚而平坦的大面積的爐渣層中，其體外曝露可藉由 FGR 12無限深度

的土壤污染的劑量係數來模擬 [48]。不確定因子 Ux用於考慮工人相

對於路基中的爐渣的不同位置 (在正中間時，Ux=1；在邊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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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0.5)，因此 Ux被指定為介於 0.5~1的均勻分布。爐渣粉塵的空浮

濃度則使用與爐渣處理情節相同的分布。 

    鋪設道路的曝露時間與熔煉爐爐渣的年生產量及道路修建速率

有關，但假設一年不會超過 250天。曝露時間可依下式計算： 

𝑡𝑦𝑠 =
𝑀𝑔

�̇�𝑔
 ≤ 250                                          

(34) 

其中，tys 為每年的曝露時間 (d/y)、Mg 為一年產生的爐渣 (EAF 或

BOF) 的總質量 (g)、�̇�𝑔為爐渣每天的使用量 (t/d)。�̇�𝑔計算如下： 

�̇�𝑔 = �̇�(𝑑𝑐𝑓𝑐 + 𝑑𝑏)𝜌𝑔                                      (35) 

其中，�̇�為道路鋪設速率 (m2/d)、dc為混凝土路面厚度 (m)、fc為爐

渣在瀝青混凝土中的比率、db為路基厚度 (m)、b為爐渣密度 (cm3/g)。

根據參考資料 [49]，�̇�=1675 m2/d、dc=0.102 m、fc=0.8、db=0.305 m、

b=2 cm3/g，由此可求得�̇�𝑔=1279 t/d。因修建道路工人可能同時會執

行其它鋪設道路以外的工作，其每天曝露時數被指定為 5~7 h/d的均

勻分布。 

 在爐渣建造的道路上行駛 

    另一個與爐渣道路相關的情節為行駛於該路面的通勤者，其曝

露來源使用 80%爐渣作為瀝青混凝土骨料的路面。雖然路面下方的

路基全部由爐渣建造，由此層造成的直接輻射會被路面有效屏蔽，造

成的體外曝露並不顯著。再者，通勤者行駛該路面時並不會有爐渣粉

塵會散布至空氣中，因此可忽略體內曝露。此情節的曝露時間與使用

每年生產爐渣所修建的道路長度相關，如下式： 

𝑡𝑥𝑠 =
2𝐿

𝑣
                                                (36) 

L =
𝑎

𝑤
=

𝑀𝑔

(𝑑𝑐𝑓𝑐+𝑑𝑏)𝜌
×

1

𝑤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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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xs為每天的曝露時數 (h/d)、L 為由一年 EAF 或 BOF 爐渣產

量所修建的道路長度 (m)、v為平均通勤駕駛的速度 (=54 km/h [50])、

a為由一年 EAF或 BOF爐渣產量所修建的道路面積 (m2)、w為典型

美國高速公路寬度 (=7.315 m [51])。 

    由爐渣殘留活度造成通勤者的體外直接曝露可計算如下式： 

𝐷𝑖𝑥 = 𝐶𝑖𝑔𝑓𝑔𝐹𝑖𝑥𝑡𝑥𝑠𝑡𝑦𝑠 (
𝑒−1𝑡𝑠−𝑒−1(𝑡𝑠+𝑡𝑎)

1𝑡𝑎
)                       (38) 

其中，Cig為核種 i 於爐渣中的比活度 (Bq/g)、fg為爐渣於瀝青中的

比例、Fix為核種 i在無限深度污染土壤中的 FCR劑量係數。 

 居住在使用爐渣製成的水泥建造的地下室裡 

    一般而言，水泥會摻進 5~15%的爐渣，而水泥又僅佔混凝土的 

10%。假設水泥中爐渣的平均含量為 10%，則所得混凝土的平均爐渣

含量為 1%。如果回收解除管制廢鋼鐵的鋼鐵廠產生的爐渣被用於生

產此類水泥，而該水泥又被用於製造混凝土以建造地下室的地板和

外牆，那麼佔用該地下室的個體將受到爐渣殘留放射性的體外曝露。

由於牆壁和地板會被覆蓋或塗漆，混凝土不會產生顆粒物質，並沒有

機會藉由吸入或攝入造成體內曝露。在這種情況下，曝露個體每天在

這樣的地下室中花費不同的時間。曝露持續時間被指定為三角形分

佈，範圍為 4~16 h/d，模數為 16 h/d，每年 350天。同樣地，體外劑

量可參照式 (38) 進行計算。 

 曝露於大金屬塊 

    大金屬塊情節代表個體使用經由回收廢鋼鐵製成的大型消費品 

(例如冰箱) 等曝露情況，只有體外曝露影響，不會有體內曝露機會。

曝露時間包括那些在這些物體 (例如：機械工具、辦公家具和家用電

器或家具) 附近度過大部分工作日或居住時間的個體。假設曝露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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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200 kg 的中空金屬圓柱體，平均距離為 2 m。每日曝露持續時

間由三角形分佈表示，範圍為 2~8 小時，模數為 4 小時，每年 350

天。 

 曝露於小金屬塊 

    小金屬塊情節評估體外曝露於由回收廢鋼鐵製成的鐵或鋼構成

的小型通用物體，通用標的涵蓋範圍廣泛的中小型家用電器。假設曝

露源是一個 12 kg的空心金屬球，平均距離為 2 m。曝露途徑與時數

同大金屬塊情節。 

 在身上的小型鋼物件 

    小型鋼物件情節係評估佩戴或攜帶與身體緊密接觸的小型鋼物

件的體外曝露。假設質量為 45 g，可以廣泛地涵蓋各類物件 (吊墜或

珠寶、皮帶扣、小折刀等)。由於潛在接觸源的多樣性，接觸持續時

間範圍很廣。曝露時間由三角形分布表示，範圍為 2.86~ 16 h/ d，模

數為 5 h/d，每年發生曝露 350天。 

 居住在用鋼構件建造的房子裡 

    鋼架構件目前常用於住宅建築。此情節的曝露幾何描繪一個體

居住在一個小房子裡，其中傳統的木框架被鋼構件取代，可以合理假

設這樣的房子將由一卷金屬板製成的鋼組件建造，而該金屬板是用

一個爐子加熱的大方坯鑄造而成的。考量曝露持續時間的範圍必須

涵蓋住宅和工作相關的情節，曝露持續時間由三角形分布表示，範圍

為 4~16 h/d，模數為 8 h/d。 

 駕駛鑄鐵引擎組的汽車司機 

    汽車行業使用相當大量的回收廢鋼鐵製成的鋼材，據估計約有

32%的美國汽車是由回收鋼製成的。在此情節中，係假設汽車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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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鑄鐵引擎組件是在含有最高比例的解除管制廢鋼鐵的單一爐

次中製成的，此亦成為體外曝露的來源。曝露的個體可能為出租車的

所有者/經營者，曝露持續時間基於管理此類個體工作時間的規定以

及他們的實際工作實務。根據相關規定，車主/司機必須每年至少工

作 9 小時，每年工作 210 天，才能執行出租車業務，此被用於估計

曝露持續時間的下限。上限則是基於任何 24 小時內最多駕駛 12 小

時的監管限制，取每日曝露時間 11.5 小時，每週最多工作 6 天，一

年工作 50週，總共工作 300天。每年曝露持續時間則依上述的上下

限值之時數被指定為均勻分布。 

 駕駛鑄鐵柴油引擎組的卡車司機 

    柴油引擎情節旨在表示由鑄鐵製成的大型工業設備的曝露，所

選組件是用於長途運輸卡車上的鑄鐵柴油引擎組，此情節亦可涵蓋

源材料為鑄鐵的其它曝露情節。曝露的個體為此卡車的駕駛者，將駕

駛同一輛卡車一整年，除了在駕駛座上值班之外，還會在臥舖車廂裡

休憩。駕駛員坐在駕駛座上的時間可參考美國貨運協會 Type I 司機

的每週駕駛時間，可代表每年 52週的平均值。每晚於臥舖的時數與

卡車司機在自卸拖車中拖運 EAF 粉塵的時間相同，可參考式 (32)。 

 睡舖接近船殼附近的海軍士兵 

    由於海軍士兵會在船上度過相當長的時間，並且可能被分配到

緊鄰船體的睡眠區，因此選擇海軍士兵曝露於由解除管制廢鋼鐵製

成的船體板來代表大片鋼板的曝露情境。與前述軍艦情節不同的是，

此情節採用具有最高比例的解除管制廢鋼鐵的單一爐次製成的船殼，

另也針對海軍士兵的舖位與在相鄰的休憩區定義了不同的曝露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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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兩個地點的曝露時間可根據美國海軍的實務資訊進行估計，

並依其範圍以均勻分布表示。此外，海軍士兵一年中可能因訓練和休

假有長達六個月的時間離開船上，最少也會有 30天的休假，而最可

能的情況則是每年會有 300 天待在船上。每年曝露天數則可依上述

的最小值、最大值與平均值指定為三角形分布。 

表 4.7 (d)、產品使用類情節及其考慮之曝露途徑 

情節 
混合因

子 1 

曝露途徑 

體外 2 吸入 攝入 

於操作區值班站的海軍士兵 AA 19   

於甲板值班站的海軍士兵 AA 19   

使用爐渣鋪路 AA F1   

在爐渣建造的道路上行駛 AA F1   

居住在使用爐渣製成的水泥建造的

地下室裡 
AA 7   

曝露於大金屬塊 SH 2   

曝露於小金屬塊 SH 3   

在身上的小型鋼鐵物件 SH 6   

居住在用鋼構件建造的房子裡 SH 15   

駕駛鑄鐵引擎組的汽車司機 SH 16   

駕駛鑄鐵柴油引擎組的卡車司機 SH 17   

睡舖接近船殼附近的海軍士兵 SH 18   
1. SH: maximum single heat 
2.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6: Small metal object, 7: Small object next to 

body, 15: House with steel studs, 16: Auto-cast iron engine block, 17: 

Diesel truck: (a) driver's seat, (b) sleeper, 18: Hull plate: (a) bunk, (b) 

lounge area, 19: Steel ship: (a) berthing, (b) mess and lounge, (c) 

operations, (d) deck 

 

(5) 垃圾掩埋場處置類情節 

    廢鋼鐵和熔煉的副產品可以在垃圾掩埋場進行處置，用於廢棄

物處置的掩埋場包含工業或建築和拆除掩埋場、公立掩埋場、有害廢

棄物掩埋場。除了每年不同的垃圾填埋量，工業掩埋場通常小於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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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場，這兩種掩埋場在該分析中採用相同的處理方法，但因廢棄物

流不同會改變相對應情節的混合因子。有害廢棄物掩埋場則受美國

聯邦法規 RCRA Subpart C管制，EAF粉塵在經過穩定化製程之後即

會送至此類的掩埋場進行處置。 

表 4.7 (e) 列出了七種評估工人在垃圾掩埋場的曝露情節，相關

情節考慮了工人在垃圾掩埋場頂部操作設備，並曝露於正在處理的

材料。除了處理廢棄物之外，這些工人還履行其它職務，如：設備維

護、培訓和行政職能等。因此，他們的曝露持續時間可被指定為 5~7 

h/d的均勻分佈，每年發生 250天。在所有七種情節，體外曝露的評

估方式與爐渣處理方案相同。曝露幾何形狀類似於半無限平板的幾

何形狀，不確定因子具有固定值 (Ux=1)。 

 在工業或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由於已解除管制的廢鋼鐵在處置之前不會進行機械切割或粉碎

等處理，可以合理地假設不會從廢鋼鐵中釋出可觀的殘留放射性顆

粒物，不會導致垃圾掩埋場工作人員在處理過程中發生廢鋼鐵引起

的體內曝露。因此，此情節唯一的曝露途徑為位於垃圾掩埋場中的廢

鋼鐵的體外曝露。 

 在工業或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 BOF或鑄造廠粉塵 

    在 BOF熔煉爐產生的廢氣，經由 APCD捕獲之後轉化為污泥或

濾餅，通常此類材料中會維持足夠的水份以防止形成任何大量的空

氣懸浮顆粒物，可假設在垃圾掩埋場處理這種材料的工人幾乎不會

有體外曝露的機會。此外，鑄造廠粉塵中的放射性核種的體內曝露可

受 EAF粉塵處理情節中的體內曝露來限制，在此並未單獨評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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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這情節下，唯一評估的曝露途徑為來自於垃圾掩埋場中所處理

的粉塵的體外曝露。 

 在工業或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爐渣 

    與前述廢鋼鐵與 BOF粉塵不同的是，爐渣堆積在垃圾掩埋場時

可能會產生空浮粉塵，從而產生體內曝露的途徑，這些途徑包括在此

情節的評估之中。空浮粉塵濃度的分布與爐渣處理情節所採用的分

布相同。 

 在有害廢棄物掩埋場處理 EAF粉塵 

    由於 EAF集塵袋粉塵在送到有害廢棄物掩埋場處置之前，會先

經過穩定化製程並包裝在容器之中，因此掩埋場工人不會有體內曝

露的機會。在此情節下，唯一評估的曝露途徑為來自於垃圾掩埋場中

所處理的 EAF粉塵的體外曝露。特定於此情節的混合因子則可參考

式 (3)。 

表 4.7 (e)、垃圾掩埋場處置類情節及其考慮之曝露途徑 

情節 
混合因

子 1 

曝露途徑 

體外 吸入 攝入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ML F1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 BOF/鑄造廠

粉塵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 BOF/鑄造廠

粉塵 
ML F1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爐渣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爐渣 ML F1   

在有害廢棄物掩埋場處理 EAF粉塵 HL F1   
1. IL: industrial landfill, ML: municipal landfill, HL: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 

 

(6) 滲濾液滲入地下水類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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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工業或公立掩埋場或來自爐渣儲存堆的滲濾液 (leachate) 

可能會滲入附近的水井，成為周遭居民的飲用水來源，受影響的個體

為居住於垃圾掩埋場或爐渣儲存堆下游處的住戶。根據處置材料與

掩埋場類型可將曝露情節分列如表 4.7 (f)，包括：(1) 在工業垃圾掩

埋場處置的廢鋼鐵；(2)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置的廢鋼鐵；(3) 在工

業垃圾掩埋場處置的 BOF 與鑄造廠粉塵；(4)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

置的 BOF 與鑄造廠粉塵；(5) 爐渣堆置地點。在這些情節中，僅有

從污染水井取水飲用之曝露途徑被考慮，其它使用井水來灌溉或餵

養牲畜的路徑並不會造成顯著的劑量影響。由過去使用美國阿岡實

驗室所開發的 RESRAD程式的驗證結果也顯示，飲用水使用為地下

水曝露途徑的主要劑量貢獻來源 [52]。 

 垃圾掩埋場之滲濾液 

    在 NUREG-1640的分析中，來自解除管制廢鋼鐵與 BOF/鑄造廠

粉塵之核種的滲濾及其後續經由掩埋場下方土壤傳遞至飽和區 

(saturated zone) 及附近水井，主要是採用 RESRAD程式中的地下水

核種傳輸模型來評估離廠 (off-site) 劑量 [53]。該模型牽涉相當多的

地質/水文參數，其參數名稱、單位、參數值來源可參考表 4.8所示，

大部分的參數值係引用 2001 年 EPA 的報告 [54]。由於核種經掩埋

場或爐渣堆傳遞至地下飲用水源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此類情節分析

通常需要考慮的周期為廢棄物置放之後 1000年的時間。 

    圖 4.4 所示為 C. Yu 等人於 1993 年所提出用於評估地下水中核

種傳輸至離廠水井之方法示意圖 [55]，圖中顯示核種首先須經由污

染區滲濾通過非飽和區 (vadose zone或 unsaturated zone)，而後經過

地下水層而到達飽和區，最後經由垂直滲入及水力梯度的作用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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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向傳播的方式到達離廠的水井。為了計算經由上述傳輸過程到達

水井的核種濃度，必須依序考慮以下幾項參數：污染區核種經雨水滲

入的浸出率、核種通過非飽和區的傳輸時間、核種於飽和層孔隙水中

之濃度、核種傳送到水井的時間、核種於井水中之稀釋因子 (dilution 

factor)，最後即可推導井中核種濃度隨時間的變化。由井中飲用水所

造成的劑量計算如下： 

𝐷𝑖𝑤 = 𝐶𝑤𝑖
̅̅ ̅̅ 𝐹𝑖𝑔𝐼𝑤                                            (39) 

其中，Diw為井中飲用水的峰值劑量 (μSv/y)、𝐶𝑤𝑖
̅̅ ̅̅ 為峰值年井內放射

性核種 i的平均濃度 (Bq/cm3)、Iw為年用水量 (cm3/y)。根據 1997年 

EPA 的數據，自來水的消耗率 Iw被指定為截斷的對數常態分布，上

下限值為 4730 cm3/d與 196 cm3/d，平均值為 963 cm3/d [35]。 

 爐渣儲存堆之滲濾液 

    與掩埋場中放置的材料中浸出殘留放射性核種類似，爐渣儲存

堆的殘留放射性成分也可能會浸出並滲入儲存堆下游處的飲用水井

中。過去已有部分研究提出爐渣浸出的相關模型，特別是針對較傾向

分配到爐渣中的相關核種，如：Sr-90、Co-60、Cs-137、H-3等。由

上述模型可計算核種於爐渣中的浸出率，由此可推得飽和層孔隙水

中的核種濃度及其到達井中的濃度，最後即可依式 (39) 計算由爐渣

浸出核種所貢獻的飲用水劑量。  

表 4.7 (f)、滲濾液滲入地下水類情節及其考慮之曝露途徑 

情節 
混合因

子 

曝露途徑 

體外 吸入 攝入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滲濾液 IL    

公立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滲濾液 ML    

工業垃圾掩埋場 BOF/鑄造廠粉塵之

滲濾液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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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垃圾掩埋場 BOF/鑄造廠粉塵之

滲濾液 
ML    

爐渣儲存堆之滲濾液 AA    

 

 

 

表 4.8、垃圾掩埋場地下水曝露途徑相關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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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地下水中核種傳輸至離廠水井之評估方法示意圖 

 

7. 表面歸一化劑量 (Surface Normalized Dose) 之計算 

    前述所有情節都假設殘留的放射性活度係均勻地分布在廢鋼鐵

或相關熔煉爐產品的質量之中，並依此計算質量歸一化劑量，該劑量

係將受曝個體的劑量與廢鋼鐵於解除管制時之某一特定核種之單位

比活度進行歸一化。所使用的比活度為平均值，代表特定核種的總活

度與解除管制廢鋼鐵的總質量之比值。個體受曝的來源可以為廢鋼

鐵或廢鋼鐵回收過程所產生的金屬產品或其它副產物，而歸一化劑

量則以解除管制廢鋼鐵的比活度來表示 ((μSv/y)/(Bq/g))。 

    另一方面，表面歸一化劑量則為個體在相同條件之下，經由曝露

於均勻分布於解除管制廢鋼鐵表面的某一核種的劑量，其表面活度

同樣為平均值，即為某一核種的總活度與廢鋼鐵所曝露的表面面積

的比值。針對具有片狀、板狀或管狀的解除管制廢鋼鐵，則假定其殘

留的活度存在於表面之上或表面附近，且只存在於單一表面。然而，

如個體受到大批材料曝露，這些材料通常包含許多不同尺寸與形狀

的組件，可以藉由假設活度均勻分布於整個金屬質量中來近似。因

此，假如輻射源為分類過的廢料堆或殘留放射性的金屬產品或熔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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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所產生的非金屬副產物，以比活度 (Bq/g) 來表示放射性核種濃

度應是較有意義的。 

    儘管如此，NUREG-1640 分析中仍提出將基於質量歸一化劑量

轉換為表面歸一化劑量的計算方法。首先，比活度與表面活度可依下

列式子建立關係： 

𝐶𝑖𝑗 = 𝑆𝑖𝑗𝜎𝑗                                              (40) 

𝜎𝑗 =
𝑚𝑗

𝑎𝑗
                                                 (41) 

其中，Cij為核種 i 於組件 j 中的比活度 (Bq/g)、Sij為核種 i 於組件 j

中的表面活度 (Bq/cm2)、σj 為組件 j 的質量表面比 (mass-to-surface 

ratio)、mj為組件 j 的質量 (g)、aj為組件 j 的曝露面積 (cm2)。表面

劑量則可藉由從 BWR或 PWR商用核電廠所拆除的解除管制廢鋼鐵

的質量表面比來計算： 

𝐷𝑖(𝑠) =
𝐷𝑖(𝑚)

�̅�
                                             (42) 

其中，Di(s)為核種 i 的表面歸一化劑量 ((μSv/y)/(Bq/cm2))、Di(m)為核

種 i 的質量歸一化劑量 ((μSv/y)/(Bq/g))、�̅�為可能從 BWR 或 PWR 

中解除管制的碳鋼組件的平均質量表面積比 (g/cm2)。 

    為了進行上述轉換，首先必須評估核反應器不同鋼鐵組件的質

量表面比，用以建立計算表面歸一化劑量的質量表面比機率分布。針

對 BWR反應器，有三種通用類型的鋼鐵組件 (鋼筋、結構鋼和管道

吊架) 被判定可能為解除管制的選項。這些類型中的每一種都包含各

種尺寸的組件，每種尺寸具有不同的質量表面積比。相對地，PWR

反應器除上述三種類型之外，另加入管道類的鋼鐵組件選項。解除管

制鋼鐵組件的平均質量表面積比計算如下： 

�̅� =
∑ 𝑚𝑗

∑ 𝑎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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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解除管制組件的混合會隨 1.7 年拆除期而變，因此該分析針對

PWR 和 BWR 建立了 12 個月周期的解除管制廢鋼鐵的平均質量表

面積比的機率分佈。這些特定於反應器類型的數值，在蒙特卡羅概率

分析過程中會被隨機取樣，以用於計算表面歸一化劑量。 

 

8. 廢鋼鐵回收和處置的劑量評估結果 

    本節係針對從核設施解除管制廢鋼鐵的放射性評估結果，總計

分析在 37種曝露情節中的關鍵群體，經 115個放射性核種及其子核

所造成的輻射曝露。其中，涵蓋了 7 種由一年內含最大比例解除管

制廢鋼鐵單一爐次製成的鋼鐵產品的曝露情節，這 7 種情節的結果

僅作為參考，並不列入關鍵群體的排序。以下即分別針對有效等效劑

量及有效劑量的計算結果進行說明： 

 有效等效劑量 

    由上述各廢鋼鐵曝露情節的 115 個放射性核種的劑量評估，可

求得各情節中所有 115 個核種的歸一化有效等效劑量平均值及其第

5、50、90和 95百分位所對應的數值。如圖 4.5 (a) 所示，其中 9種

曝露情節的關鍵群體會由解除管制廢鋼鐵中的 115 個關注核種中接

收到最高的平均歸一化有效等效劑量，而有 41個核種的有效等效劑

量關鍵群體可歸因於同一種曝露情節，即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的工

人。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成為關鍵情節的原因在於此情節係發生在

解除管制後的前兩週，使得具有 14 天半衰期的短壽命放射性核種 

(如：P-32) 並不會發生大量衰變。其次，此情節發生在廢鋼鐵被熔煉

之前，任何殘留的放射性污染物並不會經由分配或揮發而被移除。再

者，廢料場工人的大部分工作時間都必須靠近大量的廢鋼鐵，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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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於核種的穿透性輻射，且可能吸入及攝入廢鋼鐵處理及加工期

間產生的金屬氧化物粉塵。  

 有效劑量 

    同樣地，在有效劑量的計算中，相同的 9 種曝露情節的關鍵群

體會由解除管制廢銅中的 115 個關注核種中接收到最高的平均歸一

化有效劑量。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的工人情節成為 59個核種的關鍵

群體，如圖 4.5 (b)，原因同上。 

 

 
圖 4.5、解除管制廢鋼鐵導致 (a) 有效等效劑量及 (b) 有效劑量關

鍵群體的曝露情節及其核種數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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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廢銅的回收與處置 

    如同廢鋼鐵之作法，廢銅回收與處置的劑量評估也包含兩個步

驟：第一個步驟為經由正常的回收過程建立解除管制廢銅的回收流

程，涵蓋廢銅的產生、精煉、製造、產品使用，以及採用處置方案來

取代回收的做法。經由流程分析，可計算廢銅精練後之產品及副產物

中的各種放射性核種的濃度。第二個步驟則為曝露情節的發展與分

析，而大多數的廢銅分析情節與廢鋼鐵具有相對應的情節。  

1. 廢銅的回收與處置流程分析 

    廢銅的回收與處置流程與圖 4.1所示之廢鋼鐵流程極為類似，唯

一的差異在於廢鋼鐵被送至鋼鐵廠或鑄造廠進行回收，而廢銅則被

送至精煉廠進行火煉  (fire refining) 或電解精煉  (Electrolytical 

refining) 處理。首先，廢銅從核設施節除管制而釋出，由廢金屬經銷

商派遣卡車運送至廢料場，並在廢料場進行必要的處理，包括剪切成

適當的尺寸、壓塊或壓碎以減薄及減輕重量、磁分離含鐵金屬、清洗

及去油汙等。對大部分銅線的回收，外層絕緣去除也是必要的步驟。

完成之後，廢料商會將處理完成的廢銅送至再生銅生產商並使用反

射爐或火煉爐進行銅成品的生產。另一方面，業主或拆除承包商也可

能選擇將廢銅送至工業或公立垃圾掩埋場進行直接處置的替代方案。 

    反射爐的副產物包含爐渣及廢氣。爐渣會被卡車運送至掩埋場

進行處置，由煙汽或顆粒物組成的廢氣則會先被設施的排氣控制系

統或 APCD 裝置捕獲，冷卻之後則會以粉塵的形式被收集在集塵袋

之中。如同爐渣之作法，粉塵也會被卡車載運至掩埋場進行處置。由

過濾系統逃逸的氣體、蒸汽與顆粒物則會形成空浮排放物而外釋於

大氣之中。此外，由再生銅生產商所生產的銅則會被用於製造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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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產品，NUREG-1640 的分析主要考慮三種類型的產品，其中兩類

具通用形狀可代表很多不同的產品，另一則為用於日常供水用銅管

的特定產品。 

 材料來源 

    據估計，一座 1,000 MWe 的 PWR 核電廠大約含有 694 噸銅及

25噸青銅和 10噸黃銅，扣除受污染和未受影響的部分，其餘約有 62

噸銅成為可能的解除管制候選材料 [56]。這些廢銅大部分是來自銅

線、電纜和匯流排的高品質非合金銅，且可以假設此相對少量的廢銅

會在一年內被外釋。 

    大部分的解除管制廢銅為具有單芯或多芯的型式，其餘則為匯

流排的型式。假設個別銅絞線的線徑號數範圍為 8~14 AWG 

(American wire gauge)，從 8~14號中的所有偶數號規格出現的機率相

等，則可建立銅線規格的蒙地卡羅機率分布，並由此分布進行取樣以

決定銅的質量表面比。藉由銅的總質量除以個別銅絞線與匯流排的

表面積之和，即可得出廢銅的質量表面比。由 10,000 次蒙地卡羅模

擬結果，廢銅的質量表面比平均值為 0.52 g/cm2，變異係數為 8.3%。 

 廢銅回收 

    廢銅可大致分為非合金類廢銅及青銅與黃銅合金類廢銅，前者

通常會採用熔煉或精煉的方式處理；後者則經由重熔用於軋製產品，

幾乎不會使用精煉的方式。由調查數據顯示，大約有 81%的回收銅

來自黃銅和青銅的合金銅，其餘大部分為非合金銅。核設施拆除產生

的廢銅大多屬於非合金類的舊廢料，且大部分會使用精煉處理來回

收 (約 74%)，其中有 38.5%會經由火煉的方式，另 61.5%則會採電

解精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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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銅精煉 

    廢銅可以藉由多種方式進行精煉及加工，取決於廢銅的質量及

其合金含量等因素。部分廢銅由原銅生產商 (primary producer) 精煉，

部分則由再生銅生產商 (secondary producer) 處理，銅和銅合金廢料

也可選擇在黃銅廠、鑄錠製造商或鑄造廠進行重熔。如圖 4.6所示，

原銅生產商主要經由冶煉或浸出從礦石中回收銅，而再生銅生產商

則主要從廢銅中回收銅。在原銅生產商，低等級銅廢料可作為閃速熔

煉爐 (flash smelter) 的進料，部分的 1 號和 2 號銅廢料被裝入陽極

爐  (anode furnace)，1 號銅廢料也可裝到垂直豎爐 (vertical shaft 

furnace) 以將其熔化成銅錠或其它銅產品。在再生冶煉操作中，前段

的冶煉爐 (smelting furnace) 會使用低等級銅廢料，而後段的火煉爐

則可以消耗 1 號和 2 號銅廢料。上述 1 號和 2 號銅廢料為最高等級

的廢料，核電廠拆除過程中產生的大部分廢銅也屬此類。 

    非合金類廢銅精練的作法包含火煉及電解精煉。火煉一般在反

射爐中進行，藉由空氣或氧氣氧化熔融金屬並撇除產生的爐渣以移

除雜質，然後經由添加碳氫化合物源 (如：天然氣或原木) 將熔體的

氧含量降低到所需水平 (0.03%至 0.04%)。火煉有可能為精煉過程中

的唯一步驟，精煉後的銅可被鑄造成塊狀、銅坯或線棒等形狀。反射

爐中的爐渣產量隨爐料中銅的比例而變，隨著銅廢料等級提高，爐渣

中的銅濃度增加、爐渣重量減少及銅損失量降低。電解精煉為銅純化

的最終階段，經此製程產生的銅可能含有少於 40 ppm的金屬雜質。

在電解精煉過程中，銅陽極和純銅陰極起始片懸浮在 CuSO4-H2SO4-

H2O 電解液中，電流在約為 0.25 Vdc 的電位下通過電解液。在電解

過程中，銅從陽極溶解並沉積在陰極上。該製程需要 10~14 天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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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出重約 150 公斤的陰極。Au、Ag 和其它貴金屬以及 Pb、Se 和

Te等雜質都會從銅礦石中析出並積聚在陽極泥 (anode slimes)。這些

陽極泥會被收集起來並送到貴金屬精煉廠。其它元素 (如：Fe、Ni、

Zn) 則會溶解在電解液中，並在排放流中從電解槽中去除。 

 

圖 4.6、原銅和再生銅生產過程中的操作流程 

 

2. 質量比率與分配因子 

    如同廢鋼鐵回收，廢銅在反射爐進行火煉作業之後也會產生三

種不同的製程產物：金屬產品、爐渣及廢氣。廢氣經濾芯或 APCD裝

置收集之後形成粉塵，也可能逃逸而釋放至大氣中。原廢銅中的任何

放射性核種可能會分布在金屬、爐渣、粉塵及揮發性排放物之中。另

一方面，在電解精煉製程中，雜質則會分布於金屬產品、陽極泥及電

解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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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質量比率 

 火煉處理 

    反射爐產生的爐渣重量估計約為爐料重量的 2~2.5%。在此基礎

上，爐渣相對於裝入反射爐的廢銅的質量比率被指定為 0.020~0.025

的均勻分布。爐渣中含有約 40% 的銅 [57]。 

    根據 PES環境服務公司所收集的 12個加工廠的數據，集塵室的

粉塵產生率約為 0.4~15 kg/t [58]。在該分析中，粉塵相對於裝入熔爐

的廢銅的質量分率被指定為截斷對數常態分布，分布的算術平均值

為 0.0026，算術標準差為 0.002855，最小值為 0.0004，最大值為 0.015。 

    由一爐次產生的金屬銅的量則可以藉由爐料中的金屬總量扣除

爐渣與粉塵中化學鍵結銅或氧化銅中的銅含量來計算，計算結果顯

示採用火煉爐來生產金屬銅的產率範圍介於 97.9~99.2%。 

 電解精煉處理 

    由於電解精煉使用較純的銅做為進料，相較於火煉處理會造成

較低的劑量，劑量評估時僅採用確定性分析 (deterministic analysis)，

而不採用機率性分析。在電解精煉製程中，陽極泥相對於金屬進料的

質量比率採用固定值為 0.0075 [59]。 

(2) 分配因子 

 火煉處理 

    在火煉過程中，元素或化合物核種會在爐渣與熔體之間交換，或

由爐中的廢氣排出。在廢氣中，離開熔爐的一些化學物質會維持氣

相，而部分則會冷凝或聚結成微粒 (粉塵)。粗顆粒的雜質被集塵袋

或 APCD 捕獲，氣相中的一些細顆粒和物質則會從煙囪的排放物中

逸出。在典型反射爐中，每種元素的分配因子可藉由其氧化電位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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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計算來求得，並以化學物質的蒸氣壓或工業經驗和實驗室測試

等資訊來補充。在缺乏其它資訊的情況下，則根據化學相似元素的行

為來估計其分配因子。表 4.9列示了銅火煉處理中每種元素或其化合

物的分配因子。 

 電解精煉處理 

    在電解精煉過程中，銅優先在陰極析出，而許多雜質會留在陽極

泥中，鎳和其它金屬雜質則會積聚在電解液中，並隨電解液排放而被

去除。表 4.10顯示銅電解精煉處理的分配因子。 

 

表 4.9、銅火煉處理的分配因子 

 

 

表 4.10、銅電解精煉處理的分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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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因子 

    在冶煉之前，解除管制廢銅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會經由與其它

來源的廢銅混合而降低。當進行精煉副產物的處置時，則會發生更進

一步的混合。 

    在廢料場處理廢銅的情節中，假設解除管制後的廢銅會在一家

專門處理非鐵金屬的設施中進行處理，此類設施的平均吞吐量約為

11 kt/y。由 10,000 次蒙地卡羅取樣的計算結果，解除管制廢銅在廢

料場的平均混合係數約為 5.610-3。 

    在火煉廠的處理情節中，混合因子主要是依據火煉廠的數量及

各設施的廢銅消耗率來計算，而廢銅消耗率則是根據其產量及其銅

產品的質量分率估算的。假設設施是隨機選擇並依其產量加權，廢銅

的數量則是來自於同一年正在拆除的多個核電廠的概率加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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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次蒙地卡羅取樣的計算結果，混合因子的平均值為 1.110-3，

平均值的標準差為7.310-6。 

 

4. 不同介質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 

精煉過程會將廢銅中的任何雜質 (如：放射性核種) 重新分配到

各種熔煉產品之中，其分配因子取決於所關注的化學元素，並適用於

該元素的所有同位素。火煉銅及其副產物的年平均放射性核種濃度，

以及其釋放到大氣中各核種的年活度估算與廢鋼鐵之作法相同，  

可分別藉由式(4)~(6)進行計算，並套用適用於銅的參數即可。 

 

5. 廢銅回收與處置之曝露情節 

    表 4.11 列出了廢銅回收與處置劑量評估中所包含的 20 種曝露

情節，以及各情節中的對應分析、混合因子、以及曝露途徑。對應分

析欄位說明該情節與廢鋼鐵情節的相似程度，包含與廢鋼鐵情節相

同 ()、與廢鋼鐵情節類似，但有重大修改 ()、新的曝露情節 () 

三種。以下僅說明新的或與相對應鋼鐵分析有顯著不同的情節： 

 廢銅之加工與處理 

    在廢料場處理廢銅的工人會接觸到廢銅切片和壓碎產生的粉塵。 

由於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限制工作場所接觸銅粉塵的允許曝

露限值 PEL 為 1 mg/m3，該限值適用於任一 8 小時的班次，因此年

平均粉塵負荷將大大低於該限值。在該分析中，假設 8 小時的時間

加權平均粉塵濃度為截斷對數常態分佈，Cu的範圍為 0~ 1 mg/m3，

平均值為 0.5 mg/m3。同樣地，類似的模型也適用於銅產品處理情節。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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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生銅火煉廠的爐渣處理情節包含將爐渣從熔融銅中撇除，讓

其冷卻後運送到建物的某個角落並平鋪於地板上。工人在此情境之

下處理爐渣，其體外曝露主要來自於殘留放射性核種分配於爐渣中

的直接穿透性輻射，也會吸入及攝入在此操作過程中產生的粉塵。吸

入曝露將受到 OSHA 對銅粉塵的限制，由於銅佔反射爐渣的 40%，

8小時的時間加權平均 TWA之爐渣粉塵濃度限值修正為 2.5 mg/m3，

並指定對數常態分佈，範圍為 0~2.5 mg/m3，平均值為 1.25 mg/m3。

非故意攝入率則假設與相對應的鋼鐵情節相同。 

 火煉過程中之大氣釋放 

    廢銅火煉的大氣釋放情節與廢鋼熔煉對應情節唯一顯著的差異

是受體所在位置之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種的積累時間。在鋼鐵情節中，

係假設該活度將在廢鋼鐵從核設施拆除的 1.7年期間逐漸累積，單個

熔煉廠不太可能從多個核設施回收廢料。然而，再生銅工業僅包含相

當少數的火煉廠，同一個火煉設施很可能會在不同年份回收同一個

核設施產生的廢銅。累積時間計算如下： 

𝑡𝑏 =
𝑓𝑓𝑟𝑚𝐶𝑢𝑁𝑅

𝑚0
(

𝑚𝑓𝑟

𝑀𝑓𝑟
) 𝑛𝑑                                   (44) 

其中，tb為活度於土壤的累積時間 (d)、ffr為火煉爐消耗的廢銅比例、

mCu 為一個核反應器拆除產生的廢銅質量、mfr 為給定火煉設施的年

產量、nd為每年的天數、NR為計畫拆除的反應器數量、m0為給定火

煉廠在一年內處理的解除管制廢銅的質量、Mfr為美國所有火煉設施

的總產能。上式第一項分子表未來 50年內由反應器拆除產生且將採

用火煉回收的解除管制廢銅總量，分母則為某設施一年中處理上述

廢銅的質量，括號的項則為該設施產量占全國之比例。 

 運送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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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運輸調查數據，廢銅及銅精煉副產物的運輸距離可由常態

分布表示，模數為 209 km，變異係數為 11.6%，依工程判斷取其下

限截斷值為 80 km [44]。駕駛員所有行程的平均速度可由三角形分布

表示，範圍為 64~97 km/h，模數為 80 km/h，此速度也是基於工程判

斷，旨在涵蓋整個美國的平均高速公路的速度範圍。由於解除管制廢

銅相對少量，此類情節假設由同一位司機運送。 

    運送距離由截斷對數常態分布表示，算術平均值為 632 km，變

異係數為 10.2% [44]。根據工程判斷，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設定為 80 

km及 3200 km。由於非含鐵金屬產品的運輸距離通常比鋼鐵產品者

更遠，因此配備臥舖車廂的卡車更有可能用於此目的。臥舖體外曝露

時間的計算與鋼鐵情節中”卡車司機在自卸拖車中拖運 EAF 粉塵”之

計算相同。 

 從銅管中飲用自來水 

    銅管是由火精煉銅廢料製成的主要產品之一，來自解除管制廢

銅中的放射性核種可能會溶解在通過這些管道的水中，並由飲用這

些管道自來水的個體攝入。因由銅管造成的體外曝露相對較小，飲用

水攝入途徑為此情節唯一考慮的途徑。假設逐漸溶解的銅管會在自

來水中產生一個恆定的濃度，來自飲用水途徑的劑量可表示如下： 

𝐷𝑖𝑤 = 𝐶𝐶𝑢𝐶𝑖𝑝𝐹𝑖𝑔𝐼𝑤𝑡𝑦𝑠 (
𝑒−𝑖𝑡𝑎−𝑒−𝑖(𝑡𝑠+𝑡𝑎)

𝑖𝑡𝑎
)                        (45) 

其中，Diw為評估期間攝入自來水中放射性核種的劑量 (μSv)、CCu為

自來水中銅的濃度 (g/mL)、Cip為銅產品中核種 i 的比活度 (Bq/g)、

Fig為攝入核種 i 的劑量轉換因子 (μSv/Bq)、Iw為每日自來水消耗量

(mL/d)、tys 為曝露期間 (d)、ts 為從材料解除管制到情節開始的時間 

(d)、1為核種 i的衰減常數 (d-1)、ta為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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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析是假設分配到銅管中的放射性核種的溶解速度會以與

銅相同的相對速率溶解到自來水中，因此核種在水中的濃度即是水

中銅的濃度與該核種在銅中的比活度的乘積。根據相關的研究報告，

使用銅管或青銅管會增加飲用水中的銅濃度，且軟水比硬水更具腐

蝕性。如果銅管在停用一段時間後未沖洗，自來水中的銅濃度可能會

超過 1.3 mg/L [60]。上述參數 CCu 被指定為三角形分布，最小值為

0.16 mg/L，模數為 0.3 mg/L，最大值為 1.3 mg/L。 

 電解精煉廠 

    如圖 4.6所示，電解精煉廠在陽極爐冶煉過程中也會加入高等級

的銅廢料 (1 號與 2 號)，然其使用火煉銅並更進一步地進行純化，

其金屬產物通常僅包含較少的雜質，相對影響較小。電解製程中的副

產物如陽極泥與電解液則可能使雜質濃縮於其中，然經範圍分析結

果顯示此兩類材料的曝露情節並不會造成關鍵群體。此外，電解精煉

廠的陰極爐也可能使用 1 號銅廢料，然其在陰極爐中僅熔化並不會

有精煉處理，僅有很少量的殘留雜質被移除，也不會造成關鍵群體。 

 

表 4.11、廢銅回收與處置之曝露情節 

情節 
對應

情節 1 

混合

因子 2 

曝露途徑 
體

外 3 

吸

入 

攝

入 

處理和加工類 

在廢料場處理廢銅  SD 20   

處理火煉銅產品  AA 23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AA 21   

反射爐集塵袋維護  AA 22   

大氣釋放類 

熔爐廢氣排放  AA F2   

運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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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車司機拖運解除管制廢銅  N 26   

卡車司機拖運火煉銅產品  AA 29   

卡車司機拖運反射爐爐渣  AA 28   

卡車司機拖運反射爐粉塵  AA 27   

產品使用類 

曝露於小質量火煉銅產品  AA 24   

在身上的小型銅物件  AA 25   

飲用來自銅管的自來水  AA    

垃圾掩埋場處置類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銅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銅  ML F1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爐渣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爐渣  ML F1   

滲濾液滲入地下水類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銅之滲濾液  IL    

公立垃圾掩埋場廢銅之滲濾液  ML    

工業垃圾掩埋場爐渣之滲濾液  IL    

公立垃圾掩埋場爐渣之滲濾液  ML    
1. : 經由對應的鋼鐵情節分析中修正；: 與對應的鋼鐵情節分析

相同；: 新增情節 
2. AA: annual average, IL: industrial landfill, ML: municipal landfill, N: 

no mixing, SD: scrap dealer 
3.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20: Scrap pile, 21: Slag pile, 22: Baghouse, 23: 

Large metal mass, 24: Small metal mass, 25: Small object on body, 26: 

Scrap truck, 27: Dust truck, 28: Slag truck, 29: Truck loaded with metal 

product, Fl: FGR 12 soil contaminated to an infinite depth, F2: FGR 

12 contaminated ground surface 

 

6. 廢銅回收和處置之劑量評估結果 

    本節係針對解除管制廢銅的放射性評估結果，總計分析在 20種

曝露情節中的關鍵群體，經 115 個放射性核種及其子核所造成的輻

射曝露。以下即分別針對有效等效劑量及有效劑量的計算結果進行

說明： 



 

97 

 有效等效劑量 

    如圖 4.7 (a) 所示，其中 5種曝露情節的關鍵群體會由解除管制

廢銅中的 115個關注核種中接收到最高的平均歸一化有效等效劑量，

而有 90 個核種的有效等效劑量關鍵群體可歸因於同一種曝露情節，

即在再生銅火煉廠處理來自反射爐爐渣的工人。處理爐渣的工人成

為最重要的關鍵群體的原因在於爐渣具有較小的質量比率及很高的

分配因子，造成這些核種在爐渣中的濃度遠高於它們在廢銅中的原

始濃度。其次，工人會曝露於散佈在大且平坦區域的爐渣之中，並無

外部屏蔽及很低的自我屏蔽，使得體外曝露更為顯著。此外，工人也

同時承受吸入及攝入的體內曝露。 

 有效劑量 

    同樣地，在有效劑量的計算中，相同的 5 種曝露情節的關鍵群

體會由解除管制廢銅中的 115 個關注核種中接收到最高的平均歸一

化有效劑量。在再生銅火煉廠處理爐渣的工人情節成為 86個核種的

關鍵群體，如圖 4.7 (b)，原因同上。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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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解除管制廢銅導致 (a) 有效等效劑量及 (b) 有效劑量關鍵

群體的曝露情節及其核種數量 

 

(四) 廢鋁的回收與處置 

    除役電廠產生的廢鋁中僅有約 6~10%的鋁來自解除管制的廢料，

其餘均來自非受影響區。美國對於廢鋁加工有相關的流程，主要經過

廢料場進行解除管制後的處理，再經過再生冶煉廠進行加工，製成再

生鋁製品，過程中產生的鋁渣、粉塵及相關液體透過卡車運輸至掩埋

場處置，而再生產品經過其它加工後作為產品使用，有部分氣體會造

成場外居民的直接曝露。在廢鋁熔鑄的過程中會添加氯氣或其它鹵

素，以除去內含的鎂並除去磁性，廢料的雜質將在過程中轉移至鋁

渣，也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揮發性氯化物。 

    NUREG-1640 描述了廢鋁回收與處置相關的劑量評估，內含 21

種曝露情節，其中鋁製炊具的使用並未在銅和鋼鐵的回收劑量評估

中出現，屬於新增的情節。另有一修訂過的模型，係將再生冶煉廠建

模為一土堆，而不是像廢鐵造路那樣當成一個無限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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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UREG-1640 中，核設施鋁廢料的回收與處置評估共涉及了

21 個曝露情節，這些途徑描述了再生鋁冶煉廠處理和加工解除管制

的廢鋁和熔化精煉的產品、設施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廢鋁和冶煉產品

的運輸、鋁的產品使用、解除管制廢料和鋁渣的掩埋處置、以及含有

解除管制廢料或鋁渣的掩埋場滲濾液滲入井水。 

    解除管制鋁廢料的潛在劑量評估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步驟係經

過正常的回收流程來表徵已解除管制廢料的流程，從廢料的產生、熔

化或熔煉、製造、產品使用、以及回收以外的處置，這個步驟可以用

於描述廢鋁冶煉產品和副產品中的放射性核種活度。第二步驟是曝

露情節的建立和分析，在 21種曝露情節中，除了其中一種情節之外，

其餘均對應於廢鋼鐵和廢銅的情節分析。 

1. 廢鋁的回收與處置流程分析 

    廢鋁處置和再生鋁的相關行業有關，在討論廢鋁回收與處置作

業時，需先瞭解美國再生鋁業對於廢鋁處置的流程 [61, 62]，其目的

可作為此分析所需的資訊來源以及其所涉及的廢鋁回收和處置方面

的背景。圖 4.8所示為廢鋁回收與處置流程示意圖，和前述其它分析

的解除管制物質一樣，這裡提供的是簡化後的理想程序，描述當前分

析中曝露情節所代表的步驟順序，未納入曝露情節的中間步驟則由

虛線或方框表示。 

    回收與處置流程始於從許可設施解除管制廢料的釋放，假設廢

料由卡車運輸至廢金屬商經營的廢料場處理，而後廢料商將已處理

的廢料運送至再生鋁熔煉廠，在該處生產鋁合金，通常製成鑄錠

(ingots)。或者，設施經營者或拆除承包商可以選擇在工業或公立固

體廢棄物掩埋場處置這些廢料。再者，根據廢料的特性及其它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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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可以將廢料在核電廠設施處理後再運送至熔煉廠 (在核電廠中

的廢料處理並未包含在此分析中)。 

    冶煉廠副產品包括鋁渣 (dross) 和廢氣，鋁渣類似於銅和鋼熔煉

的爐渣，是添加於熔體中的熔劑、金屬氯化物、氧化物的混合物，浮

渣由卡車運輸至掩埋場處置，或是送到金屬回收處理廠。 

廢氣由熔化過程中被設施排放控制系統捕獲的煙霧和顆粒組成，

經過冷卻過後，大部分廢氣以粉塵的形式收集在集塵袋中，然後送往

掩埋場進行處置。氣體、蒸氣、以及少數顆粒從空濾系統中逃逸，被

釋放於空氣中，這些空浮流體可能經由空氣流動而影響附近居民。 

冶煉廠生產的鋁合金通常製成鑄錠以進行運輸作業，但這些產

品也可以熔融金屬態在絕緣坩堝中運輸。 

再生冶煉廠生產的鋁合金用於製造大量成品。本分析評估了四

種此類產品，其中兩個可以代表許多單獨產品的通用形狀，另還包括

兩種特定產品，即汽車中的鋁製引擎機組及鋁製炊具。 

 材料來源 

    解除管制廢鋁的來源主要來自持有許可證的設施，如：商用核電

廠、測試和研究用反應器、以及工業核設施。根據參考資料 [56]，一

個 1000-MWe 的壓水式反應器含有 18.1 噸鋁，其中 5.4 噸的鋁來自

反應器設備、反應器附屬裝置、燃料貯存系統，這些設備可能被過度

污染而無法解除管制，其餘 10.7 噸與廠區改善、附屬建物、發電設

備及其它儀器有關，這些系統未被輻射物質影響，和解除管制無關。

扣除以上物質後，尚有 1.2~2 噸的鋁才需要進行解除管制，其中 0.8

噸的差異係取決於氣渦輪機建築是否落於受影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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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鋁組件的質量表面比，大多數的鋁被假定為片狀金屬或薄

壁管路，厚度大約為 0.159~0.635 cm，假設單一組件為具有此範圍內

八種標準厚度的商用鋁板之一，隨機指定每個厚度的頻率 (均勻隨機

分布於 0~1 的範圍 )，接著計算頻率加權平均厚度  (frequency-

weighted-average thickness)，便可計算質量表面比，經 10000次蒙特

卡羅取樣的結果平均值為 0.90 g/cm2，變異係數為 0.10。 

 

圖 4.8、廢鋁的回收與處置流程 

 廢鋁回收 

    如同鋼鐵廢料一樣，廢鋁也可被區分為工廠廢料、新廢料、以及

舊廢料。工廠廢料包括在工廠將鋁材加工或製造成合適的中間產品

時產生的無用金屬。儘管工廠廢料是在鋼廠或鑄造廠生產的，但與加

工過的原材料相比，它被認為是一種二次金屬；新廢料在最終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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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過程中產生，是雜質極少的高級金屬；舊廢料則是指消費者或工

業使用過的過時、磨損或損壞的產品，由核設施解除管制的廢鋁即屬

於舊廢料。 

    根據美國鋁業協會提供的資訊，表 4.12 列出五種廢鋁回收設施

的廢鋁消耗量及其在鋁製品中的回收率統計數據 [63, 64]。用過的鋁

製飲料罐 (used aluminum beverage cans，UBC) 通常會將產品返回罐

頭行業的專用設施中處理，確保用於罐頭的特定合金保持隔離並在

不與一般等級廢料混合的情況下加工，此種材料不屬於一般舊廢料

流的一部分，舊廢料將與許可設施解除管制的廢料混合。另一方面，

再生鋁回收行業對各種舊廢鋁進行處理，主要用於生產鑄造合金。 

    在表 4.12 中，第一行數字根據公佈的數據列出了每個行業的總

廢品消耗量，下一行列出了舊廢料的消耗數據，除再生冶煉廠外，四

類再生鋁生產商消耗的舊廢料數量是根據這四類設施消耗的舊廢料

和新廢料總和的報告數據估算的。假設新舊廢料的相同比率分別適

用於每個類別，並進一步假設新舊廢料的金屬回收率相同。再生冶煉

廠消耗的非 UBC廢料的計算方法為：從這些設施處理的舊廢料的列

出數量中減去初級生產商的 88 kt UBC 廢料收費處理，除再生冶煉

廠外，四個類別中每個類別消耗的非 UBC舊廢料量是經由根據每個

類別消耗的廢料總量按比例分配這四個類別消耗的UBC廢料總量來

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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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2000年美國廢鋁工業的消耗量與回收量 (單位：kt) 

 

 再生冶煉廠 

    非 UBC舊廢料的最大消費者是生產鑄造合金的再生冶煉廠，從

核設施中解除管制並用於回收的鋁廢料很可能會被其中一家冶煉廠

消耗。如表 4.12所示，再生冶煉廠在 2000年消耗約 1965 kt廢料，

回收了 1450 kt金屬。這些廢料來自新舊來源的混合物，其中包括少

量 (88 kt) 為初級生產商經過收費處理的 UBC廢料，根據參考報告

的數據 [63]，再生冶煉廠中約有 70%的鋁金屬回收來自新廢料。 

    圖 4.9所示為典型的再生冶煉廠處理廢鋁的流程圖，這種冶煉廠

最常使用容量為 18~100噸的燃油或燃氣反射爐 [65]。輸入的材料通

常是廢鋁和少量添加劑 (如：矽和鋅)，添加鹵化物鹽 (如：NaCl、

KCl 和 NaF 的混合物) 以在熔體上形成覆蓋物並減少氧化。鑄造合

金時在再生熔煉過程中加入 2~13%的矽，以促進鑄造合金的流動性。

冶煉過程中產生的煙霧被初級排氣罩捕獲，並通過管道系統輸送到

集塵袋。有時，較髒的廢鋁會經過預處理以去除鐵、油和水。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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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粉碎和/或乾燥 (使用後燃器)。預處理過程中產生的粉塵被收集

在集塵袋中，該集塵袋與用於熔爐的集塵袋相同或類似設施。當粉塵

從集塵袋中清除時，會對其進行有害成分測試，以確定是否需要將其

作為危險廢棄物處理。鋁回收過程中產生的約 99%的粉塵被認為是

無害的。 

    在每個精煉步驟中，進料分離成不同的產品流，每一種都經過不

同的處理、使用和處置。鋁渣不屬於危險廢物，它可以在掩埋場進行

回收、再加工或處置。將鋁渣從熔爐中取出並冷卻後，將其在冶煉廠

的室外成堆儲存，直到冶煉廠重新使用或運送到加工商進行金屬回

收。鋁渣處理可能涉及物理方法 (如：錘磨機和篩子) 或熱方法 (如：

在旋轉鹽爐中熔化)。處理後的鋁渣一般在固體廢棄物掩埋場進行處

理 [65]。美國 DOE估計每年有 1.8百萬噸的鋁渣和鹽餅材料在經過

鋁回收處理後掩埋 [66]。 

    在再生冶煉廠生產的鋁合金通常被鑄造成鋁錠，然後運到鑄造

廠鑄造成最終用戶產品。來自再生冶煉廠的大量產品以熔融金屬型

態在絕熱坩堝中運輸，這種做法係將部分金屬從熔爐中取出，送進 14

噸的熱金屬運輸車，這些圓柱形容器由鋼殼和可澆注的輕質耐火材

料製成，熱容器由橋式起重機操縱，用於將容器裝載到平板卡車上進

行運輸。這些容器可以將金屬保持在熔融狀態 5~6 個小時。在裝運

前，最多可以將 8 個容器臨時存放在分接區域。貨物通常發往鄰近

地區的工廠。在北美，每年大約有 230 kt的熔融金屬用坩堝裝運 [65]，

而在 1980 年代後期，美國每年大約有 68 公噸的總鋁運送量，相較

之下，熔融鋁佔當時總熔融金屬出貨量不到 3%。 



 

105 

    根據參考資料 [65]，鋁鑄件最終用途的市場包括：汽車 (22%)、

汽車相關 (44%)、小引擎 (8%)、電器 (7%)、其它 (19%)，而美國鋁

業協會 1998年估計汽車工業消耗 65~70%的鋁錠，兩者估計一致。 

 

圖 4.9、典型的二次冶煉廠處理並熔融廢鋁的流程 

 產品使用 

    成品鋁製品用於許多應用，包括容器和包裝、建築和施工、運輸、

電氣產品、耐用消費品以及機械和設備。然而，如上所述，大多數非

UBC 廢料用於生產各種類型的鑄造合金。表 4.13 整理美國 2001 年

鋁市場總量和鋁錠 (初級和再生) 市場。由表可知，乘用車使用佔回

收鋁錠總市場的 60%以上，主要用於各種電機支架、活塞、熱交換

器、空調、變速箱外殼、車輪、外飾件、擋泥板、負載地板和懸掛部

件等。美國鋁業協會也列出 2002年鋁錠的終期使用產品狀況：門 /

窗/屏幕 (10 kt)、製造外殼 (1.4 kt)、橋樑/道/公路 (7.3 kt)、卡車與公

車 (158 kt)、客車 (1626 kt)、 連結車 (17.2 kt)、空調 /冷凍設備 /冰

箱 (21 kt)、可攜式電器 (11 kt)、炊具 (9.5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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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2001年美國主要鋁製品總量和鋁錠市場統計 

 

 

2. 質量比率與分配因子 

    為了分析的目的，進入反射爐的材料被分配到三種不同的製程

產物之中：金屬產品、鋁渣和廢氣。廢氣包含氣體、蒸氣、以及微粒。

冷卻時冷凝的微粒和蒸氣形成粉塵，其中一部分被集塵袋捕獲。揮發

性部分以及從集塵袋中逸出的顆粒物被釋放到大氣中。廢金屬中的

任何雜質 (例如放射性核種) 同樣分布在金屬、鋁渣、灰塵和揮發性

排放物中。 

(1) 質量比率 

典型反射爐的熔化循環包括將廢料裝入熔爐的前道、混合和混

合合金材料、添加助熔劑鹽、去鎂、去除氣體、撇去鋁渣和澆注。一

般會將一個由 20~40%的爐容量組成的爐尾段留在爐內，以縮短熔化

週期。在 16~18 小時內，使用前端裝載機或皮帶輸送機將廢料裝入

熔爐。去磁與除氣需要 2~4 小時，tapping 需要額外的 3~4 個小時，

總週期約為 24小時。 

鋁渣是添加到熔體中的助熔劑、去磁產生的金屬氯化物和金屬

氧化物的混合物。根據再生鋁的主要生產商的估計數據，鋁渣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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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金屬裝料質量的 15%，進入熔爐的 40~90%的金屬質量最終形成

金屬產品。如果使用更清潔的廢料 (新廢料)，產率可接近 90%。預

期從核設施解除管制的任何廢鋁都具有高品質，並將與類似品質的

廢料混合，在這種情況下其產率可接近 90%。由參考資料 [65] 指出，

每加工 100萬磅的廢料，就會產生 76萬磅的再生鋁、24萬磅的鋁渣

和 3 千磅的集塵袋粉塵。根據法國的回收作業資訊 [67]，一個中型

工廠熔化 14 kt鋁廢料，可產生 11 kt鋁合金、3.3 kt鋁渣和 30噸粉

塵。另由 1988 年美國再生鋁冶煉廠的處理結果 [68]，每生產 1100

噸鋁，會產生 114 噸鋁渣和 10 噸集塵袋粉塵廢料，鋁渣的組成為

12~20% Al、20~25% NaCl、20~25% KCI、20~50% Al2O3和 2~5%其

它化合物。綜合上述各資料來源及美國環保署的見解和分析，再生鋁

熔融的質量比率整理如表 4.14 [69-71]。在此表中某些數據總和超過

1，不符合物質基本原理，顯見在鋁熔融過程中尚有混入其它物質未

被納入分析。 

表 4.14、二級鋁熔融質量分率的各來源分析比較 

 

 

(2) 分配因子 

廢鋁熔煉過程中的一項主要操作包括將氯氣或其它氣態鹵素注

入熔體以去除有害的過量鎂。鋁廢料中的其它雜質可能會在去磁操

作期間轉移到鋁渣中，這取決於相應氯化物物質的相對熱力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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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下關係式被假定為代表選定金屬在去磁期間從熔體轉移到鋁

渣的反應： 

𝑥

𝑦
𝑀 +

1

2
𝐶𝑙2 =

1

𝑦
𝑀𝑥𝐶𝑙𝑦                                      (45) 

其中，M為溶解在液體鋁中的金屬、x為 在氯化鹽中的金屬原子數、

y為在氯化鹽中的氯原子數。對於廢金屬中的各種潛在雜質，可經由

計算上述反應在 1,000K (典型的澆注溫度) 的形成自由能值來評估

其可能的分布。假設上述方程代表主要的化學機制並達成平衡，當元

素的氯化物具有比 AlCl3更負的形成自由能時，則會轉移至鋁渣之中，

其餘則會傾向保留在鋁中。此外，氫也會從熔體中部份移除並釋放到

大氣中，氫的移除是透過在氯中的溶液而不是透過形成 HCl。儘管基

於熱力學計算，可以預估溶質金屬氯化物形成的自由能並評估該金

屬元素是否會保留在熔體中，然相關的資訊很少。因此，熱力學計算

僅提供熔融過程中微量雜質預期分配的粗略指引。 

    許多氯化物在低溫下易揮發，該屬性可能在分配過程中產生副

作用，在熔體中添加氯進行去磁和除氫可能會導致形成揮發性氯化

物，也有可能一些預計會轉移到鋁渣中的物質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揮

發，或凝結在管道上，或被收集在集塵袋之中。表 4.15 所示為

NUREG-1640 分析中所採用的每個元素的分配因子範圍，不同元素

可代表一個或多個放射性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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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鋁熔煉過程中各元素的分配因子 

 

 

3. 混合因子 

    在冶煉之前，透過與其它材料 (包括來自其它來源的廢料) 混合，

可以降低解除管制廢鋁中的每種放射性核種的活度，在處理冶煉廠

副產品的過程中也會發生進一步的混合。 

 廢鋁的運輸 

    由於拆除商用核電廠期間會產生少量廢鋁，假設所有產生的廢

鋁將由單一卡車裝載運出現場，再進一步假設卡車中解除管制的廢

料將與來自廠內未受影響區域或其它來源的廢鋁混合，重量 1.2~2噸

的解除管制廢鋁被混入 20噸的廢料中，混和因子為 0.06 ~ 0.1。 

 廢料場處理廢鋁 

  廢鋁將在專門從事非鐵金屬的設施中進行處理。平均流通量約

為 11 kt/y，產生的已解除管制廢鋁的平均混合係數約為 2.310-4 (經

10000次蒙地卡羅取樣的平均值)。 

 再生冶煉廠運作 

a. 年平均混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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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管制後的廢料很可能會經處理後以單批次的形式裝入反射

爐。然而，為了評估在一年中曝露於連續冶煉產品流中的個體的劑

量，可計算年平均混合因子。再生冶煉廠產品的年平均混合係數定義

為解除管制廢鋁的重量與冶煉廠年生產能力的比值，約為 1.810-5 

(10000次蒙地卡羅實現的平均值)。 

b. 單一爐次加熱混和因子 

    從核設施中解除管制的廢鋁重量為 2 噸 (或更少)，遠低於再生

鋁冶煉廠的反射爐的容量，產業界相關資訊也證實很可能所有解除

管制的廢料都將在單一爐次加熱中加入熔爐。因此，所有產品使用情

節的混合因子係經由計算拆除單個核電站期間解除管制的廢料與反

射爐容量的比率，進而求得平均混合係數約為 2.0% (經 10000 次蒙

地卡羅實現的平均值)。 

 

4.  不同介質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 

    冶煉過程會將廢料中的任何雜質 (例如放射性核種) 重新分配

到各種熔爐產品中，此分配取決於需要討論的化學元素，並適用於該

元素的所有同位素。 

    精煉鋁中的年平均放射性核種活度和反射爐中鋁廢料熔煉/熔化

的副產品中的年平均放射性核種活度，以及釋放到大氣中的每種核

種的年活度，可分別藉由式 (4)~(6) 進行計算，並套用適用於鋁的參

數即可。 

    金屬產品的放射性核種活度係基於前述單一爐次加熱混和因子

計算而得： 

Sip=
Ciofipfmc

f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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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ip為最大單一爐次加熱產生金屬的核種 i的活度、Cio為核 種

i在解除管制廢料中的初始活度、fip為核種 i 在金屬產品中的分配因

子、fmc為單一爐次加熱混和因子( = 
mAl

Mf
 =從單一核電廠解除管制的

廢鋁重量/反射爐容量)、fp為金屬產品的質量比率。 

 

5. 廢鋁回收與處置之曝露情節 

    表 4.16 列出 21 種鋁的相關曝露情節，有 14 種情節係對應到鋼

鐵的分析模型，1種情節為對應修訂過的鋼鐵分析，另有 6種情節為

對應廢銅的曝露情節。此外，尚有 1種新的產品使用情節，亦即為使

用鋁製炊具的個體。其中關於土壤和地表的體外曝露劑量係數則參

考 1993年 FGR第 12號的報告 [48]。 

 吸入鋁粉塵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對吸入鋁粉塵沒有具體的限制，此

類粉塵僅屬於有害粉塵的一般類別。此類粉塵的允許曝路限值為可

吸入顆粒的 5 mg/m3。鋁加工、處理和處置產生的粉塵重量負載採用

與前述鋼渣相同的方式建模。這些粉塵濃度用於包括吸入途徑在內

的所有處理、加工和處置情境，如表 4.16 所示。鋁渣和粉塵運輸情

節中的粉塵濃度與鋼和銅分析中的相應情節相同。 

 在再生冶煉廠處理鋁渣 

    假設平均約 500 噸鋁渣儲存在再生冶煉廠，將其建模為一個土

堆，工人在其附近從事活動，而不是像鋼鐵分析中相應的爐渣處理情

節中採用無限的平面模型。因此，鋁渣處理情節更接近於模擬用於道

路建設的鋼渣處理的情節。由於建模形式的不同，此情節係根據鋼鐵

情節進行適當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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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鋁製炊具 

    此為一個新的情節，並未出現在鋼和銅的分析中，因再生鋁常被

使用為炊具的材料，除了食用可能被從鍋中溶出的放射性核種污染

的食物外，在鋁鍋中烹飪食物的人還會受到金屬中任何殘留放射性

核種濃度的直接穿透輻射影響。 

    體外曝露的持續時間被建模為對數常態分佈，平均值約為 52分

鐘/天，算術標準差約為 53 分鐘/天，下限處截斷設為 1 分鐘。這些

值是基於 EPA 1997 年的報告，所有調查對象在給定的 24 小時內準

備食物所花費的時間，可以假設這些是適用於全年的每日平均值 

[35]。 

    根據有關對廚房用具中鋁總攝入量的文獻資料，一個人每天使

用無塗層鋁鍋進行所有烹飪和食物儲存，估計每天會攝入 3.5 mg鋁，

並被用作本分析的固定數值 [72]。由於這是每日平均值，因此假設

曝露將在一年中的每一天發生。攝入途徑的劑量表示如下： 

Dic=CipFigmAltys (
e-λits-e-λi(ts+ta)

λita
)                             (47) 

其中，Dic為在評估期間中放射性核種 i 在炊具中因攝入而造成的劑

量 (Sv)、Cip為放射性核種 i在金屬產品中未衰變的比活度 (Bq/g)、

Fig為攝入放射性核種 i的劑量轉換因子 (Sv/Bq)、mAl為每日從炊

具攝入的鋁 (=0.0035 g/d)、tys為曝露時間 (d)、ts為從物質解除管制

到情節開始的時間 (d)、i為放射性核種 i 的輻射衰減常數 (d-1)、ta

為評估期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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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廢鋁回收與處置之曝露情節 

情節 
對應

情節 1 

混合

因子 2 

曝露途徑 
體

外 3 

吸

入 

攝

入 

處理和加工類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SD 30   

在再生冶煉廠處理金屬產品  AA 33   

在再生冶煉廠處理鋁渣  AA 31   

在再生冶煉廠維護集塵袋  AA 32   

大氣釋放類 

冶煉廠廢氣排放  AA F2   

運送類 

卡車司機拖運解除管制廢鋁  ST 35   

卡車司機拖運冶煉廠鋁產品  AA 38   

卡車司機拖運冶煉廠鋁渣  AA 36   

卡車司機拖運反射爐粉塵  AA 37   

產品使用類 

曝露於大金屬塊  SH 33   

曝露於小金屬塊  SH 34   

駕駛鋁製引擎組件的計程車司機  SH 39   

鋁製炊具使用  SH 40   

垃圾掩埋場處置類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鋁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廢鋁  ML F1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鋁渣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鋁渣  ML F1   

滲濾液滲入地下水類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鋁之滲濾液  IL    

公立垃圾掩埋場廢鋁之滲濾液  ML    

工業垃圾掩埋場鋁渣之滲濾液  IL    

公立垃圾掩埋場鋁渣之滲濾液  ML    
1. : 同於對應的廢銅情節分析；: 修正對應的廢鋼鐵情節分析；

: 同於對應的廢鋼鐵情節分析；: 新增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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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A: annual average, IL: industrial landfill, ML: municipal landfill, SD: 

scrap dealer, SH: single heat; ST: scrap truck 
3.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30: Scrap pile, 31: Dross pile, 32: Baghouse, 33: 

Large metal object, 34: Small metal obkect, 35: Scrap truck, 36: Dross 

truck, 37: Dust truck, 38: Truck loaded with metal product, 39: Auto-

aluminum engine block, 40: Cooking pot, Fl: Soil contaminated to an 

infinite depth [48], F2: Contaminated ground surface [48] 

 

6. 廢鋁回收和處置之劑量評估結果 

    如前所述不同材料的做法，NUREG-1640 針對解除管制廢鋁分

析不同群體的個體成員在 21種曝露情境中，對 115種放射性核種及

其子核種的輻射曝露。以下即分別針對有效等效劑量及有效劑量的

計算結果進行說明： 

 有效等效劑量 

    如圖 4.10 (a) 所示，其中 4 種曝露情節的關鍵群體會由解除管

制廢鋁中的 115 個關注核種中接收到最高的平均歸一化有效等效劑

量，而有 78個核種的有效等效劑量關鍵群體可歸因於同一種曝露情

節，即在廢料場處理鋁廢料的工人，為最重要的關鍵情節。次三個情

節則分別為駕駛鋁製引擎組件的計程車司機、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鋁

之滲濾液、鋁製炊具使用，分別對應的核種數量為 24、7、6個。 

 有效劑量 

    如圖 4.10 (b) 所示，在有效劑量的計算中，接收到最高劑量的 5

種曝露情節分別為在廢料場處理鋁廢料的工人、駕駛鋁製引擎組件

的計程車司機、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鋁之滲濾液、鋁製炊具使用、冶煉

廠空浮廢氣排放，各情節對應的核種數量分別為 77、24、7、6、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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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解除管制廢鋁導致 (a) 有效等效劑量及 (b) 有效劑量關鍵

群體的曝露情節及其核種數量 

 

(五) 混凝土瓦礫的回收和處置 

本節係針對核設施回收及處置混凝土瓦礫過程中個體受到的潛

在輻射劑量評估，而解除管制混凝土的物料流相對單純，多是經由物

理方法處理後由卡車運輸，作為道路鋪設及填土掩埋，部分滲出物可

能流向場外水井，而回收土約七成都是作為路基使用。 

    與廢金屬一樣，曝露於解除管制混凝土瓦礫一年期間的歸一化

有效等效劑量和有效劑量的評估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步是經由正常

的回收過程來表徵解除管制混凝土的流程，從碎石的產生開始，到道

路建設的加工和使用，以及作為回收的替代方案的處置。第二步是曝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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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情節的建立和分析。具體分析中的 8 種情節是基於相對應的廢鋼

鐵情節。 

1. 混凝土瓦礫的回收與處置流程分析 

    圖 4.11 所示為混凝土瓦礫回收與處置的流程分析示意圖，相較

於其它解除管制材料的流程更為簡單，經過處理廠處理的廢土碎石

經由卡車運輸後用於建造道路，並有後續行駛於道路上的曝露機會，

或是送去填土掩埋，而後經過滲濾而進入場外水井造成曝露。 

 

圖 4.11、混凝土瓦礫的回收與處置流程 

 材料來源 

    本分析所討論的混凝土瓦礫的產生來源主要是來自商業發電廠、

測試用和研究用反應器、以及工業核設施。據估計，1,000 MWe參考

沸水式商用核電廠包含約 355,000 噸混凝土，大約 73,600 噸與廠區

的未受影響區域有關，在拆除和除污過程中，估計有 51.4 m3 (123噸) 

表面污染的混凝土將被刮除。此外，在設施運行期間，估計約有 73.3 

m3 (176噸) 會受到中子活化。受污染的材料都將作為低放廢棄物處

理，剩餘約 281,000噸則須要經過解除管制。另一方面，1,000 MWe

參考壓水式核電廠包含大約 180,000 噸混凝土，約 36,900 噸混凝土



 

117 

與廠區的未受影響區域有關。剩餘的混凝土與反應器廠房、反應器輔

助設備、燃料貯存、氣渦輪機廠房、氣渦輪機設備和反應器設備有關。

大約 284 噸的混凝土可能會受到表面污染，因此會被刮除；另有少

量但不確定數量的額外部分受到中子活化，剩餘約 143,000噸將需要

經過解除管制。 

 質量表面比 

    混凝土之質量表面比可以 1,000 MWe 壓水式反應器作為估算的

參考標的，經由估算反應器廠房、氣渦輪機廠房、反應器輔助設備、

燃料貯存、氣渦輪機設備等相關結構組件之單側面積與質量，可求得  

混凝土質量表面比。因無沸水式反應器的相關資料，故分析時假設沸

水式反應器的質量表面比與壓水式相同。質量表面比的分佈是一年

內拆除作業期間解除管制的的混凝土總量的平均值，分佈範圍為

235~348 g/cm2，平均為 281 g/cm2。 

 運輸與處理 

    由於核電廠拆除過程中會產生大量混凝土瓦礫，相對於其本質

價值而言，運輸成本很高，因此這些物質很可能在核電廠現場或附近

進行加工處理。此外，處理後的碎石很可能在附近地點被利用或處

置。通常使用卡車在這些相對較短的距離上進行運輸。 

    使用前，混凝土瓦礫必須經過粉碎和分類，混凝土中的任何鋼筋

都將被分離並送往含鐵金屬廢料商。在被粉碎之前，混凝土被壓縮成

塊狀，大小約為 1.51.50.8 m。在粉碎過程中，將水噴灑在混凝土

上以抑制灰塵。據估計，美國有 1000 多個瀝青和混凝土粉碎設施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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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混凝土材料 (reclaimed concrete material，RCM) 是在道路

重建、公用設施挖掘或拆除作業期間經由拆除道路、跑道和結構的矽

酸鹽水泥混凝土所產生的。在許多大都市地區，RCM係來自矽酸鹽

水泥混凝土建造的路緣石、人行道和車道部分。RCM通常會使用鋤

耕機或裝載機移除，然後裝入自卸卡車從現場拆除。經開挖的 RCM

可能包括 10~30%的地基土材料和瀝青路面。因此，RCM 並非純矽

酸鹽水泥混凝土，而可能是混凝土、土壤和少量瀝青混凝土的混合

物。將被回收的混凝土通常會被拖到中央處理設施進行貯存和加工

處理，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會使用移動設備直接在現場進行加工。在

中央處理設施，進行破碎、篩選和含鐵金屬回收操作，具有磁選機的

粉碎系統能夠輕易地去除鋼筋。然而，部分經焊接金屬網的強化組件

可能難以或不可能有效地去除 [74]。 

     

2. 回收混凝土的使用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估計，道路和建築物的拆除每年會產生 2億

噸潛在的可回收粒料 (aggregate)。拆除後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垃圾掩

埋場處置或回收，相關決策通常由拆除承包商決定，同時也需考慮到

區域經濟、合約條款和法律規定等。每年回收約 1億噸混凝土粒料，

約佔每年 20億噸粒料市場的 5%。再生粒料的應用細分如下： 路基

(68%)、與新混凝土混合 (6%)、瀝青熱混合 (9%)、高價值築基 (

3%)、低價值產品 (一般填埋) (7%)、其它應用 (7%) [75]。 

 

3. 處置 

    不適合回收或設施經營者選擇不回收的混凝土瓦礫將直接送往

掩埋場。雖然建築和拆除 (C&D) 碎片的定義因地區而異，但混凝土



 

119 

是所有來源的碎片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建築拆除的碎片。C&D

碎片最常見的管理做法是填埋，可在 C&D掩埋場、公立固體廢棄物 

MSW掩埋場進行處置。在 1996年，估計有 35~45%的 C&D碎片被

放置在 C&D 掩埋場，而另外 30~40%則是在現場、MSW 掩埋場或

未經許可的掩埋場進行處置，其餘大部分則被回收。在 1994年，美

國有 1900個尚在營運的 C&D掩埋場，以佛羅里達州最多有 280個，

其餘分散在各州。美國各州對 C&D 掩埋場的監管差異很大，有 11

個州規定 C&D 掩埋場必須符合 MSW 掩埋場的要求，而有 24 個州

對 C&D 掩埋場的監管要求與 MSW掩埋場的要求是不同的。此外，

有 8 個州對廠址外和廠址內掩埋場有不同的要求，而有 7 個州對場

內 C&D掩埋場直接予以豁免管制 [76]。 

 

4. 混凝土回收與處置之曝露情節 

    此混凝土分析中包含 8 種曝露情節，以及每種情節中包含的混

合因子和環境遷移途徑，可參見表 4.17。這些情節改編自前述所描

述相應於廢鋼鐵的情節，並套用特定於混凝土的參數值。本節僅描述

情節中與相應鋼鐵情節顯著不同的部分。 

 吸入粉塵 

建築工人吸入混凝土粉塵的情節受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HSA) 標準的約束，這些標準在 29 CFR 1926.55(a)中有規定，其中

部分規定為應避免員工吸入、攝入、皮膚吸收或接觸濃度高於美國政

府工業衛生學者會議  (the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m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提出的「1970年空氣傳播污染物閾值限值」中

規定的任何材料或物質的限值。在 29 CFR 1910.1000(c)中亦規定員

工在每週工作 40小時的任何 8小時輪班中，如接觸表列中的任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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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得超過該物質的 8小時時間加權平均值 (TWA) 限值。其中表

列標題為「礦物粉塵 (Mineral Dusts)」，包括計算含結晶二氧化矽粉

塵 (包括混凝土氣溶膠) 的 TWA 限值的公式，係根據每單位體積的

顆粒數量以及用於模擬吸入曝露的質量負載訂出限制。限值可依下

式計算： 

χd = 
10 mg/m3

%SiO2+2
                                              (48) 

其中，χ
d
為 8小時 TWA等級的可吸入粉塵，含有石英形式的結晶二

氧化矽 (0.14 mg/m3)、%SiO2為結晶二氧化矽的百分比 (67.5%)。 

    在 NUREG-1640 分析中，混凝土中二氧化矽的比例是根據美國

核子學會列出的混凝土元素組成計算得出的，其係假設所有的矽都

以二氧化矽的形式存在 [77]。在包括吸入曝露的所有情節中，假定

將採用如噴水的抑塵方案來抑制粉塵而使其不超過這些 TWA值。 

    混凝土中的二氧化矽主要是以石英形式存在。石英是一種常見

的粒料成分，由於粗粒料和細粒料佔混凝土體積的 70~85%，因此石

英的最大來源將是矽酸鹽水泥混凝土中的粒料。在吸入曝露的分析

中，係假設混凝土中的二氧化矽是結晶石英，並且工人接觸混凝土粉

塵將符合 OSHA限值。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礫 

NUREG-1640 描述的廢金屬回收分析假設解除管制後的廢金屬

將在商業廢料場進行處理，由於解除管制混凝土的重量大得多，加上

單位重量的商業價值小得多，因此遠距離運輸混凝土並無經濟效益，

更有可能的作法是將混凝土在正在拆除的核電廠現場或附近的專用

設施中進行處理。因此，處理混凝土瓦礫的情節即假定解除管制的混

凝土不會與其它材料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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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工人曝露於吸入混凝土粉塵的 8 小時 TWA 限值為

0.14 mg/m3，因為 OSHA限值適用於任何給定的 8小時輪班，長期平

均粉塵負荷將大大低於此限制，因此 8小時 TWA粉塵濃度被建模為

截斷對數常態分布，範圍為 0 ~ 0.14 mg/m3，平均值是限值的一半為

0.07 mg/m3。 

每班少於 8 小時的接觸時間將允許工人可曝露相稱地較高的粉

塵濃度，吸入劑量計算為與工人在較低濃度下曝露 8 小時相同，體

外曝露和二次攝入的劑量則基於工人在此作業上實際花費的時間。 

 混凝土瓦礫的運輸 

    混凝土瓦礫的運輸距離基於美國普查局列出的「非金屬廢料

(nonmetallic waste and scrap)」的運輸距離 [44]，常態分布的平均距

離為 372 km，變異係數為 10.5%。由於所涉及的距離相對較短，因

此假設卡車將配備「日間駕駛室」(沒有臥舖)。駕駛員在裝卸過程中

會吸入粉塵，以及無意中吸入沉降顆粒。8小時 TWA粉塵濃度基於

在周邊設施處理混凝土情境中使用的相同分布。由於假設每次行程

的實際曝露時間為 15~30 分鐘，因此裝卸過程中的實際粉塵濃度可

能遠高於 8小時 TWA濃度，但不會高於為運輸鋼渣的卡車裝卸所建

模的粉塵濃度。 

 掩埋處置的工人 

掩埋場處理工人的吸入曝露也受到 OSHA 對結晶二氧化矽的限

制。然而，由於工人處理的材料不是解除管制過的混凝土，限值關係

式 (48) 中結晶二氧化矽的百分比是將混凝土中的二氧化矽 (67.5%)

乘以解除管制的混凝土的量佔給定掩埋場的總廢物流的比值，8小時

TWA粉塵濃度的分布亦是以相同方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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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造路情節 

混凝土造路情節牽涉兩種情況：「使用再生混凝土建造道路」和

「在使用再生混凝土建造的道路上行駛」。路面瀝青混凝土中使用的

RCM比例在 10~80%之間，最可能值為 24% [74, 78]。此外，道路施

工工人的吸入曝露則使用與混凝土加工工人相同的方式建模。 

表 4.17、混凝土回收與處置情節及曝露途徑 

情節 
混合

因子 1 

曝露途徑 

體外 2 吸入 攝入 

處理和加工類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礫 N 50   

運送類 

卡車司機拖運混凝土瓦礫 N 51   

產品使用類 

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 N F1   

在使用再生混凝土建造的道路上行駛 RS F1   

垃圾掩埋場處置類 

在工業垃圾掩埋場處理混凝土瓦礫 IL F1   

在公立垃圾掩埋場處理混凝土瓦礫 ML F1   

滲濾液滲入地下水類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IL    

公立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ML    
1. IL: industrial landfill, ML: municipal landfill, N: no mixing, RS: road 

surface 
2. 體外曝露劑量因子：50: Concrete pile, 51: Concrete truck, Fl: Soil 

contaminated to an infinite depth [48] 

 

5. 混凝土瓦礫回收和處置之劑量評估結果 

NUREG-1640 分析解除管制混凝土瓦礫的 8 種曝露情節，評估

了各群組的個體對 115 種放射性核種及其子核種的輻射劑量。以下

即分別針對有效等效劑量及有效劑量的計算結果進行說明： 

 有效等效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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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2 (a) 所示，共有 5 種曝露情節的關鍵群體會由解除管

制混凝土瓦礫中的 115 個關注核種中接收到最高的平均歸一化有效

等效劑量，其中核種數量最多的是處理混凝土工人情節 (52個)，其

餘依次分別為建造道路 (43個)、工業掩埋場滲濾液 (11個)、公立掩

埋場滲濾液 (6個)、卡車司機運輸 (3個)。 

 有效劑量 

    如圖 4.12 (b) 所示，在有效劑量的計算中，接收到最高劑量的 5

種曝露情節分別為處理混凝土工人、建造道路、工業掩埋場滲濾液、

公立掩埋場滲濾液、卡車司機運輸，各情節對應的核種數量分別為

56、40、11、7、1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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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解除管制混凝土瓦礫導致 (a) 有效等效劑量及 (b) 有效劑

量關鍵群體的曝露情節及其核種數量 

 

(六) 劑量評估結果總結 

    表 4.18中綜整NUREG-1640分析中針對各類解除管制材料之劑

量評估結果，表中依各材料別分別列出有效等效劑量及有效劑量評

估結果之最關鍵的曝露情節與對應的核種數量，並列出最高均一化

劑量的核種及以質量與表面劑量為基準的劑量。由表可知，有效等效

劑量與有效劑量的評估結果差異不大，各類解除管制材料的關鍵曝

露群體皆為處理廢料或爐渣的工人。造成最高均一化劑量之核種主

要為 Cf-254與 Th-229，其中最高的質量均一化有效等效劑量為 1400 

pSv/y per Bq/g，來自於 Cf-254；最高的表面均一化有效等效劑量為

69 pSv/y per Bq/cm2，來自於 Th-229。 

    針對質量有效等效劑量 (Mass-based EDEs) 的評估結果，所有

解除管制材料之中，以混凝土瓦礫貢獻最高的劑量。在 115 個核種

中，有 88個核種的最高質量有效等效劑量來自於混凝土瓦礫，其中

41 個關鍵群體為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之工人，其餘則為在附屬

設施處理混凝土瓦礫的工人及在混凝土垃圾掩埋場下游處取井水飲

用之個體。混凝土瓦礫成為主要關鍵群體劑量的主要原因為拆除一

個大型核設施會產生大量的此類材料 (約可產生 143~281 kt 混凝土

瓦礫、15~24 kt 廢鋼鐵，其它材料更少)。再者，混凝土材料最可能

直接在廠址或附近之設施處理，且不可能會混合其它材料，工人通常

會直接曝露未稀釋之活度。其餘 27個最高質量有效等效劑量的核種

則來自於廢鋼鐵的回收，關鍵群體為處理廢料及爐渣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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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表面有效等效劑量 (Surficial EDEs) 的評估結果，有 74 個

核種的最高表面有效等效劑量來自於廢鋼鐵，關鍵群體為在廢料場

處理廢鋼鐵的工人。造成上述質量與表面有效等效劑量不一致的原

因為質量表面比的差異所致 (經 10000 次蒙地卡羅計算，鋼與混凝

土瓦礫之質量表面積比分別為 5.1 g/cm2及 208 g/cm2)。其餘 41個最

高表面有效等效劑量的核種則來自於廢銅回收，其關鍵群體則為處

理銅渣的工人。 

    另一方面，有效劑量與有效等效劑量的評估結果類似，差別在於

核種數量的差異。有 95個核種的最高質量有效劑量來自於混凝土瓦

礫，其餘 20 個來自於廢鋼鐵；有 87 個核種的最高表面有效劑量來

自於廢鋼鐵，其餘 28個來自於廢銅。 

    最後，本文也針對核電廠除役常見核種，如：3H、14C、63Ni、60Co、

137Cs、90Sr、235U、241Am、239Pu，整理這些核種於各類材料中的關鍵

曝露情節及其單位活度造成的有效劑量於表 4.19 之中，此表也可作

為未來核電廠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時的參考。 

 

表 4.18、各類解除管制材料之關鍵曝露情節劑量評估結果 

材料 曝露情節 
核種

數量 

最高均一化劑量之核

種及其劑量 

有效等效劑量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

鐵的工人 
41 

Cf-254 

330 μSv/y per Bq/g 

65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的工人 
90 

Th-229 

36 μSv/y per Bq/g 

69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在廢料場處理鋁廢

料的工人 
78 

Th-229 

0.51 μSv/y per Bq/g 

0.56 μSv/y per Bq/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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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

凝土瓦礫的工人 
52 

Cf-254 

1400 μSv/y per Bq/g 

4.9 μSv/y per Bq/cm2 

有效劑量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

鐵的工人 
59 

Cf-254 

320 μSv/y per Bq/g 

62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的工人 
86 

Cf-254 

8.7 μSv/y per Bq/g 

17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在廢料場處理鋁廢

料的工人 
77 

Cf-254 

0.22 μSv/y per Bq/g 

0.24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

凝土瓦礫的工人 
56 

Cf-254 

1400 μSv/y per Bq/g 

4.9 μSv/y per Bq/cm2 

 

表 4.19、核電廠常見核種於各類材料中的關鍵曝露情節及其均一化

劑量 

核種 材料 曝露情節 均一化劑量 

有效等效劑量 

H-3 

廢鋼鐵 在工業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0.019 μSv/y per Bq/g 

0.0038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工業掩埋場處理廢銅 
1E-4 μSv/y per Bq/g 

2E-4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

滲濾液 

2.8E-6 μSv/y per Bq/g 

3.6E-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0.066 μSv/y per Bq/g 

2.4E-4 μSv/y per Bq/cm2 

C-14 

廢鋼鐵 在工業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0.032 μSv/y per Bq/g 

6.3E-3 μSv/y per Bq/cm2 

廢銅 熔爐廢氣排放 
2.4E-4 μSv/y per Bq/g 

4.7E-4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

滲濾液 

4.5E-6 μSv/y per Bq/g 

5.0E-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0.12 μSv/y per Bq/g 

4.1E-4 μSv/y per Bq/cm2 

Ni-63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4.7E-4 μSv/y per Bq/g 

9.4E-5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5.4E-5 μSv/y per Bq/g 

1.0E-4 μSv/y per Bq/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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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鋁 鋁製炊具使用 
3.5E-6 μSv/y per Bq/g 

3.9E-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

礫 

2.1E-3 μSv/y per Bq/g 

7.4E-6 μSv/y per Bq/cm2 

Co-60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52 μSv/y per Bq/g 

10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1.1 μSv/y per Bq/g 

2.2 μSv/y per Bq/cm2 

廢鋁 
駕駛鋁製引擎組件的計程

車司機 

0.29 μSv/y per Bq/g 

0.2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 
290 μSv/y per Bq/g 

1 μSv/y per Bq/cm2 

Cs-137 

廢鋼鐵 
卡車司機在自卸拖車中拖

運 EAF 粉塵 

15 μSv/y per Bq/g 

3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廢料場處理廢銅 
0.2 μSv/y per Bq/g 

0.39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7.4E-3 μSv/y per Bq/g 

8.3E-3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 
61 μSv/y per Bq/g 

0.22 μSv/y per Bq/cm2 

Sr-90 

廢鋼鐵 爐渣儲存堆之滲濾液 
0.57 μSv/y per Bq/g 

0.12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0.013 μSv/y per Bq/g 

0.026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2.6E-4 μSv/y per Bq/g 

2.9E-4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1.5 μSv/y per Bq/g 

5.2E-3 μSv/y per Bq/cm2 

U-235 

廢鋼鐵 在鋼鐵廠處理爐渣 
0.57 μSv/y per Bq/g 

0.12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2.6 μSv/y per Bq/g 

5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0.03 μSv/y per Bq/g 

0.034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公立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33 μSv/y per Bq/g 

0.12 μSv/y per Bq/cm2 

Am-241 

廢鋼鐵 處理鋪路用之爐渣 
48 μSv/y per Bq/g 

9.4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9.1 μSv/y per Bq/g 

18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0.11 μSv/y per Bq/g 

0.12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

礫 

33 μSv/y per Bq/g 

0.12 μSv/y per Bq/cm2 

 

Pu-239 
廢鋼鐵 處理鋪路用之爐渣 

3.3 μSv/y per Bq/g 

6.6 μSv/y per Bq/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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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6.4 μSv/y per Bq/g 

12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0.1 μSv/y per Bq/g 

0.11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

礫 

31 μSv/y per Bq/g 

0.11 μSv/y per Bq/cm2 

有效劑量 

H-3 

廢鋼鐵 在工業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0.02 μSv/y per Bq/g 

0.004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工業掩埋場處理廢銅 
1.1E-4 μSv/y per Bq/g 

2E-4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

滲濾液 
2.9E-6 μSv/y per Bq/g 

3.2E-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0.069 μSv/y per Bq/g 

2.5E-4 μSv/y per Bq/cm2 

C-14 

廢鋼鐵 在工業掩埋場處理廢鋼鐵 
0.033 μSv/y per Bq/g 

6.5E-3 μSv/y per Bq/cm2 

廢銅 熔爐廢氣排放 
2.5E-4 μSv/y per Bq/g 

4.8E-4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

滲濾液 
4.6E-6 μSv/y per Bq/g 

5.1E-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0.12 μSv/y per Bq/g 

4.2E-4 μSv/y per Bq/cm2 

Ni-63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3.7E-4 μSv/y per Bq/g 

7.3E-5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3.4E-5 μSv/y per Bq/g 

6.6E-5 μSv/y per Bq/cm2 

廢鋁 鋁製炊具使用 
3.4E-6 μSv/y per Bq/g 

3.8E-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

礫 
2.0E-3 μSv/y per Bq/g 

7.0E-6 μSv/y per Bq/cm2 

Co-60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52 μSv/y per Bq/g 

10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1.1 μSv/y per Bq/g 

2.1 μSv/y per Bq/cm2 

廢鋁 
駕駛鋁製引擎組件的計程

車司機 

0.25 μSv/y per Bq/g 

0.28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 
270 μSv/y per Bq/g 

0.97 μSv/y per Bq/cm2 

Cs-137 

廢鋼鐵 
卡車司機在自卸拖車中拖

運 EAF粉塵 
15 μSv/y per Bq/g 

3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廢料場處理廢銅 
0.2 μSv/y per Bq/g 

0.38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7.4E-3 μSv/y per Bq/g 

8.2E-3 μSv/y per Bq/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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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瓦礫 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 
57 μSv/y per Bq/g 

0.2 μSv/y per Bq/cm2 

Sr-90 

廢鋼鐵 爐渣儲存堆之滲濾液 
0.42 μSv/y per Bq/g 

0.088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9.4E-3 μSv/y per Bq/g 

0.018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1.9E-4 μSv/y per Bq/g 

2.1E-4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工業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1.1 μSv/y per Bq/g 

3.8E-3 μSv/y per Bq/cm2 

U-235 

廢鋼鐵 
工業垃圾掩埋場廢鋼鐵之

滲濾液 
5.1 μSv/y per Bq/g 

0.99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0.51 μSv/y per Bq/g 

0.99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8.4E-3 μSv/y per Bq/g 

9.3E-3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公立垃圾掩埋場滲濾液 
17 μSv/y per Bq/g 

0.06 μSv/y per Bq/cm2 

Am-241 

廢鋼鐵 處理鋪路用之爐渣 
1.1 μSv/y per Bq/g 

2.1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2.1 μSv/y per Bq/g 

4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0.034 μSv/y per Bq/g 

0.038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

礫 

7.5 μSv/y per Bq/g 

2.7E-2 μSv/y per Bq/cm2 

Pu-239 

廢鋼鐵 在廢料場處理廢鋼鐵 
12 μSv/y per Bq/g 

2.4 μSv/y per Bq/cm2 

廢銅 在火煉廠處理爐渣 
0.65 μSv/y per Bq/g 

1.3 μSv/y per Bq/cm2 

廢鋁 廢料場處理鋁廢料 
0.041 μSv/y per Bq/g 

0.046 μSv/y per Bq/cm2 

混凝土瓦礫 
在附屬設施處理混凝土瓦

礫 
8.5 μSv/y per Bq/g 

0.03 μSv/y per Bq/cm2 

 

伍、 材料解除管制之離廠偵測限值 

一、背景說明 

    台灣在”非核家園”的政策之下，現有的三座核能發電廠將逐一

規畫進行除役，且依據目前的原子能法規必須採取立即拆除的處置

方案。核電廠的除役與拆除將產生大量的廢棄物料，但其中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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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並不具有放射性、或僅具有非常低的放射性污染殘留，若無法從

管制區內以“無限制使用的方式”外釋到外界環境或進行其它處置措

施，勢必造成廠區的庫存壓力、甚至影響除役時程的進行。 

    針對可能輻射曝露來源的管制可以從圖 5.1 的流程圖大致理解

[79]。若輻射曝露來源係屬於既存輻射 (如：鈾、釷等天然輻射或宇

宙射線)，則基本上並無法控制其來源且進行管理也不切實際，在這

種情況下屬於排除的範疇；當然天然放射性物質若經過人工技術的

濃縮處理、並提供做為其它用途，在管理上則必須採取適當介入

(Intervention)，以避免公眾危害；豁免則是指若材料所含的放射性活

度及其輻射風險足夠低 (一般是指人造輻射曝露來源)，並且沒有明

顯的可能性導致關注的輻射照射情節，則可以免除國家或監管機構

進一步管制的必要。以上兩種狀況 (排除、豁免)，經過適當的評估

確認後，廢棄物可以不必進入管制體系。 

    廢棄物一旦進入管制體系，則必須加以監管，若放射性活度較高

可能導致的輻射風險較大，則必須視為射性物料進行處置 (Disposal)、

若是放射性活度較低，經評估其可能造成之個人或公眾的輻射劑量

與風險足夠低，則可以視為物料解除管制，並將該物料從管制區內進

行移除或外釋。這裡所謂的解除管制，其標準類似於豁免管制值，但

它具體涉及在輻射作業中將放射性物質從監管機構的進一步控制中

進行移除。儘管豁免可能適用於天然和人造來源的放射性核種，但原

子能機構限制解除管制只考慮人造來源的放射性核種。解除管制標

準通常是從涉及直接曝露或欲處理解除管制材料以及考慮潛在食品

和飲用水攝入途徑的許多曝露情節中所獲得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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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廠除役過程所涉及的相關輻射作業，在解除管制或外釋前

必須進行相對應的輻射劑量影響評估。例如: 針對廠區土地外釋做為

無限制用途時，會依據使用情節、配合關鍵核種、地質參數等基本條

件進行評估 (如: 採用 RESRAD程式評估 [53])；針對氣體或液體流

出物的管制標準，在我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附表四 [80] 中也

訂有空氣中或水中針對不同核種的排放物濃度限值；針對固體廢棄

物的解除管制，國內目前的清潔標準則主要是依據“一定活度或比活

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 [81]來執行。 

 

 

圖 5.1、輻射曝露來源的管制流程 (Ref. PNNL-13484) 

 

二、篩查水平 (Screening levels) 及指引發展歷程 

本節主要著重於固體廢棄物採用”無限制使用放行”來解除管制。

相較於國內既有的法令規章，國際上因應核能設施的除役、以及廢棄

物的管理，也陸續公布了相關的監管指南。反應器除役過程所涉及的

輻射清理標準 (Radiation Cleanup Standards)，美國監管機構和專業協

會依據除役和除污的過程、訂定輻射偵檢的執行程序、為“無限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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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放行”殘留放射性解除管制標準，發布相關的法規和指南。以下將

針對”無限制使用放行”的相關法規和指南，比較不同機構或專業協

會的差異，並說明如下： 

(一) 美國 NRC 

 10 CFR 20.1402  Radiological Criteria for Unrestricted Use [82] 

    主要針對除役廠址，若能確保經過合理抑低 (ALARA) 的努

力後，廠區內殘留的放射性活度 (包含地下水源輻射及其它潛在

廢棄物的影響)，對於關鍵群體所造成的輻射劑量每年不超過

0.25mSv/y (不包含背景輻射)，就可以開放做為”無限制”的使用

目的。 

 Regulatory Guide 1.86.  Termination of Operating Licenses for 

Nuclear Reactors [83] 

    本指南描述了 NRC 工作人員在 1974 年認為可以接受的用

於終止核反應器運轉執照 (包括反應器除役) 的方法和程序。此

外，它還提供了可接受的平均和最大表面污染水平，該指南所提

供的可接受的表面污染水平如表 5.1所示。該標準已被所有類型

的設施經營者使用多年，用於“無限制使用放行”的材料和設備，

直到 2016年 8月 12日，NRC撤銷了該監管指南 RG 1.86。 

    不再需要 RG 1.86 中的監管指南，主要是因為 NRC 人員認

為它已被 NRC 的法規和其它監管指南所更新和取代。其中對於

無限制地使用材料和設備的放行，在 NUREG-1757，第 1卷，第

2 版，第 15.11.1.1 節中，有關“具有表面殘留放射性的固體材料

的 放 行 (Release of Solid Materials with Surface Residual 

Radioactivity)”，具體描述了當前 NRC工作人員針對個案審查的

做法的應用程序。此外，RG 8.21 “NRC許可的加工和製造廠副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20/part020-1402.html
https://www.philrutherford.com/Radiation_Cleanup_Standards/RG_1.86.pdf
https://www.philrutherford.com/Radiation_Cleanup_Standards/RG_1.86.pdf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20/part020-1402.html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20/part020-1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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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材料的健康物理調查 (Health Physics Surveys for Byproduct 

Material at NRC-Licensed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Plants)”、

RG 8.23 “醫療機構的輻射安全調查 (Radiation Safety Surveys at 

Medical Institutions)”、以及 RG 8.30 “鈾回收設施的健康物理調

查 (Health Physics Surveys in Uranium Recovery Facilities)”，均提

供類似於 RG 1.86表 1中的訊息。具體來說，RG 1.86中所提供

的可接受的表面污染水平也包含在 RG 8.23 中，標題為“設備不

受控制釋放的可接受表面污染水平”中，惟 NRC 亦於 2018 年撤

銷了 RG 8.23監管指南。 

 NUREG-1757( Vol. 1, Rev. 2), Section 15.11.1.1 Release of Solid 

Materials with Surface Residual Radioactivity [84] 

    其中針對反應器許可證的持有者，通常需遵循由 NRC 檢查

和執法辦公室 81-07號通知 (IE Circular 81-7) 和信息通知 85-92 

(Information Notice No. 85-92) 所制定的政策。根據這種方法，反

應器許可證持有者必須在設備和材料放行前對其進行調查。如果

調查結果顯示相關設備或材料確實存在高於自然背景水平，則可

能不會發生放行或外釋；如果經過適當的調查而沒有檢測到高於

自然背景水平，則相關固體材料不必作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只

是受限於檢測能力的限制，沒有檢測到高於背景的放射性物質並

不意味著不存在。在實務操作上，測量儀器的實際檢測能力通常

與監管指南 RG 1.86一致。 

 IE Circular No. 81-07: Control of radioactively contaminated material 

[85] 

   此為一份由 NRC檢查和執法辦公室 (office of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在 1981年所發布的通知 (Circular)，主要是針對放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20/part020-1402.html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20/part020-1402.html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20/part020-1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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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污染材料的控制。在 Information Notice No. 80-22中描述了

關於核動力反應器持有者，可能將放射性污染物外釋到不受管制

的區域的原因，主要包括: 調查技術的不足 (inadequate survey 

techniques)、人員的訓練不夠  (untrained personnel performing 

surveys)、以及法規限值的不恰當 (inappropriate material release 

limits) 等，而這些問題基本上可以經由實施有效的污染控制計劃

來加以糾正 (例如: 適當的行政控制和調查技術)。因此，美國

NRC 才會針對此一問題發布 81-07 號通知，為放射性污染的控

制提供了指導。 

 本通知 (Circular) 主要是提供一種實用的方法或指引，可將

未受管制的材料從管制區內以“無限制使用放行”的方式外釋

到一般環境。其中所需考慮的因素包括：進行污染調查的可

行性、儀器的偵測能力、以及未檢出污染的釋放對個人或公

眾所造成的潛在輻射劑量。 

 本通知所建議的篩查水平為：  

針對Gross Beta/Gamma：5000 dpm/100 cm2；針對Removable： 

1000 dpm/100 cm2； 

如果懷疑有 α污染，則應針對 α活度進行適當的測量，其標

準為：針對固定污染：100 dpm/100 cm2；針對鬆散污染： 20 

dpm/100 cm2。 

 本報告也引用 NUREG-0613 和 NUREG-0707 的研究，認為

在表面均勻污染水平為 5000 dpm/100 cm2 (beta-gamma)的情

況下，外釋所導致的潛在劑量影響將低於 5 mrem/y (50 μSv/y)。 

 

(二) 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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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美國核能管制體系之外，IAEA 與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在輻射防

護與安全原則下，也努力訂定避免個人、公眾及環境遭受輻射過度曝

露的管制標準。IAEA 在 1996 年所發布的 Safety Series No. 115, 

“International Basic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onizing 

radiation and for the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 [86]，其目的是為防止

與接觸輻射相關的風險、以及為可能產生這種照射的輻射源制定基

本安全標準 (Basic Safety Standards, BSS)。近年來面對核能設施陸續

除役產生大量的放射性廢棄物，為免社會成本與經濟資源的浪費，

IAEA 及各核能先進國家均致力於訂定固體放射性廢棄物之解除管

制標準，以解除不必要之管制。 

緊接著 IAEA 於 2004 年 8 月發布 RS-G-1.7 號安全導則 [6]，提

供天然及人造核種之體積活度濃度，提供做為管制機關及核設施營

運者應用於大量放射性物質之排除、豁免及解除管制的參考。RS-G-

1.7 號安全導則發展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之活度或

比活度限值，其中所需要的評估情節、曝露途徑及環境參數等則詳述

於 IAEA 第 44號安全報告 [18]。劑量評估模式依最常採取的廢棄物

處理方式、設定適當的曝露情節 (包括：廢棄物的處置與回收再利用

形式、場址參數、及考量關鍵群體)，藉由情節模式可計算放射性廢

棄物經處理後，對關鍵群體造成的有效劑量，再配合主管機關訂定的

有效劑量限值，可推算出廢棄物的比活度限值。 

RG-G-1.7 中所提供的人造放射性核種的比活度 (Bq/g) 的管制

參考總計羅列 257 個人工放射性核種，本報告依體積活度濃度

0.1~10000分為 6個群組分類，如表 5.2所示。其中針對 I-129，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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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潛在的地下水問題，當預計將其丟棄到垃圾掩埋場或直接丟棄到

土壤中時，其管制值應降低一個數量級至 0.01 Bq/g。 

在 IAEA於 1996年發布了 Safety Series No. 115 報告，制定所謂

基本安全標準 (BSS) 之後，美國 ANSI 亦於 1999 年 8 月批准了一

項殘留放射性污染物質的解除管制標準 [79]。該標準中所使用的解

除管制是指當物質或設備從監管機構的控制轉移到沒有任何進一步

監管控制的用途或處置。該標準以 Bq/g 和 Bq/cm2為單位給出了 50

種放射性核種的衍生篩查水平 (Derived Screening Levels, DSL)。殘

留表面和體積放射性水平低於 DSL 的物品或材料可以被解除管制。 

    該標準確定了高於背景 10 μSv/y (1 mrem/y) 的主要劑量標準，

同時將 50 種放射性核種分為四組，其體積比活度和表面 DSL 分別

為 0.1、1、10和 100 Bq/g (或 Bq/cm2)。分組是在保守但不是最壞情

況的基礎上進行的，並同時考慮了可檢測性及“盡可能合理抑低 

(ALARA)”的原則。DSL 也以傳統單位 pCi/g 和 dpm/100 cm2表示，

四捨五入到一個有效數字。該標準的解除管制篩查水平及核種分類

如表 5.3所示。此外，該標準雖然確定了高於背景 10 μSv/y的主要劑

量標準，但仍允許針對個案來提高篩查水平，只要能根據具體情況進

行論證，同時確保針對多種來源的曝露保持 ALARA原則、並提供低

於公眾限制 1 mSv/y (100 mrem/y) 足夠安全的保證。 

 該標準是由ANSI認可的HPS N13委員會制定的自願共識標準。

在標準獲得批准時，委員會由 22個組織的代表和 7個個人成員組成。

代表的組織包括：七個政府機構 (包括 DOE、NRC)、兩個勞工組織、

美國化學學會、美國工業衛生協會、健康物理學會、美國職業與環境

醫學學院、其它專業協會，以及代表採礦、製造、電子和核工業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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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由於聯邦機構將盡可能使用私營部門製定的自願行業標準，因此

該標準應在美國能源部 (DOE) 的監管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IAEA 在 2004 及 2005 年分別發布了 RS-G-1.7 號安全導則以及

第 44 號安全報告系列。這兩份報告提供了明確的國際建議，以解除

管制在授權實踐範圍內含有放射性物質水平的物件或材料，使其免

於進一步的監管控制。為響應 IAEA的建議，與控制輻射照射有關的

美國聯邦機構要求 ANSI/HPS N13.12-1999的編寫小組進行改革，以

確定是否有可能調合 (Harmonization) 或使 1999 年版本的標準與

IAEA保持一致。編寫組遂於 2005年開始進行版本修訂，並於 2013

年發布修訂完成的版本(ANSI/HPS-N13.12-2013) [12]。 

綜合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與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NSI) 從

1996 年至 2013 年針對管制區內廢棄物解除管制的篩查水平的發展

歷程可以彙整說明如表 5.4所示。 

從上述的相關管制(或指引)文件的沿革發展可以發現，目前做為

將管制區內的物件以”無限制使用放行”的方式，外釋到非管制區域

的篩查水平主要有 : NRC IE Circular No. 81-07 以及 ANSI-HPS 

N13.12-2013兩份，以下將針對這兩份文件的制定基礎進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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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可接受的表面污染水平 (RG 1.86) 

 

 

表 5.2、人工原始放射性核種活度濃度值 (IAEA RS-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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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解除管制之篩查水平 (ANSI/HPS-N13.12 - 1999) 

 

 

表 5.4、IAEA vs. ANSI針對篩查水平的發展歷程 

版本 主要內容 

IAEA BSS 

(1996) 

1. 其目的是在 ICRP 與 IAEA之輻射防護與安全原則下，

為防止與接觸輻射相關的風險、以及為可能產生這種照

射的輻射源制定基本安全標準(Basic Safety Standards, 

BSS)。 

2. 這些標準僅限於規定輻射防護和安全的基本要求，並就

如何應用這些要求提供一些指導。 

ANSI/HPS 

N13.12 

(1999) 

1. 主要目的為推導解除管制之篩查水平(Screening Levels)

以保護公眾與環境。 

2. 將 50種放射性核種分為四組(0.1、1、10、100)，以 Bq/g

和 Bq/cm2 為單位提供衍生篩查水平(Derived Screening 

Levels, DSL)。分組是在保守但不是最壞情況，但同時

也考慮了可檢測性和“盡可能低”（ALARA）的原則。 

3. 以高於背景 10μSv/y (1 mrem/y)為主要劑量標準，但仍

允許針對個案來提高篩查水平，只要能根據具體情況進

行論證，同時確保針對多種來源的曝露仍能保持

ALARA 原則、並提供低於公眾限制 1 mSv/y (100 

mrem/y)足夠安全的保證。 

IAEA RS-G-1.7 

(2004) 

1. 基於 BSS(1996)，提供主管機關或設施經營者有關豁免

管制及解除管制之指引。 

2. 針對 257個人造放射性核種，依體積比活度分為 6個群

組(0.1~10000 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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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 I-129，若考量潛在的地下水問題，且預計將其丟

棄到垃圾填埋場或直接丟棄到土壤中時，其管制值應降

低一個數量級至 0.01Bq/g。 

ANSI/HPS 

N13.12 

(2013) 

1. 在 IAEA發布 RS-G-1.7 安全導則、以及第 44號安全報

告後， ANSI 團隊便著手更新 1999 年版本，以符合

IAEA意旨。 

2. 此次更新僅著重於解除管制，而不是 IAEA 建議中的豁

免和排除，同時增加核種並更新解除管制標準。 

3. IAEA相關建議係基於使用 ICRP-60報告中的劑量學所

建議的模型；但本次更新則考慮使用較新的 ICRP-103

號報告中的劑量學建議。 

 

三、 IE Circular No. 81-07 

美國 NRC在其所發布的 IE Information Notice No. 80-22提到：

針對核反應器的檢查顯示，許多設施許可證持有者的污染控制計畫

出現破口，並導致放射性物質通過幾種不同的途徑釋放到非限制區

域和場外環境，其可能導致的原因主要包括調查技術的不足、人員的

訓練不夠、以及法規限值的不恰當。基本上，上述問題是可以經由實

施有效的污染控制計畫來加以糾正 (如：適當的行政控制和調查技

術)。然而，反覆出現的微小污染問題也點出，核反應器許可證持有

者需要具體的指導來評估潛在的放射性污染，並確定適當的控制方

法。因此，美國 NRC 在 1981 年所發布的通知 (IE Circular No. 81-

07)，可做為放射性污染的控制指引。 

雖然分析能力可用於將極低水平的放射性污染與自然污染區分

開來。然而，這些能力往往非常複雜、昂貴且耗時，使得它們在實際

的作業變得不切實際且不必要。換言之，提供合理保證的指引是需要

的，以確保受污染的材料可以得到適當的控制和處置，此一同時提供

一種實用的方法可將清潔廢棄物從管制區內解除管制，並外釋到一

般環境中。設置這些級別和檢測能力所需考慮的因素包括：(1) 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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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調查的實用性；(2) 未檢測到微小污染水平的可能性；(3) 由於

受到任何未檢測到、不受控制的污染的潛在釋放，對公眾個人造成的

潛在輻射劑量。 

本通知主要是參考 J.F. Sommers 所發表的研究結論，主要是針對

新一代便攜式輻射測量儀器的開發和“可執行的盡可能低 (As Low 

As Practicable, ALAP)”理念的應用，提出了遵守放射性污染控制指南

的問題 [87]。新儀器被用來檢測隔離的 (isolated)、低水平的 (low-

level)、離散粒子 (discrete particle) 的 β-γ 污染。為了確定實用性的

限度，反過來又需要確定這些表面污染物的檢測限度，在其研究中所

包含的數據和計算結果顯示使用新一代便攜式測量儀器針對輻射源

所進行的量測頻率是可以達成的。此外，作者依據其研究成果所得出

的結論是，在離散顆粒的低污染水平群組中，每個顆粒約 5000 dis/min.

的 β 活性是每個顆粒的最低活性水平，可適用且滿足於表面污染控

制指南。當然，若是能透過額外的儀器開發、或通過高成本改變輻射

系統和污染控制方法來降低控制水平也是可能的。 

總括來說，IE No. 81-07通知對於離散粒子的低水平污染，大約

5000 dpm的 β活度是常規利用直接測量方法所能偵測到的最低活度

水平；但對於鬆散 (removable) 的污染，若能採用間接量測方法 (如： 

擦拭試驗、10 cm  10 cm擦拭面積)，其偵測極限可以比直接量測更

低，偵測能力可達到 1000 dpm (1000 dpm/100 cm2)。所以，考慮到進

行表面污染調查 (偵檢) 的可行性，污染控制限值針對總合污染不應

低於 5000 dpm/100 cm2；針對鬆散污染則不應低於 1000 dpm/100 cm2。

當然針對微量污染離散顆粒的檢測能力仍取決於活度水平、背景環

境、儀器時間常數、以及表面掃描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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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廣泛分散的離散顆粒污染物所造成的劑量仍需要進行

額外的分析來加以評估。在 NUREG-0613和 NUREG-0707針對核反

應器除役殘留放射性限值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若是表面均勻污染

水平為 5000 dpm/100 cm2 (β-γ)將導致總劑量低於 5 mrem/y (50 μSv/y)

的潛在劑量。因此，對於水平低於 5000 dpm/100 cm2 的離散物品和

材料的潛在未檢測到的污染，即使考慮到在這一水平上大量污染的

積累，任何人的潛在劑量也將顯著低於 50 μSv/y以下。 

本通知也特別強調，管制區內的物品和材料在經過合格人員調查

或評估潛在放射性污染之前，不得從管制區域移走。受污染或放射性

物品和材料則必須按照適用法規進行控制、容納、處理、使用和轉移。

若是使用攜帶式測量儀器或進行實驗室測量的污染監測，應使用能

夠檢測 5000 dpm/100 cm2 (總合) 和 1000 dpm/100 cm2 (鬆散) β-γ污染

所需的儀器和技術 (測量掃描速度、計數時間、背景輻射水平)。相

關儀器則應使用具有與待測放射性核種一致的能譜和儀器響應函數

的輻射源來進行校準。如果懷疑有 α 污染，則應針對 α 活度進行適

當的現場調查和/或實驗室測量，並且針對固著 (fixed) 污染要具備

檢測 100 dpm/100 cm2 的能力；針對鬆散污染則要具備 20 dpm/100 

cm2的檢測能力。在評估難以接近的表面 (如：管道、排水管和管道

工程) 上的放射性活度時，如果可以證明可接近位置的污染水平代表

潛在污染，則可以使用在其它合適的接入點進行測量來評估難以接

近表面的污染。否則，該材料不應被外釋到不受限制的區域使用。 

本通知最後也提及美國 ANSI 正在擬定的標準草案 (Draft ANSI 

Standard 13.12, "Control of Radioactive Surface Contamination on 

Material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to be Released for Uncontrolle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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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978)，將為評估放射性污染提供了有用的指引，在建立污染

控制和輻射調查計畫時應予以考慮。 

 

四、 ANSI/HPS-N13.12-2013 

美國 ANSI 在 1999 年批准了一項外釋殘留放射性物質材料的解

除管制標準 ANSI/HPS N13.12-1999。然而，該標準並未被美國聯邦

或州機構完全採用，主要是因為儘管在其制定過程中使用了判斷和

共識，但技術基礎被認為不夠穩健 (因為技術基礎使用了來自報告文

獻的訊息、而非進行內部一致的曝露情節和路徑分析)。ANSI/HPS 

N13.12-2013 年版本的標準適用於從受控區域解除管制物品和材料，

以保護個人在操作期間或之後免受輻射或放射性物質的曝露。該標

準建立了放射性核種群組的表面和體積放射性的主要輻射劑量標準

和衍生篩查水平。但下列則不包括在本標準的範圍內，包括：天然存

在的放射性物質 (NORM)、人體內或體表的放射性物質 (如 K-40)、

許可或受監管的場所或設施的釋放、食品表面或食品中的放射性物

質、釋放用於農業目的的土地或土壤、與國防/安全有關的放行問題、

工藝氣體和液體 (如: 按照聯邦或州許可要求排放的氣體和液體)、

按照運輸部、美國核管理委員會 (USNRC) 或美國能源部 (DOE) 規

定運輸的放射性物質、以及符合法規或豁免或排除的濃度或數量的

放射性物質。 

2013 年版本的標準主要是為關鍵群體的一般民眾提供公共健康

和安全，從管制區域進行材料解除管制，必須確保劑量的影響限制在

10 µSv/y (1.0 mrem/y)。若在逐案證明且可以合理地確保對多個來源 

(包括超出本標準範圍的那些物質) 的曝露仍保持 ALARA 低於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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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劑量時，則可以允許在更高的劑量水平下做為解除管制限制 

(如: 1 mSv/y)。 

表 5.5 是 ANSI/HPS N13.12 2013 年版本所提供的高於背景的篩

查水平，用於解除管制含有表面放射性的物品或材料、或含有體積放

射性的物品或材料。放射性核種根據篩查水平的相似性分為 5 個群

組，範圍從 0.1~1,000 Bq/cm2或 Bq/g，具體取決於所考慮的組別。表

面活度  (單位：Bq/cm2) 的推導係採用 surface-to-mass conversion 

factor=1 (i.e., cm2/g)。這個方法的驗證主要是將表面放射性的情節結

果與代表性放射性核種的體積源情節結果進行比較。對於該比率顯

著不同的材料，則應相對應調整表面放射性篩查水平。例如: 對於該

比率大於 1 的物品或材料 (例如薄金屬板等物品)，表面篩查級別應

按比例降低；當該比率小於 1 時 (例如重金屬部件等物品)，則應按

比例增加。 

針對在表 5.5中未顯示的放射性核種，應按曝露情節比較篩查因

子來選擇特定組別，但放射性核種的組別選擇可能會影響一些結果

上的差異，因此，應該從表 5.5中的相關組別中選擇最多三種放射性

核種進行比較，它們可能具有：(1) 相似的半衰期、(2) 相似的化學

性質 (即來自元素週期表上相同的元素族)、(3) 代表相似類型的輻射

的特性；若廢棄物擬進行掩埋或直接於土壤處置時，I-129的活度限

值應下降一個數量級，其原因來自於可能的地下水活動產生的影響；

若存在衰變鏈，則篩查水平係為所有子核種的總活度；若存在子核

種，則天然鈾的解除管制篩查水平應由 Group 2降為 Group 1；此外，

為了輻射管制的考量，Group 5的表面活度篩查水平與 Group 4一致 

(雖然體積活度的篩查水平，Group 5比 Group 4高一個數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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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HPS N13.12 的編寫團隊試圖針對 IAEA 安全標準系列和 

N13.12-1999 進行比較。透過兩份文件的審查和比較，其中有幾個相

似之處如下： 

1. 兩者均使用 10 µSv/y (1.0 mrem/y) 的個人劑量為基礎； 

2. 使用情節和路徑分析、外加判斷來確定數量級的活度濃度； 

3. 均以 Bq/g 為單位提供體積活度濃度 (ANSI 在假設 surface-to-

mass conversion factor=1 的條件下，另外提供表面活度篩查水平

Bq/cm2) 

4. 兩者都允許修改；若廢棄物總量超過約 1公噸的散裝處置時，可

能具有更嚴格的活度濃度篩查水平； 

5. 兩者都有許多類似的排除，例如: 食品中的放射性物質、液體或

空氣流出物的放射性排放、以及環境中的放射性殘留物； 

6. 兩者都對多核種採取所謂的值一法則 (sum of fractions approach)。 

此外，透過兩份文件的審查和比較，兩者之間也存在一些差異： 

1. IAEA 使用“從情節中獲得的最低值”做為活度濃度的篩查水平，

但 ANSI 則是基於情節結果的範圍內進行判斷 (通常接近範圍更

嚴格的末端)； 

2. IAEA 使用對數平均來選擇解除管制篩查水平，但 ANSI 則是使

用算術平均； 

3. IAEA 雖然沒有為食品和飲用水提供單獨的指導，但仍酌情使用

包括食品和飲用水途徑的情節，但 ANSI則是避免農業或環境運

輸情節； 

4. IAEA 考慮直接和持續處理材料而沒有考慮到放射性衰變 (類似

於豁免)，但 ANSI則認為這些類型的情節比較適用於輻射工作者，

而不是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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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AEA使用 ICRP-60報告的劑量測定方法，ANSI(1999) 版本使用

ICRP-26號報告的劑量測定方法，但 ANSI(2013)版本則直接建議

採用 ICRP-103號報告的劑量測定方法； 

6. 對於許多短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種，IAEA選擇 BSS附表的豁免水

平作為活度濃度標準，但ANSI則不包含短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種，

因為它們被認定為與一般解除管制作業無關 (即在解除管制作業

進行前有足夠的時間衰變來降低活度）； 

7. IAEA僅基於個人劑量 (10 µSv/y) 來訂定篩查水平，但 ANSI除

考慮個人劑量 (10 µSv/y) 外，對於輻射檢測和放射性控制 (即解

除管制水平是否高到與健全的輻射防護作業相衝突) 也納入考慮； 

針對 ANSI/HPS N13.12(1999)的版本，在其所羅列的 50種放射性

核種的篩查水平 (分為 4個群組)，可以跟 IAEA(1996)給出的解除管

制水平範圍和監管指南 RG 1.86 (USNRC 1974)中給出的數值進行比

較，比較結果如圖 5.2 所示，分別對應於標準的 0.1、1、10 和 100 

Bq/g (或 Bq/cm2) 的篩查水平。圖中的粗紅線代表 ANSI(1999)所列

的每個群組的篩查水平、灰色區域則是 IAEA (1996)給出的解除管制

水平範圍、淡黑線則是監管指南 RG 1.86的標準水平。圖中結果顯示

在 Group 1 中，主要包括發射 α 的核種 (鈾同位素除外)，這一部分

ANSI(1999) 的篩查水平通常處於 IAEA(1996) 推薦範圍的低端，但

高於監管指南RG 1.86的數值；Group 2中主要包括鈾的天然同位素，

以及通常發射高能 β或 γ的放射性核種，這一個群組的大多數核種，

ANSI(1999)的篩查水平符合監管指南 RG 1.86 的值，但處於 

IAEA(1996)範圍的高端；Group 3中，ANSI(1999)所有的篩查水平皆

至少比監管指南 RG 1.86 的值大 10 倍，並且落在  (或低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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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1996)的範圍；Group 4 中顯示 ANSI(1999)的篩查水平和監管

指南 RG 1.86 之間存在著最大的差異，所有 ANSI(1999)的數值都高

了兩個數量級，並且超過一半的 ANSI(1999)的篩查水平位於

IAEA(1996)的範圍之外。 

2013年發布修訂完成的版本(ANSI/HPS-N13.12-2013)，提供更多

核種以及更明確的篩查水平做為參考指南。IAEA RS-G-1.7號安全導

則 (2004) 提供 257種人工來源放射性核種的活度濃度清單。因其中

有大約 138 種係屬於短半衰期的核種，這些在 ANSI 所訂的篩查水

平中並未納入考慮，為了比較兩份報告所列的篩查水平，遂將這 138

種不列入比較範圍，僅針對剩餘的 119 種放射性核種進行比較如表

5.6 所示。比較結果顯示，對於所考慮的大多數放射性核種，

ANSI(2013)版本所提供的篩查水平與 IAEA(2004)所提供的標準幾乎

一致，只有 I-129 是個例外。由於 I-129 會發射一種很難用現場儀器

檢測到的低能 β粒子，提高該核種的篩查水平的理由是基於 IAEA以

保護地下水的總體情節結果和 IAEA 的指導，若考慮將相對大量的

材料堆置到土地上時，可能造成地下水的影響。因此，當預計要進行

垃圾掩埋場處置或直接土壤處置時，I-129的篩查水平應降低一個數

量級。 

此外，針對具有表面放射性的材料，ANSI(2013)與監管指南 RG 

1.86的比較如附表 5.7所示。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一致，這部分主要是

因為 ANSI(2013)的篩查水平是基於劑量為基礎所推導的結果(10  

µSv/y)，而監管指南 RG 1.86則是主要基於儀器的可檢測性、以及納

入了吸入 (10CFR Part 20 中所訂的空氣中的最大允許濃度) 和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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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R Part 20中所訂的水中最大允許濃度) 的劑量，因兩者的考量

基礎並不一致所導致的結果。 

 

 

圖 5.2、ANSI/HPS N13.12(1999)與 IAEA(1996)、RG 1.86的篩查水

平比較 

 

表 5.5、解除管制之篩查水平 (ANSI/HPS-N13.12 - 2013) 

核種群組 

表面活度 

(Bq/cm2) 

體活度 (Bq/g) 

Group 1: 高能量、鐳(Radium)、釷(Thorium)、超鈾元

素、以及移動-發射體： 
22Na, 46Sc, 54Mn, 56Co, 60Co, 65Zn, 94Nb, 106Ru, 110mAg, 125Sb, 
129I, 134Cs, 137Cs, 152Eu, 154Eu, 182Ta, 207Bi, 210Po, 210Pb, 226Ra, 
228Ra, 228Th, 229Th, 230Th, 232Th, 232U, 238Pu, 239Pu, 240Pu, 
242Pu, 244Pu, 241Am, 243Am, 245Cm, 246Cm, 247Cm, 248Cm, 
249Cf, 251Cf, 254Es, 相關衰變鍊, 其它 

0.1 

Group 2: 鈾(Uranium)及選定的-發射體： 
14C, 36Cl, 59Fe, 57Co, 58Co, 75Se, 85Sr, 90Sr, 95Zr, 99Tc, 105Ag, 
109Cd, 113Sn, 125Sb, 123mTe, 139Ce, 140Ba, 155Eu, 160Tb, 181Hf, 
185Os, 190Ir, 192Ir, 204Tl, 206Bi, 233U, 234U, 235U, 238U, 天然 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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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Np, 236Pu, 243Cm, 248Cf, 250Cf, 252Cf, 254Cf, 相關衰變鍊, 

其它 

Group 3: 一般的-發射體： 
74As, 93mNb, 93Mo, 93Zr, 97Tc, 103Ru, 114mIn, 125Sn, 127mTe, 
129mTe, 131I, 131Ba, 144Ce, 153Gd, 181W, 203Hg, 202Tl, 225Ra, 
230Pa, 233Pa, 236U, 241Pu, 242Cm, 其它 

10 

Group 4: 低能量-發射體： 
3H, 35S, 45Ca, 51Cr, 53Mn, 59Ni, 63Ni, 86Rb, 91Y, 97mTc, 115mCd, 
115mIn, 125I, 135Cs, 141Ce, 147Nd, 170Tm, 191Os, 237Pu, 249Bk, 
253Cf, 其它 

100 

Group 5: 低能量發射體： 
55Fe, 73As, 89Sr, 125mTe, 147Pm, 151Sm, 171Tm, 185W, 其它 

100 (表面) 

1,000 (體) 

註： 

(1) 此表之篩查水平係取一位有效數字之近似值，同時應用於表面及體活度(假設平均

表面積對質量比為 1:1)。若欲清理的廢棄物總量小於 1 公噸(或 1m3)，篩查水平可

以提高 1~2 個級數。 

(2) 為確定未顯示的放射性核素的特定組別，可按曝露情景比較篩查因子，列於 NCRP-

1231號報告中的表 B.1、C.1 和 D.1。 

(3) 若進行掩埋或直接於土壤處置時，129I的活度限值應下降一個數量級(因可能有地下

水活動的問題)。 

(4) 若存在衰變鏈，篩查水平係為所有子核種的總活度。 

(5) 若存在子核種，天然鈾的解除管制篩查水平應由 Group 2降為 Group 1。 

為了輻射管制的考量，Group 5的表面活度篩查水平與 Group 4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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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體積活度濃度比較 (ANSI/HPS 13.12-2013 vs. IAEA RS-G-

1.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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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表面活度濃度比較 (ANSI/HPS 13.12-2013 vs. RG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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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現行規範 

國內針對物料中殘留放射性活度的解除管制標準目前主要是依

據”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來執行。這裡所

指的放射性廢棄物主要是針對固體放射性廢棄物，但不包括天然放

射性物質所衍生之廢棄物、以及經核子醫學診斷、治療之離院病患所

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符合管理辦法限值以下之廢棄物可進行外釋，

外釋則是指將廢棄物釋出至管制區之外，進行回收、掩埋、或焚化的

行為。放射性廢棄物外釋前必須進行輻射劑量評估，一年內所造成之

個人有效劑量不超過 0.01 毫西弗 (10 μSv/y)、且集體劑量不超過 1

人•西弗，經提出輻射劑量評估報告及外釋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後，始得外釋。 

 參考核一廠除役計畫中所列的 29 種關注核種 [88]，並將國內

現行標準與國外目前常見的篩查水平  (IAEA RS-G-1.7-200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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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HPS N13.12-2013) 做一比較如表 5.6所示。當每年外釋總量超

過一公噸，除了 ANSI/HPS N13.12-2013並未列入 I-123、以及考量潛

在的地下水問題時，若廢棄物可能被丟棄到垃圾掩埋場或直接丟棄

到土壤中時，認為 I-129 的值應降低一個數量級之外，管理辦法中的

比活度限值與國外現行常見的標準幾乎一致。當然，若每年外釋的廢

棄物總量在一公噸以下時，其外釋比活度限值可以依據不同核種而

適度放寬 (1~4個級數)，這一點也是與國外現行的原則是一致的。 

 

表 5.8、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之限值 vs. 篩查水平 

限值 

核種 

每年外釋廢
棄物活度限
值(貝克) 

每年外釋超
過一公噸之
廢棄物比活
度限值 (貝克

/克) 

每年外釋一公
噸以下之廢棄
物比活度限值

(貝克/克) 

IAEA 

Screening 

levels RS-G-1.7 

(2004) (貝克/

克) 

ANSI/HPS 

screening levels 

N13.12 (2013) 

(貝克/克) 

H-3 1.E+9 1.E+2 1.E+6 100 100 

C-14 1.E+7 1.E+0 1.E+4 1 1 

Cr-51 1.E+7 1.E+2 1.E+3 100 100 

Mn-54 1.E+6 1.E-1 1.E+1 0.1 0.1 

Fe-55 1.E+6 1.E+3 1.E+4 1000 1000 

Fe-59 1.E+6 1.E+0 1.E+1 1 1 

Co-57 1.E+6 1.E+0 1.E+2 1 1 

Co-58 1.E+6 1.E+0 1.E+1 1 1 

Co-60 1.E+5 1.E-1 1.E+1 0.1 0.1 

Ni-63 1.E+8 1.E+2 1.E+5 100 100 

Zn-65 1.E+6 1.E-1 1.E+1 0.1 0.1 

Sr-90 1.E+4 1.E+0 1.E+2 1 1 

Zr-95 1.E+6 1.E+0 1.E+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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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99 1.E+7 1.E+0 1.E+4 1 1 

Ag-110m 1.E+6 1.E-1 1.E+1 0.1 0.1 

Sn-113 1.E+7 1.E+0 1.E+3 1 1 

Sb-124 1.E+6 1.E+0 1.E+1 1 1 

Sb-125 1.E+6 1.E-1 1.E+2 0.1 0.1 

I-123 1.E+7 1.E+2 1.E+2 100 X 

I-129 1.E+5 1.E-1 1.E+2 0.01 0.1 

Cs-134 1.E+4 1.E-1 1.E+1 0.1 0.1 

Cs-137 1.E+4 1.E-1 1.E+1 0.1 0.1 

Ce-144 1.E+5 1.E+1 1.E+2 10 10 

Pu-238 1.E+4 1.E-1 1.E+0 0.1 0.1 

Pu-239 1.E+4 1.E-1 1.E+0 0.1 0.1 

Pu-241 1.E+5 1.E+1 1.E+2 10 10 

Am-241 1.E+4 1.E-1 1.E+0 0.1 0.1 

Cm-242 1.E+5 1.E+1 1.E+2 10 10 

Cm-244 1.E+4 1.E+0 1.E+1 1 1 

註：考量潛在的地下水問題，當預計將其丟棄到垃圾填埋場或直接丟棄到土壤

中時，ANSI/HPS N13.12 (2013)認為 I-129的值應降低一個數量級。 

 

六、小結 

    因應國內核電廠即將進行的除役與拆除作業，勢必產生大量的

廢棄物，但其中大部分的材料並不具有放射性、或僅具有非常低的放

射性污染殘留，若無法從管制區內進行移除到外界一般環境，勢必造

成廠區的庫存壓力、甚至影響除役時程的進行。本章主要針對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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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固體廢棄物，比較國內外相關法規或指引的“解除管制標準”所

延伸的篩查水平，主要結論敘述如下： 

 將管制區內的放射性廢棄物視為解除管制物件外釋到一般環境

必須符合篩查水平，訂定篩查水平除了必須評估其外釋可能造成

之個人或公眾的輻射劑量與風險之外，量測儀器的最低可測能力、

以及現場作業的可執行性，也是重要因素。 

 美國 NRC在 1974年所公布的監管指南 RG 1.86提供終止核反應

器運轉執照的方法和程序，該指南所提供的附表“可接受的表面

污染水平”也一直提供做為篩查水平的參考，直到 2016 年 8 月

NRC撤銷 RG 1.86為止。 

 目前美國 NRC 針對管制區內的材料與設備的外釋，主要參考其

它相關法規，如 NUREG 1757, Vol. 1, ver. 2, 第 15.11.1.1節中有

關“具有表面殘留放射性的固體材料放行”，具體描述了當前 NRC

工作人員針對個案審查的做法的應用程序。 

 美國 NRC 檢查和執法辦公室在 1981 年所發布的 81-07 號通知 

(IE Circular No. 81-07)，為放射性污染的控制提供指引。該通知所

納入考慮的因素包括：進行污染調查的可行性、微小污染外釋的

可能性、以及未檢測的污染釋放對公眾個人造成的潛在輻射劑量

影響。該通知引用由 J.F. Sommers 所發表的研究，其建議的篩查

水平與 RG 1.86相似。 

 IAEA與 ICRP在輻射防護與安全原則下，也努力訂定避免個人、

公眾及環境遭受輻射過度曝露的管制標準。除了在 1996 年揭露

基本安全標準 BSS之外，在 2004年發布 RS-G-1.7號安全導則，

提供天然及人造核種之體積活度濃度，提供做為管制機關及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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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營運者應用於大量放射性物質之排除、豁免及解除管制的參考。 

 ANSI 在 IAEA 發布 BSS 之後，在 1999 年 8 月也批准了一項殘

留放射性污染物質的解除管制標準。該標準以 Bq/g和 Bq/cm2為

單位將 50種放射性核種分為四組 (0.1、1、10、100) 的衍生篩查

水平 (DSL)，殘留表面和體積放射性水平低於 DSL 的物品或材

料可以被解除管制，而不需考慮其殘留放射性。在 IAEA發布 RS-

G-1.7 之後，ANSI 也在 2013 年進行了該標準的改版 ANSI/HPS 

N13.12-2013。 

 ANSI/HPS N13.12-2013確定了高於背景 10 μSv/y (1 mrem/y) 的

主要劑量標準，同時考慮了可檢測性和“盡可能合理抑低 ALARA”

的原則。該標準雖然確定了高於背景 10 μSv/y的主要劑量標準，

但仍允許針對個案來提高篩查水平，只要能根據具體情況進行論

證，同時確保針對多種來源的曝露保持 ALARA原則、並提供低

於公眾限制 1 mSv/y (100 mrem/y) 足夠安全的保證。 

 比較目前國際上主要的篩查水平，ANSI/HPS N13.12-2013 與

IAEA(RS-G-1.7, 2004) 除了短半衰期核種及 I-129 牽涉地下水的

問題之外，篩查水平已趨於一致，但相對於 NRC 所撤銷的監管

指南 RG 1.86而言，RG 1.86在大部分核種的篩查水平相對嚴謹，

但若以核電廠除役所關注的主要核種 (如: Mn-54, Co-58, Co-60, 

Zn-65, Ag-110m, Sb-125, Cs-134, Cs-137)，RG 1.86的篩查水平卻

相對比較寬鬆。 

 比較國內現行的法規“一定活度或以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辦法”，其比活度限值與 ANSI/HPS N13.12-2013 及 IAEA(RS-G-

1.7, 2004) 所建議的篩查水平幾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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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未來國內核電廠除役所必須面臨的放射性廢棄物從管制區

內解除管制、並外釋到一般環境的需求，現行法規仍與國際規範

相符合，但考量現場實際執行作業的可行性，針對個案適度放寬

篩查水平似仍有其必要性。 

 

陸、結論與未來挑戰 

    經由核設施的除役與拆除，預期全球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產生

相當大量的除役廢棄物，大部分的這些廢棄物都未遭受或僅具有微

量的放射性污染，並且仍保有其本質的價值。過去國際上處理這些廢

棄物大多採用低放廢棄物處置設施之處置/替代做法，但目前已有許

多個案開始採用解除管制之回收/再利用方案。本計畫已針對除役廢

棄物解除管制離廠之方案，從管制規範、實務經驗、劑量評估、以及

國際偵檢指南分析與比較等面向進行完整的剖析，茲歸納所得的結

論如下： 

1. 對於除役廢棄物之解除管制與離廠偵檢，目前雖已存在一些國際

準則可供遵循，許多已制訂特定標準的國家也已累積了一些成功

的回收/再利用實績。然而，近年各國之間的法規標準雖已逐漸趨

於一致，但在做法上並未有進一步的協調發展，此可能會對未來

除役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發展以及在民眾普遍接受度上構成挑

戰。 

2. 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以進行回收/再利用的成功案例證實除污及

熔化技術已可有效地符合解除管制的標準，安全地釋出有價值的

材料不僅可行，而且相較於低放廢棄物處置方案更具有成本效益。

此外，雖然無條件解除管制為許多國家目前採行的實務做法，然

有條件解除管制以及於核工業內回收使用等方案亦為可擴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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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管制應用範疇的可能做法。 

3. 由風險評估與環境影響比較可知，廢棄物解除管制之回收/再利用

方案相較於處置/替代方案具有更大的優勢，可降低健康風險二倍

以上，並可大大地減少土地使用、水、空氣、礦物資源、能源資

源等環境衝擊。 

4. 解除管制之分層系統可用於評估放射性金屬廢棄物處置的替代

方案，其概念係將回收情節分為 A~D 四個層級 (涵蓋無條件及

有條件解除管制)，可藉此依需求制訂各項最終用途的釋出標準，

使得回收材料的健康風險管控更加容易且具彈性。 

5. 公眾的接受度是影響核設施除役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可實施性

的重大挑戰，適當地提供有關回收/再利用方案的相對風險與影響

評估的額外資訊將可能是形成公眾輿論和決策過程的決定性因

素。監管機構及設施經營者應嘗試更積極地參與與回收廠商和公

眾的直接溝通，以消弭利益相關者的疑慮，並確保可適當地實施

廢棄物解除管制的相關程序，可強化信任及目標一致性。 

6. NUREG-1640提供廢棄物解除管制之放射評估方法與結果，涵蓋

核設施除役可能產生之廢棄物，包含廢金屬 (鋼、鋁、銅 ) 及混

凝土瓦礫等。該分析藉由考量美國當前的工業實務及民生應用等

條件選擇可能的曝露情節，用以確認各類解除管制材料的關鍵群

體，並可做為支援管制考量的技術基礎。 

7. 本研究已完整解析 NUREG-1640分析中的放射評估方法，包括：

材料來源參數、各項因子、曝露情節、劑量評估模型、加工製造

流程及劑量評估相關參數、劑量評估結果等，相關的成果可作為

國內未來需要進行廢棄物解除管制劑量評估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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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之劑量評估結果顯示，工人相關曝露情節

為各類廢棄物進行回收與處置時的關鍵群體，如：廢料場處理廢

料的工人、金屬廠處理爐渣的工人、處理混凝土瓦礫的工人、或

使用再生混凝土修建道路的工人。此外，由於核設施拆除會產生

大量的混凝土瓦礫且不會混合其它材料，混凝土瓦礫的回收與處

置會貢獻最高劑量。國內雖不像美國有完整的廢棄物回收與處置

的設施與網絡，然未來如有執行相關作業的需要時，務須針對上

述情節或材料的關鍵群體加強管制上的措施。 

9. 針對廢棄物解除管制離廠之偵測標準，目前國內外已有相關法規

或指引經由評估個人或公眾的輻射劑量與風險、量測儀器的最低

可測能力、以及現場作業的可執行性，制訂由解除管制標準所延

伸的篩查水平。欲將管制區內的放射性廢棄物視為解除管制物件

外釋到一般環境，必須符合上述的篩查水平，此似已漸成為國際

上逐漸認可的做法與共識。 

10. 美國 NRC過去主要依循 RG 1.86與 IE Circular No. 81-07做為篩

查水平的參考及放射性污染控制的指引，目前則依 NUREG 1757, 

Vol. 1, 第 15.11.1.1節中的規定來針對個案進行審查。IAEA與美

國 ANSI也持續致力於制訂放射性物質解除管制之安全導則與標

準，如：IAEA RS-G-1.7與ANSI/HPS N13.12-2013。上述兩者除

部分短半衰期核種及 I-129核種之外，其餘已漸趨於一致。 

11. 國內目前主要依循現行的法規”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辦法”，其比活度限值與 IAEA及 ANSI所建議的篩查水

平相符合。然而，考量現場實際執行作業的可行性，針對個案適

度放寬篩查水平或許為未來可衡酌考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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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核設施中解除管制並釋出廢棄物是一項重要且艱鉅的任務，

成功與否取決於執行機構與監管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工作、國家

政策、專業技術能力、經濟面向、以及民眾接受度等因素。在全球核

工業中，核設施除役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所面臨的挑戰都是相似的，

常見的挑戰包含成本考量、社會/工業的接受度、政治/政府的干預、

監管程序和釋出限值的限制、缺乏基礎設施、達成材料回收目的所需

的時間、缺乏信心/理解等。為了成功實現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以進

行回收/再利用，許多措施或倡議都應在除役專案的計畫階段予以考

慮並落實，包括提供公眾參與的機會、建立回收/再利用政策的激勵

措施、發展分層系統之釋出標準、加強公眾/工業/監管機構之間的對

話、建立可回收材料的可靠管道等。國內目前正面臨核電廠除役的階

段，有關單位也應檢視及因應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的各項挑戰及建

議，以確保可提出安全且有效的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的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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